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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計畫背景說明 

為落實推動環境永續發展與綠色運輸之理念，行政院於 106.12.22 宣

布空污防制行動方案，並規劃 2030 年市區公車全面電動化，將現行將近

1 萬輛柴油公車全面更換為電動公車，讓民眾享受更高品質的公共運輸服

務。為落實此政策目標，交通部研擬我國電動大客車推動策略與作法，

提出各策略執行工作及部會分工，並於報院核定後啟動電動大客車推廣

示範計畫，逐步落實大客車電動化；交通部於中華民國 106年 12月 29日

訂定『交通部公路公共運輸補助電動大客車作業要點』，透過購車和運

行的補助，鼓勵客運業者導入電動大客車，其後並依據執行成果進行多

次修訂。 

另一方面，國內電動大客車的相關技術發展逐漸成熟，同時經濟部

目前已經展開「智慧電動巴士 DMIT計畫」，除深化國內電動大客車的關

鍵組件開發外，並統一電動大客車的充電規格，預估計畫完成後，國內

車廠可提供客運業者高品質的電動大客車。 

當車隊逐漸全面改換為電動大客車時，由於停車場充電站安裝位置

等條件限制，部分電動大客車將會產生充電供給與需求匹配問題，因此

如何建立合理的電動大客車和充電站數量配比，提供最適當的充電站安

排與營運管理需要預先詳細分析規劃，交通部運輸研究所(以下簡稱本所)

於 110-111年開始於示範場域規劃與建置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管理系統。 

1.2 計畫目的及重要性 

本計畫為支援交通部 2030 電動大客車推動策略 - 完善電能補充基礎

建設，而針對數量眾多的電動大客車集中於定點場域進行充電時，所衍

生電網調控、充電設備設置和最有效使用，車隊最佳充電排程等問題，

探討智慧充電管理系統解決方案。 

 電動大客車隊場域管理之重要議題 

目前國內客運業者多使用安裝在各自停車場及調度站的充電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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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隔夜充電方式為電動大客車充電，並於隔日執行交通服務前完成

所有充電程序，以便執行日間班次任務。在電動大客車數量有限的

條件下，尚未產生重大問題，但是當客運業者全面使用電動大客車

後，數量龐大的車隊於各業者的專屬停車場及調度站進行充電，勢

必將面臨電動大客車隊場域管理之重要議題： 

(1) 如何提高充電站稼動率：充電設備投資成本不低，因此應設

法充份使用充電站，提高投資效益。 

(2) 如何安全的充電管理並降低充電成本：由於電動大客車充電

時會消耗大量電力，考量停車場及調度站所在區域可能存在

電網鐀線容量受限的情形，再加上時間電價的差異，客運業

者有必要基於各自需求和限制，建立良好的管理系統。 

(3) 解決電網電量不足情況：地區限電或電網用電情況緊張等情

況發生時，排班車輛無法及時充夠電量並順利發車等可能遭

遇之問題。 

 切合電動大客車運作和充電需求的智慧充電系統 

針對上述電動大客車隊場域之管理議題，規劃本計畫的研究標

的為切合電動大客車運作和充電需求的智慧充電系統，並擬定本計

畫之研究範圍如下述：  

(1) 針對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系統，研調國際技術發展現況和趨

勢，並解析國內電動大客車車隊的智慧充電使用需求。 

(2) 驗證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管理系統基本功能，應包含停車場

站充電設備、配合客運業者營運班表與充電場域研擬充電排

程策略、智慧充電功能、基本電力需求、充電安全等功能。 

(3) 本計畫的研究對象為符合電動大客車運作和充電需求的智慧

充電系統，結合靜態數據和動態數據，例如公車路線，次日

計劃或動態能源定價。借助動態負載平衡，可以優化充電時

間表，使電動公車能夠按出發時間準時充電。 

(4) 檢討電動大客車充電作業可能遭遇問題與困境，例如區域電

網供電不足、地區限電或停電等情境，研提建議因應策略。 

 成為維持國家電網穩定的重要支撐力量 

本計畫研究與開發的全自動智慧電動車隊充電管理系統除了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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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合電動大客車業者之管理需求亦將考慮到場站的整體負載均衡，

以及對電網穩定性和可靠性的影響，包括電力供需反應等因素，為

單一場站的充電運營提供更高效的系統，可顯著提升場站營運業者

獲利。同時當此系統擴大推廣並普及應用後，也將成為滿足區域電

網穩定的基礎。 

1.3 計畫內容與工作項目 

本計畫全程為兩年期計畫，第一年 1/2期(112年)為強化前期計畫之電

動大客車智慧充電管理系統功能，針對前期計畫成果之系統進行軟體穩

定性運算效率優化、日/夜間系統運行實證，以及系統數據之分析與效益

評估，並發展客運業者電動大客車充電班表及契約容量之充電策略。於

中興集團北士科站進行實地驗證，展示國內首創的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

服務系統，可有效協助節省 20%營運成本，並延長電池壽命 20%。 

第二年 2/2期(113年)主要研究與執行內容為新增至少一處示範站點，

並驗證系統之可複製性與效益，以及擴充電動大客車之「多場站」間智

慧充電管理機制與功能開發，預期導入智慧充電管理系統至它場站，其

一是中興巴士天母東路站，此站採用昊德創新充電樁及營運管理系統；

其二是統聯客運清水站，其採用起而行充電樁及營運管理系統，以進行

跨客運業者、跨營運管理商、跨充電樁業者及客運業者之系統驗證。以

期於未來加以推廣至全國其他電動大客車充電場站，進而促進我國電動

大客車政策之推動。 

全程計畫研究期程為 2年（112 年至 113年底），各年期的主要工作

項目如下所示： 

 第一年期(112年) ：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服務驗證(1/2)-智慧充電

管理系統實證 

(1) 文獻回顧與國際案例蒐集分析 

① 蒐集國內外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管理系統之技術與功能。 

② 挑選智慧充電管理標竿案例進行分析。 

(2) 國內電動大客車充電作業運作現況與問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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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彙整國內電動大客車充電管理推動情形，包括國內電動大

客車充電系統現況問題。 

② 透過與不同客運業者訪談，歸納統整客運業者實際需求以

及未來可能之使用情境，研擬智慧充電管理之系統功能開

發時程與推動策略。 

(3) 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管理系統強化與性能提升  

① 針對 110年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示範計畫建置之電動大客車

智慧充電管理系統，強化其軟體穩定性及運算效率，以提

升智慧充電管理之即時性及可靠度。 

② 依據(3)-強化後之智慧充電管理系統，導入與整合電動大

客車營運數據監控管理平台之電動大客車車機資料，包括

剩餘電量、車輛位置等，並與客運業者班表、充電場站尖

離峰契約容量整合，發展日/夜間工作之智慧充電管理系統。 

(4) 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管理系統數據分析與效益評估  

① 進行智慧充電管理系統之數據分析、關鍵指標與儀表版建

立。 

② 挑選一條路線，針對 3-發展日/夜間工作之智慧充電管理

系統，與現行採用人工作業方式比較分析，進行智慧充電

管理系統使用前後之效益評估(如充電成本、車樁比等)。 

③ 彙整前述執行經驗，以利後續電動大客車政策評估與研提

未來推動方向。 

(5) 辦理至少 1場智慧充電管理系統成果交流會，說明本計畫分

析成果與具體效益，並且就智慧充電管理系統績效以及充電

策略建議等相關議題進行意見交流。 

(6) 對應各縣市政府設置電動大客車公共充電站之規劃建置階段，

協助回饋技術意見，使公共充電站較能符合電動大客車之公

共充電需求。 

(7) 配合本計畫實證成果，滾動檢討電動大客車推動相關補助政

策及提供客運業者經營管理之相關建議。 

(8) 配合出席計畫成果宣導活動及相關會議，並提供活動及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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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之相關資料。 

(9) 針對計畫重要成果，製作海報及影片電子檔。 

(10) 將本期研究/計畫成果投稿研討會至少 1篇，或投稿運輸計劃

季刊等國內外期刊至少 1篇，內容至少包含演算模型及推動

成果。  

(11) 針對計畫成果，協助相關行政事宜，包含成果資料之彙整填

報與簡報製作，以及參與競賽、上級交辦與本案相關之電動

大客車推動工作。 

(12) 參考「政府研究資訊系統(GRB)」「績效指標(實際成果)資

料格式」及「佐證資料格式」，就本計畫成果之特性選填合

適績效指標項目，並以量化或質化方式，說明本計畫主要研

究/計畫成果及重大突破。計畫績效指標項目至少包括下列

第~項。 

① 論文與研究報告：發表在國際上重要學術研討會或期刊

（如：SCI、SSCI、EI、AHCI、TSSCI 等）之論文篇數、

被引用情形及影響係數、論文獲獎等情形，或研究成果被

引用或被參採情形等。 

② 培育及延攬人才：如學生畢業後從事相關行業、延攬國際

級專業科研人才情形等。 

③ 辦理學術活動：包含研討會 (workshop)、學術會議

(symposium)、學術研討會(conference)、論壇(forum)等。 

④ 前述其他可供列入之績效指標與佐證資料。 

 第二年期(113年)：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服務驗證(2/2)-智慧充電

管理系統精進與優化 

(1) 持續蒐集國內外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發展資訊，並檢討我國

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之技術發展與後續推動策略。 

(2) 檢討電動大客車充電作業可能遭遇問題與困境，例如區域電

網供電不足、地區限電或停電、車樁比過高等情境，研提建

議因應策略。 

(3) 針對前期建置之單一場站（中興集團北士科站）智慧充電管

理排程演算法利用數學模型進行最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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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評估客運業者場站條件(如電動大客車車隊規模、車樁比、

契約容量、預期效益與業者配合意願等)，新增至少一處智

慧充電管理示範站點，並驗證原電動大客車智慧型充電系統

之可複製性與效益。 

(5) 擴充電動大客車「多場站」間智慧充電管理機制與功能開發。 

① 依據(2)檢討電動大客車充電作業可能遭遇問題、困境與建

議因應策略，研提電動大客車「多場站」間智慧充電功能

需求、管理機制與相互備援策略，並進行場站間支援模擬，

分析如遇其中一個場站遭遇限電或停電時，支援場站之應

對策略。 

② 配合前項之測試結果進行智慧充電管理系統優化。 

③ 針對(5)所研提的功能需求、管理機制與相互備援策略，實

際測試驗證智慧充電管理系統多場站功能之可行性。 

(6) 進行智慧充電管理系統多場站功能之效益評估與數據分析。 

① 進行智慧充電管理系統多場站功能使用前後之效益評估(如

成本投入與節省等)。 

② 透過長時間監控電動大客車之充電行為，分析其使用智慧

充電管理系統前後對電池生命週期之影響。 

③ 針對多場站之稼動率、功率與車位數等進行分析，並探討

結合每班次能耗預測之智慧充電精進策略，以及其適用情

境與應用效益。 

(7) 對應各縣市政府設置電動大客車「公共充電站」之規劃建置

階段，協助回饋技術意見，使公共充電站較能符合電動大客

車之公共充電需求。 

① 研擬電動大客車公共充電站之關鍵條件，包括充電樁規格、

充電功率、充電安全、契約容量以及管理機制等規劃要件，

提供主管機關參考應用。 

② 提供主管機關電動大客車公共充電站規劃諮詢及協助。 

(8) 配合本計畫實證成果，檢討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推動相關補

助政策，提供交通部修訂電動大客車補助作業要點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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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研擬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系統之基本功能定義、充電功率、

通訊協定與充電標準並規劃後續驗證制度，並與充電樁廠

商進行溝通，建立業界共識。 

② 視需要舉辦至少一場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說明會，就智慧

充電納入交通部電動大客車補助作業要點提出說明，邀請

對象包含客運業者、電動大客車廠、充電樁業者、地方政

府、經濟部及交通部等相關單位。 

③ 研擬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系統相關說明與規範文件，提供

交通部作為修訂電動大客車補助作業要點參考。 

(9) 配合本所參與 APEC 能源工作小組 ESCI 競賽，研提參賽佐

證之電動大客車相關績效指標與數據。 

(10) 辦理本計畫成果發表會，說明分析成果與具體效益，並且就

智慧充電管理系統績效以及充電策略建議等相關議題進行意

見交流。 

(11) 配合出席計畫成果宣導活動及相關會議，並提供活動及會議

所需之中英文相關資料。 

(12) 針對計畫重要成果，製作海報及影片電子檔。 

(13) 將本期研究/計畫成果投稿研討會至少 1篇，或投稿運輸計劃

季刊等國內外期刊至少 1篇，內容至少包含演算模型及推動

成果。 

(14) 針對計畫成果，協助相關行政事宜，包含成果資料之彙整填

報與簡報製作，以及參與競賽、展覽和上級交辦與本案相關

之電動大客車推動工作。 

(15) 參考「政府研究資訊系統(GRB)」「績效指標(實際成果)資

料格式」及「佐證資料格式」，就本計畫成果特性選填合適

績效指標項目，並以量化或質化方式，說明本計畫主要研究

/計畫成果及重大突破。本計畫績效指標項目至少包括下列

第~項： 

① 論文與研究報告：發表在國際上重要學術研討會或期刊

（如：SCI、SSCI、EI、AHCI、TSSCI 等）之論文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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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引用情形及影響係數、論文獲獎等情形，或研究成果被

引用或被參採情形等。 

② 培育及延攬人才：如學生畢業後從事相關行業、延攬國際

級專業人才情形等。 

③ 辦理學術活動：包含研討會 (workshop)、學術會議

(symposium)、學術研討會(conference)、論壇(forum)等。 

④ 前述其他可供列入之績效指標與佐證資料。 

1.4 預期成果與應用 

本計畫預定研究期程為 2年，各年期的預期成果、效益及其應用如下： 

 第一年期(112年) ：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服務驗證(1/2) -智慧充

電管理系統實證 

(1) 預期成果： 

① 強化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管理系統功能，提升控制及資訊

蒐集效率及系統可靠度。 

② 整合智慧充電管理系統控制策略所需之車機資料，如：車

牌號碼、GPS、SOC 及電池溫度並完成系統串接，以使業

者可於場域端透過看板掌握車輛即將進站資訊、是否需要

充電以及最佳之充電量。 

③ 完成發展客運業者之電動大客車充電班表及契約容量最佳

充電策略，透過 110年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示範計畫所建置

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管理系統之客運業者建構應用程式介

面 (API)，智慧充電管理系統可與示範場域內電動大客車日

間動態班表進行資訊整合，針對即將進站之車輛對應查找

該車下次離站服務之時間及里程，並透過智慧充電排程判

斷充電資格、優先權、充電功率及充電時間等功能。 

(2) 預期效益： 

① 藉由我國電動大客車車隊之智慧充電管理系統監控資料分

析，提供客運業者提升車輛稼動率、降低維運成本等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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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及滾動檢討電動大客車推動政策之依據，提升電動大

客車整體營運品質以及安全性。 

② 透過本研究成果推廣，降低客運業者對電動公車之疑慮並

提高執行成效。 

(3) 預期應用： 

可做為主管機關及客運業者在推動電動大客車經營規劃及政

策目標擬定之參考應用。 

 第二年期(113年(即本期)) ：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服務驗證(2/2) -

智慧充電管理系統精進與優化 

(1) 預期成果： 

① 針對特殊用電條件，如地區限電等情境及車樁比懸殊之使

用情境下，提出智慧充電管理系統之管理策略及 SOP 建議，

優化智慧充電排程管理系統。 

② 針對同場域內含不同客運業者，依照原場域或臨時充電車

輛進行優先權及使用條件設定，將上述參數導入智慧充電

管理系統，並研擬多業者共同使用充電場域之控制策略，

可供未來公共充電站之智慧充電管理系統進行初步驗證。 

③ 透過數據分析掌握不同營運情境之關鍵指標，提供電動大

客車推動策略、客運業者營運方式調整及電動大客車製造

業者產品開發之參據。 

④ 透過智慧充電系統提高車輛的妥善率與用電效率，並推估

電池系統健康程度，進一步分析智慧充電方案對車輛使用

生命週期成本影響。 

(2) 預期效益： 

① 藉由我國電動大客車車隊之智慧充電管理系統監控資料分

析，提出持續推動充電管理系統優化之方向以及充電策略

建議，以減輕電網負擔及降低客運業者成本。 

② 透過本研究成果推廣，降低客運業者對電動大客車之疑慮

並提高執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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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預期應用： 

可做為主管機關及客運業者在推動電動大客車經營規劃及政

策目標擬定之參考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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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計畫實施策略 

 計畫架構與研究流程 

依照本計畫主要工作項目之執行屬性與目的，分別劃分為第一年為

電動大客車之智慧充電管理系統實證 ; 第二年則為電動大客車之智慧充電

管理系統精進與優化。 

其中將第一年期計畫區分成四大工項主題，分別為「案例蒐集與現

況分析」、「系統驗證與效益評估」、「政策建言與行政輔佐」、「成

果推廣與交流」，並整理組織成如圖 2.1.1 第一年期計畫架構與研究流程

圖，將重點工項放在實際系統驗證與效益之評估。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圖 2.1.1 第一年期計畫架構與研究流程圖 

而本期計畫則區分成五大工項主題，分別為「現況蒐集與分析」、

「系統優化與驗證」、「多場站功能開發」、「政策輔佐與建言」、

「成果推廣與交流」，並整理組織成如圖 2.1.2 本期計畫架構與研究流程

圖，將重點工項放在它場站之可複製性與系統的多場站功能開發與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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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圖 2.1.2 本期計畫架構與研究流程圖 

 計畫研究方法 

2.2.1 現況蒐集分析與研提因應策略 

 文獻回顧與國際案例蒐集分析 

本計畫透過蒐集國內外現有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系統技術與功

能發展情形，做為本計畫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管理系統強化與性能

提升之參考方向。 

(1) 蒐集國內外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管理系統之技術與功能 

本計畫蒐集國內外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管理系統推動案例，

分析其服務功能與技術應用程度，涵蓋「充電規範與補助政策」、

「充電站共享」及「跨場站充電調度管理」等相關文獻與應用，

作為智慧充電管理與政策推動的參考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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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彙整國內外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發展 

對國內外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管理系統案例，對應與本計畫

預計推動項目之關聯性與資料可蒐集之完整性程度，本計畫至少

挑選 2 個標竿案例，進一步掌握主要系統架構、功能模組、業者

採用情形與執行效益等細節資訊，提供後續系統強化與性能提升

之借鏡。 

 國內外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作業運作現況與問題分析 

(1) 蒐集國內電動大客車充電管理推動情形 

依據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前期計畫(110 年)初步蒐集之國內電

動大客車充電現況課題為基礎，持續蒐集彙整國內電動大客車充

電管理推動情形以及充電系統現況問題。 

(2) 歸納統整客運業者實際需求以及未來可能之使用情境，研擬

智慧充電管理之系統功能開發時程與推動策略 

本計畫藉由與客運業者執行經驗，進一步掌握客運業者充電

管理需求，以業者營運實務與外部環境歸納未來可能使用情境，

研擬智慧充電管理系統實證之功能開發方向、適用時機、推動時

程與策略建議。 

 檢討充電發展可能遭遇問題，研提因應策略 

(1) 持續蒐集國內電動大客車充電管理推動情形 

依據本蒐集之國內電動大客車充電現況課題，持續累積更新

國內電動大客車充電管理推動情形以及充電系統現況問題。包括： 

① 充電站設置及用電申請之困境 

在充電站設置場域土地取得不易之情況下，有賴地方政府協

助客運業者搜尋可作為充電站運用之用地，或由政府端推動電動

大客車公共充電站，以降低業者自尋場地匱乏、受限用電瓶頸或

建置成本過高之疑慮。 

② 充電站空間限制對車樁比之影響 

電動大客車規模逐漸擴大，若仍舊採用傳統充電模式，則充

電站所需空間增加，依據客運業者調度經驗，假設一般柴油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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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之停放空間為 20坪，導入電動大客車因要配合充電樁的設置，

則停放空間恐增加為 30坪，若以佔地 1,000坪的調度空間計算，

全面電動話減少近 20輛大客車的停放空間，因此當車隊規模過大

時，勢必面臨場站空間不足問題。 

③ 營運調度與充電模式對用電費用及供電穩定性之影響 

以現況業者調度模式而言，充電若集中於夜間離峰用電時段，

雖可降低電費，但當車隊規模增加使離峰時段充電需求增加，恐

造成區域電網超載而影響供電穩定性；充電若分散於尖離峰時段，

雖可均衡單一時段用電量，但若於尖峰電價充電比率高，拉高整

體用電費用。 

再者，公車營運服務為基本民行必需性，若充電場站所在區

域發生地區限電或臨時性停電情況，在沒有備援方案之情況下，

勢必嚴重影響城市公共運輸服務量能之穩定性。 

④ 電價方案選擇考量 

不同電價方案對應車輛配置之電池容量、車輛與充電設施功

率、營運班次數、行駛里程數等營運特性有所差異，客運業者在

規劃電動大客車充電策略時，除考量場域本身契約容量是否具有

限制外，尚需進行多方面評估，方能選擇適合之電價方案，達到

營運服務穩定與有效管理營運成本。 

⑤ 充電設備互相支援使用議題 

因應電動車充電之發展議題，交通部 112年 1月 19日訂定之

「交通部公路總局補助電動大客車作業要點」，明定自 112 年起

申請補助之電動大客車車輛，限依交通部電動大客車車輛業者資

格審查作業規定揭露審查資格符合之車輛業者及車型，意即補助

車輛均須符合 CCS充電介面，為電動大客車充電介面一致訂定落

日條款；唯電動大客車車輛業者之技術發展不一致，部分充電介

面採 GB轉換至 CCS之情況下，仍無法達到通訊協定通用性，此

部分有賴產業技術輔導及強化驗證制度，方能落實不同車輛與充

電設備相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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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對應電動大客車充電作業之課題建議因應策略 

有關充電站設置用地、充電設備互相支援等議題，尚仰賴政

府端提供、輔導與制定標準可協助客運業者降低導入電動大客車

進入門檻；針對充電站車樁比、用電限制以及時段性供電不穩定

等議題，則可藉由充電設備結合智慧充電管理之軟體系統服務來

因應。 

2.2.2 系統優化與驗證 

 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管理系統強化與性能提升 

本計畫強化與性能提升既有之智慧充電管理系統，分別針對硬

體、軟體及其演算法等工項著手。 

(1) 系統軟體穩定性及運算效率強化 

針對 110 年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示範計畫建置之電動大客車

智慧充電管理系統，強化其軟體穩定性及運算效率，以提升智慧

充電管理之即時性及可靠度。本計畫透過開源套件，修正智慧充

電管理系統之後台數資料存取方式，改善資料計算及處理時間，

大幅提升系統效率。另外，透過分散式微系統架構，拆分原設計

模式，數個可獨立執行的程式可優化過去繁瑣的執行邏輯，使系

統更加穩定及彈性。 

依據強化後之智慧充電管理系統，導入與整合車機之電動大

客車車機資料，包括剩餘電量、車輛位置等資訊，並與客運業者

班表、充電場站尖離峰契約容量整合，發展日/夜間工作之智慧

充電管理系統。本計畫透過 API方式串接電動大客車數據監控管

理平台之車機資料及示範場域業者之動態班表及場站資料，透過

整合系統資訊及完善整體資訊架構，可驗證日/夜間智慧充電管

理控制邏輯，達到全日自動化充電之目標。 

(2) 系統性能優化與功能提升 

前期系統之建置目標即為符合當時使用者（中興集團北士科

站）開立之需求要項，因此前期系統在既有中興集團北士科站的

智慧充電管理排程演算法設計，依實務營運需求的要求與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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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了較為傳統的 rule-based 方式進行整體充電自動化的判定，

且套用車廠提供之單位電量可行駛距離判斷預估充電電量，然而

電動大客車的耗電量其實受到諸多變數影響，使得傳統之智慧充

電管理系統無法準確預估充電電量。 

而本期計畫則是透過結合氣象站即時數據、即時車機資料及

營運管理資料建構的雲端數據資料平台，利用訓練完善的人工智

慧模型準確預測車輛於不同環境、交通及季節等因素下之能耗，

並自動下達充電命令於充電樁上，建立全自動智慧電動車隊充電

管理系統。 

此外，本期計畫所採用的演算法還將考慮到場站的整體負載

均衡，以及對電網穩定性和可靠性的影響，包括需量反應等因素。

這意味著本研發系統未來將能夠在不影響場站正常運行的前提下，

最大化地利用電力交易所獲得的利潤，進一步提升場站的運營效

益。 

 評估與驗證系統實行於它場站之可複製性 

前期計畫透過中興巴士北士科站已完成單一場域系統驗證，並

獲得場域使用單位之肯定，而由於本系統於規劃時具有高度彈性之

系統架構，主系統及資料庫架於雲端空間，可透過網路及 API 蒐集

即時車資資料、場域資料、動態班表及車輛資訊等 。透過 API 嫁接

各次系統，可使智慧充電管理系統不受限車輛廠牌、充電樁業者、

營運管理商業者、客運業者等依然可進行正常運作。 

因此，本計畫於評估客運業者場站條件，如電動大客車車隊規

模、車樁比、契約容量、預期效益與業者配合意願等要項後，選擇

了另兩處客運營運場站，作為導入智慧充電管理系統之示範站點，

並作以驗證原電動大客車智慧型充電系統之可複製性與效益研究。

其一為中興巴士天母東站，該場區是採用昊德創新充電樁及營運管

理系統(如圖 2.2.1) ; 其二是統聯客運清水站，該場區是採用起而行充

電樁及營運管理系統(如圖 2.2.2)兩站，進行跨客運業者、跨營運管理

商，及跨充電樁業者之系統驗證，主要探討該系統對應不同條件，

包含車隊規模、充電樁數或廠牌、契約容量不同、營運廠商不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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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下智慧充電管理系統之可複製性及其效益。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圖 2.2.1 中興巴士天母東站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圖 2.2.2 統聯客運清水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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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管理系統數據分析與效益評估 

(1) 智慧充電管理系統之數據分析、關鍵指標與儀表版 

本計畫可依照客運業者需求定義出判定智慧充電管理系統之

關鍵效益指標，透過效益指標可明確判斷及分析出智慧充電管理

系統其控制策略之效益。另外，亦針對上述所定義之關鍵指標，

採用 web型式其視覺化建構監測儀表板，方便未來業者或分析師

進行場域分析及效益評估。 

(2) 智慧充電管理系統使用前後之效益評估 

挑選一條路線，針對發展日/夜間工作之智慧充電管理系統，

與現行採用人工作業方式比較分析，進行智慧充電管理系統使用

前後之效益評估(如充電成本、車樁比等)。 

本計畫透過完整後台資料庫，包含：車輛進出站資訊、充電

資訊、用電狀況、車輛異常狀況等資訊，進行採用智慧充電管理

系統之比較分析，如針對人力成本、用電成本、充電效益及場域

建置成本等方向比較智慧化及人工操作充電之效益評估。 

(3) 後續電動大客車策略建議與未來推動方向研提 

本計畫除了系統優化及效益分析外，整合採用智慧充電管理

系統之示範場域營運經驗，彙整出針對電動大客車充電場域之系

統配置、資訊配置、人力配置及智慧充電邏輯之建議，對照其智

慧充電管理之效益，有利本國推動電動大客車普及化之政策推動。 

2.2.3 多場站功能開發 

 研擬系統「多場站」間智慧充電管理策略與機制 

本計畫將檢討電動大客車充電作業可能遭遇問題、困境與建議

因應策略，研擬電動大客車「多場站」間智慧充電功能需求、管理

機制與相互備援策略，分析如遇其中一個場站遭遇限電或停電時，

支援場站之應對策略。 

 開發跨場站充電調度系統與功能 

電動大客車跨場站充電調度的目的在於最大化充電資源的有效

利用，以確保充電站的運營效率和服務品質。因此本計畫以前期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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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之單一場站智慧充電管理系統為基礎，架設上層之多場站-跨場站

充電調度系統與功能。本計畫所提供之跨場站共享調度功能，主要

提供跨站充電樁的共享資訊、開放設定、費率設定及預約機制等功

能，充電樁的開放與否或預約與否皆由當下站務人員彈性調度，若

遇充電尖峰，站務人員可將共享功能關閉，它站車輛便無法進入充

電，因此可避掉自身急需用電還要共享給他人的情況。 

2.2.4 政策輔佐與建言 

 「公共充電站」規劃建置協助回饋技術意見 

有關政府端或公共充電站導入智慧充電系統之相關推動策略，

初步看法茲說明如下： 

(1) 建立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示範標竿 

因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實例目前國內仍缺稀，透過本計畫建

立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系統運作實例效益評估，並輔以交流會議

與成果影片宣傳，期提供實例成果作為後續擴大導入的導入方案

參考。 

(2) 提供公共充電場域建置之實務與技術意見 

因此本計畫對應各縣市政府設置電動大客車公共充電站之規

劃建置階段，將可協助回饋並提供技術意見，使公共充電站較能

符合電動大客車之公共充電需求。研擬電動大客車公共充電站之

規劃要件，包括車樁比、充電功率、契約容量以及排班設計等規

劃要件供路線主管機關參考應用。針對投入公共充電站規劃建置

的地方政府，本計畫於公共充電場域建置階段將視需求協助回饋

技術意見，使場域較能符合電動大客車適用之公共充電需求。 

 提供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補助政策修訂參考 

(1) 考量擴大推廣導入智慧充電之影響，並檢討現況補助機制 

掌握導入智慧充電排程管理系統對於客運業者在建置、營運

階段之需求作業事項與其對營運成本之影響，並且掌握台電公司

後續對於電動車專用時間電價作法，進一步檢討現況補助機制金

額分配權重與用電作業事項策略方向；並積極配合參與部會間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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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協調召開之充電站建置討論或智慧充電議題等會議，提

供實務及技術意見與建言，以期助力推動國內資源整合及資訊彙

整，縮減導入初期之時間與經濟成本。 

(2) 推動智慧充電之分級制度，並研擬增修智慧充電補助 

針對電動車電能補充聯盟整合產業共識所訂定之分級項目、

其定義及檢驗標準，並蒐集國外充電相關政策與補助參考資料，

協助就交通部電動大客車補助作業要點預計設定導入智慧充電補

助事宜，研擬相關說明與規範文件(草案)，提供政府與客運業者

溝通資訊，以利交通部作為修訂電動大客車補助作業要點參考。 

2.2.5 成果交流與推廣 

 綜整計畫成果亮點參與國際競賽 

本計畫規劃參與 APEC能源工作小組 ESCI競賽，研提參賽佐證

之電動大客車相關績效指標與數據，因應聯合國、APEC等國際組織

的淨零發展願景與 2050國際淨零排放、AIOT物聯網智慧城市等重要

發展趨勢，致力於打造智慧城市中的電動化車輛能源管理與充電整

合服務。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圖 2.2.3 計畫規劃參加國際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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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辦智慧充電管理交流會議 

辦理至少一場智慧充電管理系統成果交流會，說明本計畫分析

成果與具體效益，並且就智慧充電管理系統績效以及充電策略建議

等相關議題進行意見交流。依本期計畫辦理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系

統之實證與效益評估等執行成果，初步規劃藉由成果交流論壇或座

談會或工作坊的形式，針對智慧充電相關議題進行交流，透過宣導

活動傳達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模式概念，建立地方政府與客運業者

後續導入的信心，同時彙整與會單位的意見交流資訊，作為未來執

行方向的參考。 

本期計畫辦理成果交流會議為利交流目的聚焦，初步規劃邀請

產官學研相關單位出席與會交流，邀請對象初步規劃如表 2.2-1，實

際邀請單位與舉辦時間及場地等重點細則將與主辦機關協調確認後

實施。 

表 2.2-1 本計畫交流會議初步考量邀集對象列表 

類別 邀請單位 

政府機關 

如交通部科技顧問室、交通部路政司、公路總局、交通部運輸

研究所、環保署、經濟部產業發展署、臺灣電力公司、各地方

政府等。 

法人單位 
如財團法人車輛安全審驗中心、財團法人車輛研究測試中心、

財團法人臺灣大電力研究試驗中心等。 

業界代表 
如客運業者公會代表、電動大客車製造商、充電產業聯盟或供

應商等。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製作成果宣導影片及參與展示活動 

為宣導計畫成果及政策推展，本計畫對應前述符合國家標準之

充電系統及智慧充電示範場域規劃與基礎建置成果，將積極配合智

慧充電相關補助政策及營運面策略探討，辦理與出席相關宣導活動

及相關會議，並針對計畫重要成果製作海報及成果影片一部，以提

供活動及會議所需之相關資料。 

初步規劃成果展示的重點在於推廣智慧充電系統的可複製性與

其帶來的節能與經濟效益，將配合計畫進程委託專業影片製作公司

編擬拍攝腳本，後將腳本與預期呈現畫面等送呈主辦單位並溝通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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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後，進行實地拍攝並製作效益演示等效果片段，最終綜合以上集

結製作成計畫成果影片，作為成果推廣活動現場宣傳或提供機關成

果展示及競賽使用，並且將輔以設計製作活動廣宣海報，以對應宣

傳活動之需要，而海報展示與製作內容將會與主辦單位溝通確認後

裁定。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圖 2.2.4 計畫成果宣導影片示意 

 成果投稿研討會或國內外期刊 

將本期研究/計畫成果投稿研討會至少 1 篇，或投稿運輸計畫季

刊等國內外期刊至少 1篇，內容至少包含演算模型及推動成果。預期

可提升本計畫之國內外知名度並提供相關國內外研究單位參考，以

利後續潛在合作之可能性。 

本計畫預期將智慧充電管理系統驗證、相關效益評估及日夜間

智慧充電管理等成果，透過一至二個月的程式模擬與文章撰寫，預

期可順利投稿國內外相關期刊及研討會。目前可鎖定之國內知名研

討會與季刊如：車輛工程學術研討會、機械工程學術研討會、臺灣

智慧電動車及綠能科技研討會、中華民國運輸學會之運輸年會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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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研討會等。若研究內容較為深入且具國際化特色，可考慮國外投

稿 部 份 ， 國 外 研 討 會 如 ：SAE World Congress、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Advanced Vehicle Control （AVEC） 、IEEE 

International Electric Vehicle Conference等。以上之相關研討會論文，

均可提升本計畫之國內外知名度並提供相關國內外研究單位參考，

以利後續潛在合作之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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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度甘梯圖（Gantt Chart） 

  ※    ※  

工作項目 
第 

1 

月 

第 

2 

月 

第 

3 

月 

第 

4 

月 

第 

5 

月 

第 

6 

月 

第 

7 

月 

第 

8 

月 

備
註 

1. 國際案例與國內電動大客車充電現況分析 

(1) 持續蒐集國內外電動

大客車智慧充電發展

資訊，並檢討我國電

動大客車智慧充電之

技術發展與後續推動

策略。 

         

(2) 檢討電動大客車充電

作業可能遭遇問題與

困境，例如區域電網

供電不足、地區限電

或停電、車樁比過高

等情境，研提建議因

應策略。 

         

2. 智慧充電管理系統之優化與驗證可複製性及效益 

(1) 針對前期建置之單一場

站（中興集團北士科

站）智慧充電管理排程

演算法利用數學模型進

行最佳化。 

         

(2) 評估客運業者場站條件

(如電動大客車車隊規

模、車樁比、契約容

量、預期效益與業者配

合意願等)，新增至少一

處智慧充電管理示範站

點，並驗證原電動大客

車智慧型充電系統之可

複製性與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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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工作項目 
第 

1 

月 

第 

2 

月 

第 

3 

月 

第 

4 

月 

第 

5 

月 

第 

6 

月 

第 

7 

月 

第 

8 

月 

備
註 

3. 開發「多場站」間智慧充電管理系統功能與效益評估。 

(1) 擴充電動大客車「多場

站」間智慧充電管理機

制與功能開發。 

         

(2) 進行智慧充電管理系統

多場站功能之效益評估

與數據分析。 

         

4. 電動大客車之公共充電以及補助作業之政策輔佐 

(1) 對應各縣市政府設置電

動大客車「公共充電

站」之規劃建置階段，

協助回饋技術意見，使

公共充電站較能符合電

動大客車之公共充電需

求。 

         

(2) 配合本計畫實證成果，

檢討電動大客車智慧充

電推動相關補助政策，

提供交通部修訂電動大

客車補助作業要點參

考。 

         

5. 計畫成果推廣 

(1) 配合本所參與 APEC 能

源工作小組ESCI競賽，

研提參賽佐證之電動大

客車相關績效指標與數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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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工作項目 
第 

1 

月 

第 

2 

月 

第 

3 

月 

第 

4 

月 

第 

5 

月 

第 

6 

月 

第 

7 

月 

第 

8 

月 

備
註 

(2) 辦理本計畫成果發表

會，說明分析成果與具

體效益，並且就智慧充

電管理系統績效以及充

電策略建議等相關議題

進行意見交流。 

         

(3) 配合出席計畫成果宣導

活動及相關會議，並提

供活動及會議所需之中

英文相關資料。 

         

(4) 針對計畫重要成果，製

作海報及影片電子檔。 

         

(5) 將本期研究/計畫成果投

稿研討會至少 1 篇，或

投稿運輸計畫季刊等國

內外期刊至少 1 篇，內

容至少包含演算模型及

推動成果。 

         

(6) 針對計畫成果，協助相

關行政事宜，包含成果

資料之彙整填報與簡報

製作，以及參與競賽、

展覽和上級交辦與本案

相關之電動大客車推動

工作。 

         

(7) 參考「政府研究資訊系

統(GRB)」「績效指標

(實際成果)資料格式」

及「佐證資料格式」，

         



 

2-17 

  ※    ※  

工作項目 
第 

1 

月 

第 

2 

月 

第 

3 

月 

第 

4 

月 

第 

5 

月 

第 

6 

月 

第 

7 

月 

第 

8 

月 

備
註 

就本計畫成果特性選填

合適績效指標項目，並

以量化或質化方式，說

明本計畫主要研究/計畫

成果及重大突破。 

工作進度估計 

百分比（累積數） 
15% 30% 45% 60% 75% 90% 95% 

100

% 

 

查核點 

一、 

第 1季：113年 07月 15日前提送期中

報告，內含電動大客車充電現況調查報

告、智慧充電系統實地驗證報告。 

二、 

第 2季：113年 12月 15日前提送期末

報告初稿，內含電動大客車充電現況分

析報告、智慧充電系統效益評估報告。 

三、 
第 3季：113年 12月 30日前提送期末

修正定稿。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2.3.1 計畫預定進度甘梯圖（Gantt 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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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現況蒐集與分析 

本計畫蒐集國內外充電端充電管理系統開發案例，掌握技術發展、

功能服務與介面設計，提供做為本計畫智慧充電管理系統功能開發之參

考，針對公共充電站推動蒐集案例，掌握發展應用方向，並延續所掌握

之國內外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發展資訊基礎，考量計畫推動重點蒐集掌

握相關發展方向，檢討我國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之技術發展與後續推動

策略。 

3.1 國內外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發展資訊 

本章節主要蒐集重點包括國內外「智慧充電管理標竿案例」、「公

共充電站共享」、「充電規範或補助政策」、「跨場站充電調度管理」

進行分析之相關文獻或應用案例，做為本計畫智慧充電管理及政策推動

應用之參考基礎。 

目前國內外有多家公司陸續發展電動車智慧充電管理系統，其特點

在於可針對不同電價和充電選項，進行輸配電控制與充電椿的管理，提

供電動車輛之充電管理；採用智慧充電管理之目的在於電動車大量充電

時可減少人為操作時間及降低電費成本，並對場站整體電力供應達成削

峰填谷的作用，維持用電供需之平衡，進而降低對於電網之衝擊。 

3.1.1 國內智慧充電管理標竿案例 

以國內而言，主要蒐集包括車王電子、台達電子、起而行綠能與飛

宏科技等國內充電端充電管理系統開發之案例，國內現況蒐集案例所發

展之系統，較多以契約容量結合靜態班表，確保在不超過契約容量的限

制下滿足車輛充電量需求。 

 車王電子 

欣欣客運導入車王電子開發具OCPP通訊協定之充電智慧排程管

理系統，以管理電動大客車車隊的充電；該系統可透過遠端電腦，

按個別車輛之所需里程、剩餘電量及隔日出車順序，自動運算及完

成充電程序，使充電場站的台電契約容量有效降低 40%，並減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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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及電費支出，其能源管理系統介面如圖 3.1.1與圖 3.1.2所示。 

 
車輛能耗管理系統 

 
充電樁用能管理系統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整理。 

圖 3.1.1 車王電子充電管理系統 

 
電池平衡管理系統 

 

智慧儲能管理系統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整理。 

圖 3.1.2 車王電子電池能源管理系統 

 台達電子 

台達電於 2019 年推出整合充電站、儲能系統、太陽能發電

系統與管理軟體的電動車充電基礎設施之解決方案，如圖 3.1.3。

此方案可根據充電站的需求與場站條件規劃最適合的電動車充電

基礎設施，同時也能優化充電服務與能源效率、降低充電站營運

成本並減緩供電尖峰對電網的衝擊。此方案主要特色為： 

(1) 整合儲能及智慧充電的進階能源管理功能，避免超約用電產

生的懲罰支出。 

(2) 可依業主或營運商的場地、規模、充電的實際需求來彈性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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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產品，為客戶量身打造最適合的解決方案。 

(3) 具備高效率、高可靠度與易安裝的特色；軟體則提供了圖形

化易操作的網頁介面，讓管理者可更有效率地針對充電基礎

設施內的設備、充電行為及能源調度進行監控與管理。 

台達電子目前協助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打造功能完備、部

署容易與管理方便的電動車充電設施，搭配台達電之充電站管理

系統作為管理後台，管理者不用親臨現場就能遠端監控部署在各

停車場的充電設施，亦能透過網路直接下達指令以啟動或關閉交

流充電器。台達電之充電站管理系統還具有直觀易用的使用者介

面與資訊儀表板，並可匯出充電資料及事件紀錄，以及為不當使

用充電設施的悠遊卡建立黑名單。 

目前台達電於國內之主要設備服務對象以電動小客車為主，

並與充電服務經銷商特爾電力結合投入電動大客車充電市場，搭

配鴻華先進 Model T 車款，提供 DC 直流快速充電樁，以軟硬體

整合及雲端管理技術，透過 EMS 管理充電時間，利用晚上或離

峰時間充電，透過適當電力管理協助業者於成本控制及營運效率

取得平衡。 

 

資料來源：本計畫擷取自[1]。 

圖 3.1.3 台達之電動車充電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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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公共車船管理處 三重客運淡水站 

資料來源：本計畫擷取自[2]、[3]。 

圖 3.1.4 台達電充電樁導入電動大客車充電站 

 起而行綠能 

起而行綠能是 2017 年由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正式輔導創業

的電動車技術方案設計公司，專注研發電動車控制系統達 10 年以上，

包含充電、馬達控制、整車控制與電池管理系統，同時也推動電動

汽車與電動摩托車充電標準規範，除擅長電動車系統開發，亦熟悉

充電系統跟電動車之間的連結，能解決電動車充電時的各種問題。 

起而行推出快、慢充汽機車充電樁共 26 款，充電標準可對應

SAE、IEC、GB/T、CHAdeMO，在國內擁有超過 6 成的充電樁市占

率，且其擁有的「非均流充電」快充技術已於 2021 年初被 IEC 列為

國際標準規格，非均流充電概念為，當汽車接上充電樁時，充電樁

可讀取每台車的電池資訊(包括電量、充電速率等)並加以分析，做機

動性的電流調配以避免跳電，也能達到充電。 

近期起而行與MIH(電動車平台聯盟)、充壩技術服務能源、聯齊

科技、雲高科技及臺灣微軟 IoT 合作團隊，共同於 2021 年「臺灣國

際智慧移動展」中發表電動車「V2G 能源整合管理」解決方案，該

方案開發了智慧能源調度管理系統如圖 3.1.5 所示，涵蓋充放電資訊

傳輸及控制功能，整合串接儲能系統與車主端 APP之 V2G功能，透

過 V2G 技術及連結智慧微電網，當備載容量不足時，可供應民生緊

急用電。而針對 V2G 應用部份，起而行於台電金門場示範案中，一

部滿充 90度電的電動車供應 4人共 7天的用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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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而行於 2023 年 2 月結盟和泰汽車、和潤電能與士電電機，成

立充電服務暨營運軟體公司-充壩技術服務公司(Gochabar)，以物聯

網(IoT)、數位科技與綠能相關技術結合充電軟硬體，聚焦於社區大

樓、企業建置、公共建置等系統整合服務的三大市場，目標為打造

以智慧充電管理系統為核心的充電場域。 

充壩的雲端管理解決方案之三大功能特色： 

(1) 完整能源管理功能：善用非均流管理、彈性充電排程以及電

流調控等技術於系統端。 

(2) 協助 CPO 解決金流與收費問題：透過 Line 官方帳號結合第

三方支付提供代收代付等服務，毋須使用 APP。 

(3) 外部系統整合性高：充電椿可作為單獨的管理系統，也能整

合或對接停車管理、物業管理或保全等其他外部系統，在同

一場域支援停車與充電等一次計費等服務。 

此外，充壩亦著眼於電動車隊應用所需的充電管理，朝向進一

步結合車載機數據，延伸車隊管理功能，協助業者提升能源使用效

益、管理效率以及智慧路徑與充電排程規劃。 

 

 

資料來源：本計畫擷取自[4]。 

圖 3.1.5 起而行與合作團隊聯合開發之智慧能源調度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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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宏科技 

飛宏科技除提供各種規格充電設備產品外，亦提供電動車充電

軟體解決方案如圖 3.1.6所示，涵蓋前後台管理系統。前台涵蓋手機/

平板 APP與充電樁人機界面，其使用者可透過手機/平板 APP進行充

電樁找尋與導航、預約充電、充電狀態監控，並利用充電樁人機界

面進行充電步驟執行與刷卡付費。後台部分充電樁營運商可應用後

台管理系統收集到的車輛充電資訊進行大數據分析，並對充電樁進

行狀態監控與軟體更新。 

 

資料來源：本計畫擷取自[5]。 

圖 3.1.6 飛宏電動車充電軟體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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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國外智慧充電管理標竿案例 

以國外智慧充電管理系統發展，已有部分單位推出針對車隊排程負

載管理的產品，故本計畫初步蒐集包括： 

 Vector 

德國 VECTOR推出 Vector Charging Station Management (vCharM)

系統以管理車隊之充電，其系統可支援 CCS 與 CHAdeMO 等充電站

標準及OCPP通訊標準，並可調控車輛溫度、與進行車輛智慧充電負

載管理，可分成靜態式負載管理、充電樁負載管理、動態式負載管

理與排程式負載管理，如圖 3.1.7與圖 3.1.8所示。 

 
資料來源：本計畫擷取自[6]。 

圖 3.1.7 vCharM之系統設計架構 

 
資料來源：本計畫擷取自[6]。 

圖 3.1.8  vCharM之智慧負載管理系統 

vCharM系統設計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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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harM系統就智慧充電管理提供以下功能： 

(1) 充電站管理 ：增加、調配與監控充電站。 

(2) 充電站控制 ：變更、重啟充電站與升級韌體。 

(3) 通知 ：事件與異常通知，歷史事件紀錄。 

(4) 車輛授權 ：管理與驗證車輛授權。 

(5) 瀏覽器介面 ：提供 web 版介面，即時追蹤充電設施使用情

形。 

(6) 權限管理 ：針對用戶設定權限。 

(7) 手機 APP ：提供即時追蹤與通知。 

(8) 調度站管理：依據VDV 463技術文件自動化介接車隊資料，

包括出車時間與其他重要數據。(電動公車加值功能) 

(9) 車輛溫度預調：依據VDV 261技術文件進行資料交換，進行

車輛出車前溫度監控與調整。(電動公車加值功能) 

(10) 報告：定期提供充電設施使用情形綜合評估報告，另針對電

動公車管理模組額外提供 NOW GmbH所需數據資料。 

系統介面設計的部分，平台以區塊方式分類顯示充電站資訊，

對應時間軸單位，提供充電樁功率與充電排程規劃成果。系統亦針

對車輛進站、離站時間與需達到的 SOC 進行自動充電控制，並提供

充電設施異常資訊警示提醒功能，如圖 3.1.9至圖 3.1.11所示。 

 
資料來源：本計畫擷取自[6]。 

圖 3.1.9 vCharM之充電場站與用電量監控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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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擷取自[6]。 

圖 3.1.10 vCharM之充電排程監控管理介面 

 

資料來源：本計畫擷取自[6]。 

圖 3.1.11 vCharM之報表產出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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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emens 

德國自動化巨擘西門子 SIEMENS 公司致力於產品的研發和製造、

設計與安裝精密的系統與計畫，並針對客戶需求提供整合解決方案

的服務。 

SIEMENS 為電動大客車充電推出智慧充電雲端服務軟體

DepotFinity，此服務適用 OCPP 標準化通訊協定，具有 Fleet、

Connect、Charge 與 Control 等四個模組(圖 3.1.12)，使用者可依照自

身需求挑選或組合適合自己的模組。其中，Connect與Control模組可

依據動態班表、場站最大充電功率與時間電價，重新安排充電時程

(圖 3.1.13)。 

DepotFinity 的操作介面(圖 3.1.14 至圖 3.1.16)，可隨時掌握充電

樁與槍的使用狀態、以表格方式顯示充電資訊，以檢視充電是否有

異常情形，系統亦可根據智慧充電的相關 KPI(如：運作正常的充電

樁數)回傳報告。此外，系統可對照預設的充電排程與指定位置，追

蹤紀錄車輛實際到站充電時間與到站充電時間是否一致。亦可與充

電樁設定連動，遠端排除充電樁異常與重置/重啟充電樁。 

SIEMENS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平台具有以下功能： 

(1) 充電站與調度站管理：增加、調配與監控場站。提供尖離峰

時功率負載轉移資料、自動化介接車隊資料(包括車輛進出

時間)。 

(2) 充電站控制：可遠端變更、重啟充電站與升級韌體。 

(3) 車輛充電功率調整：可根據時間電價監控與調整充電樁充電

功率，亦可設定充電站負載上限。 

(4) 通知：充電事件與異常通知，歷史事件紀錄。 

(5) 車輛授權：管理與驗證車輛授權。 

(6) API 介接：可透過 API 介接使用者的車輛管理、充電管理、

企業管理(如：SAP)等系統。 

(7) 報告：結合 KPI與充電使用情形，提供綜合評估報告。 

(8) 使用介面：提供Web版監控介面，以即時追蹤與查詢充電設

施使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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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擷取自[7]。 

圖 3.1.12 德國 Siemens公司之智慧充電雲端服務 

 

資料來源：本計畫擷取自[8]。 

圖 3.1.13 德國 Siemens公司之智慧充電管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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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擷取自[9]。 

圖 3.1.14 德國 Siemens公司之智慧充電操作介面 

 

資料來源：本計畫擷取自[9]。 

圖 3.1.15 德國 Siemens公司之智慧充電操作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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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擷取自[9]。 

圖 3.1.16 德國 Siemens公司之智慧充電操作介面 

 ViriCiti 

ViriCiti 係由荷蘭阿姆斯特丹成立的電動大客車雲端管理公司，

透過系統記錄行駛過程並結合電動大客車基本資料為電動大客車營

運商提供充電管理與車輛營運性能掌握等服務。ViriCiti於 2021年時

與 Chargepoint公司合併，並推出大客車車隊智慧充電服務。 

此服務適用所有主要的行業標準和協定（如 OCPI 和 OCPP），

設有雲端平台與儀表板，整合車隊與充電站管理系統、客運營運路

線，可遠端掌握即時狀況並管理電動大客車的即時動態與用電(圖

3.1.17 與圖 3.1.18)。此系統亦可於車輛返站插槍後，根據車輛當前

SOC、下一營運路線之用電需求，以長條圖與箭頭的方式，於平台

呈現建議充電量與預計完成充電時間。其充電服務系統之功能如下： 

(1) 系統整合：可整合所有車隊與充電站的資料，且不受供應商

種類之限制。 

(2) 充電站與調度站管理：增加、調配與監控場站，介接車隊與

路線資料，並根據路線特性與當前車輛 SOC，設定充電量目

標，以提供足夠電力。此外，系統亦可自動控制電力來源

(自家太陽能儲存電力、外部電廠提供電力)，以降低用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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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3) 通知：充電事件與異常通知，歷史事件紀錄。 

(4) 權限管理：針對用戶需求提供使用方案，並設定使用權限。 

(5) 報告：根據車輛使用情形(行駛里程、使用電量)，提供綜合

報告。 

(6) 使用介面：提供Web版監控介面，可即時追蹤車輛動態與充

電設施使用情形。 

 

資料來源：本計畫擷取自[11]。 

圖 3.1.17 Chargepoint智慧充電系統顯示車隊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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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擷取自[11]。 

圖 3.1.18 Chargepoint智慧充電系統顯示充電站資訊 

 Amply Power-BP Pulse 

AMPLY Power 為創立於美國的充電服務商，致力於開發電動車

充電與能源管理系統，為卡車、公車、校車、貨車和輕型車輛車隊

提供充電服務；BP 為位於英國之石油公司，為世界六大石油公司之

一，近年則因應電動車發展，致力於推動充電站普及化。BP 於 2021

年收購 AMPLY Power，並更名為 BP Pulse，期望借重 AMPLY Power

的專業，提供更加完善的車輛充電服務。 

BP Pulse 引入於 AMPLY Power 時期就已開發的 Charging-as-a-

Service 模式(以下簡稱 CaaS 模式)與 OMEGA 智慧充電管理軟體，其

系統可支援大小車(圖 3.1.19)。藉由 CaaS模式，蒐集車隊資訊、充電

站資訊等，應用機器學習建立模式並結合 Amazon AWS 雲端服務，

於 OMEGA 軟體為車隊營運商計算出最佳充電排程計劃，提供車隊

營運商充電排程建議，幫助管理充電成本，並確保車輛隨時有電可

充(圖 3.1.20與圖 3.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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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擷取自[14]。 

圖 3.1.19 BP Pulse 智慧充電排程系統架構 

OMEGA軟體提供之功能如下： 

(1) 充電站管理：於平台上顯示充電樁使用狀態，並可以區塊、

表格、地圖等方式呈現。 

(2) 調度站管理：系統根據尖離峰用電成本建議用戶安排車輛充

電時段。 

(3) 車輛充電功率調整：系統可根據時間電價、契約容量、各車

輛 SOC，自動調整場站內各充電樁之充電功率，以避免超出

負載並節省用電成本。 

(4) 通知：當充電樁故障或運作異常時，系統可即時提醒用戶需

注意其狀況，並顯示異常原因。 

(5) 成本與碳排計算：平台會顯示經系統管理前後所需用電成本。

亦呈現場站即時之碳排量。 

(6) 報告：根據電量使用、充電、車輛使用等情形，提供綜合報

告，並可下載報告之 csv檔。 

(7) 使用介面：平台具備儀表板、充電站地圖、車隊狀態、充電

樁狀態、充電數據報告、充電成本分析等功能選單。亦提供

電腦、手機版監控介面，以隨時追蹤使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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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P Pulse之智慧充電系統目前在國外亦已被美國安納罕大眾運輸網路

(Anaheim Transportation Network)、東部康特拉科斯塔交通管理局(Tri 

Delta Transit)等交通主管機關與客運業者廣泛使用。 

 

資料來源：本計畫擷取自[14]。 

圖 3.1.20 BP Pulse OMEGA軟體介面(區塊式呈現) 

 

資料來源：本計畫擷取自[14]。 

圖 3.1.21 BP Pulse OMEGA軟體介面(表格式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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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國內公共充電站案例 

 關西服務區啟用高速公路快充站-大小型車混合使用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近年亦發展高速公路服務區的充電樁建置，

中興電工(i-charging)於其中標下大部分充電樁的營運權，儼然成為高

速公路服務區最主要的充電樁廠商。 

其中其經營的關西服務區公共快速充電站為全臺高速公路服務

區第一個綠能低碳大小型車充電站，能同時支援大小車的充電。其

站點配置 350 千瓦、540 安培的高速充電樁，支援 CCS1 與 CCS2 電

動車充電標準，同時提供特斯拉原廠 CCS1 到 TPC 充電轉接頭，滿

足不同品牌車輛的需求。採用智慧電網管理系統（Energy 

Management System，EMS），可在電力尖峰時段釋放電力，降低充

電樁對市電的需求，增加區域電力穩定性。(圖 3.1.22) 

 

資料來源：本計畫擷取自[15]。 

圖 3.1.22 關西服務區公共快速充電樁 

 新竹市北大路停車場電動公車公共充電樁 

新竹市政府為加速綠色交通及智慧城市建設，於北大路停車場

設置全臺首座電動公車公共充電樁，配合中央政策建置共享充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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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以提供電動公車快充服務，並設置 2席「電動大客車專用」停車格

及充電告示牌，告知停車格使用規範、充電樁使用流程及緊急開關

注意事項，提升運行效率與服務品質，推動公共運輸綠色轉型。 

目前主要服務對象為先導公車路線，充電樁利用卡片感應啟動

方式，考量先導公車快充技術，每一車格設置 180kW*2+120kW*1為

1 組的充電樁設備，縮短充電時間，其充電樁配有 CCS1 介面，未來

竹市市區電動公車如有充電需求，可向市府提出申請，類似加油站

概念，以資源共享模式，增進便利性。(圖 3.1.23) 

   

資料來源：本計畫擷取自[16]。 

圖 3.1.23 新竹市北大路停車場電動公車公共充電站 

3.1.4 國外公共充電站案例 

 法國巴黎拉格尼公車充電站-空間複合使用 

巴黎大眾運輸公司(RATP)透過綜合開發以修復及擴建巴黎拉尼

中心公車站，以節省利用空間的方式為車站創造利用價值。車站分

為上下層，地下層規劃公車停車場與充電站設置空間，地上層則規

劃有 RATP 與第三方組織的行政辦公室(現為內政部)、幼兒園、學校

與商店。 

地下公車停車區可容納 184 輛公車，並提供 80 個額外停車位與

7 個車庫維修區，延續節省空間的原則，電動公車在夜間充電，白天

營運，並留有 3層樓的停車位。RATP與法蘭西島Mobilités 與私人物

流營運商合作，在白天其改造成貨物運輸集散中心。卡車和貨運自

行車可以在特定時間進入公車停車設施，進行貨運裝載、分車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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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間時段提供公車停放充電 日間時段提供物流運輸進行裝載分車 

資料來源：本計畫擷取自[17]。 

圖 3.1.24 巴黎拉格尼公車複合充電站 

 中國廣州白雲區潭村充電站-大小型車混合使用 

潭村公車充電站位於中國廣州白雲區，該充電站占地約 2.5 萬平

方公尺，設有 156個充電樁，能滿足 400輛純電動公車及一般小型車

的充電需求，為珠三角地區目前規模最大的純電動公交充電站。 

該充電站主要服務的對象為當地經營之新穗巴士營運中的純電

動公車與其他客運業者的電動公車；考量公車營運特性，深夜時段

充電為主，故於日間時段該充電站亦可供廣大市民之小型車充電使

用。(圖 3.1.25) 

 
 

充電站提供電動公車使用 日間時段開放小型車掃碼充電 

資料來源：本計畫擷取自[18][19]。 

圖 3.1.25 廣州潭村大型充電站-大小型車混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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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公共運輸交匯處充電站計畫-電動公共小巴共用充電 

香港為實現其政府設定於 2050 年前實現零碳排計畫，綠色運輸

是其中的重要一環，香港政府推行電動公共小型巴士先導試驗計劃

(圖 3.1.26)，首先以觀塘裕民坊及九龍塘(沙福道)的公共運輸交匯處

(公車轉運站)作為試驗場域，於兩處設置快速充電樁，並供應足夠電

力予小巴充電使用。目前接受綠色專線小巴服務營運商申請，運行

車輛可選擇先導試驗計劃下的「預審合資格供應商」(6 家)，年底前

完成批核申請，於 2024年第一季展開首階段試驗。 

後續預計增加新界區的元朗站(北)公共運輸交匯處，及港島東合

適的公共運輸交匯處，預計進行設置快速充電設施及提供電動公共

小巴充電服務招標，委聘營運商安裝、營運、管理及維修快速充電

設施。 

 

資料來源：本計畫擷取自[20]。 

圖 3.1.26 香港觀塘裕民坊及九龍塘公共運輸交匯處充電站計畫 

 新加坡武林公車調度站充電試辦計畫-電動公車業者共享充電 

武林公車調度站為新加坡陸路交通管理局建造，完成後移交英

國公車業者 Tower Transit 管理。(圖 3.1.27)考量電動公車通常於夜間

時段充電，為評估非電動公車充電時段，私人業者是否可有效利用

充電站、增加充電樁服務效率，啟動小規模試辦計畫，允許兩家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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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公車業者(Leisure Frontier 與 Tong Tar Transport)於 Tower Transit未

使用充電器之時段進站使用，來補足小規模投入電動公車之私人公

司不易自行安裝高功率充電樁之困難。 

因日間時段仍有Tower Transit的車輛在站內維修、保養，私人公

車駕駛必須接受安全協議培訓，才能進入充電站充電。 

  

資料來源：本計畫擷取自[22] 

圖 3.1.27 新加坡武林公車調度站充電試辦計畫 

 研究論文- Jia, Z., An, K., & Ma, W. (2024). Utilizing electric bus 

depots for public Charging: Operation strategies and benefit 

analysis.,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D: Transport and 

Environment, 130, 104155. 

許多調度站雖有充足的電動大客車充電設施，但大客車通常只

在夜間時充電，有充電時段分布不均的問題，需於日間時開放私用

車充電以平衡充電量。Jia, Z., An, K., & Ma, W. (2024)考量車輛充電需

求與充電時間之不確定性，結合平行計算(Parallel Computstion)與梯

度提升(Gradient Boosting)演算法，以最大化調度站營運收益為目標，

建立兩階段隨機模式，以解決充電設施閒置問題。 

第一階段透過梯度爬升演算法決定調度站內多少充電設施與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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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量可供私用車充電；第二階段則根據選定之充電設施量與充電量，

透過平行計算方法決定每一情境之電動大客車與私用車之最佳充電

時段，並針對未滿足私用車充電需求情形設定懲罰值。再將求解結

果丟回第一階段運算，直至找出最佳解為止。(圖 3.1.28) 

該文獻以中國上海市內某一調度站為試驗對象，該站有 127輛電

動大客車，並假設有 376輛私用車於該調度站充電。結果顯示，日間

時將 58%的充電量和 30%的充電設施分配給私用車充電，能滿足

97.54%的私人電動車充電需求。該公車業者面臨的收費成本為

10,747元人民幣，而預計運行後利潤為 1,733元人民幣。 

 

資料來源：本計畫擷取自[23]。 

圖 3.1.28 最大化調度站營運收益求解流程 

3.1.5 充電規範或補助政策相關案例 

 韓國京畿道 

韓國環境部針對電動大客車補助部分，邀集相關部門協商後，

於 2024年 2月 6日公布《2024年電動汽車購置補貼改革計劃》。針

對單次充電續航里程 500公里以上之電動大客車補助 500萬元韓元，

亦提供車輛電池安全之補助 1,000萬韓元。惟車輛須符合以下條件： 

(1) 須通過韓國認證檢測機構的驅動電池安全測試。 

(2) 原標準+安裝車上診斷系統 OBDⅡ+充電時透過無線通訊或

充電連接器提供電池訊息。 

(3) 若電動大客車車廠未簽訂性能保證保險以保證車輛至少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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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9年/90萬公里，補貼將減少 80%。 

另外，韓國京畿研究院(GRI)邀集政府官員、專家學者、客運業

者等利害關係人成立工作小組，共同針對京畿道的電動大客車充電

設施制定相關規範，規範可分為通訊協定、整合控制、智慧充電策

略、一般控制等 4類。(表 3.1-4) 

(1) 通訊協定 

① 充電設施需符合 OCPP 1.6 充電協定標準，並增加實時數據

監控功能，以及制定充電設施與管理系統間的數據傳輸品

質標準。 

② 未來應升級至 OCPP 2.x版本。 

(2) 整合控制 

① 需要開發兼容舊款充電機的協定標準轉換模塊，以及開發

不同充電協定之整合和聯動技術。 

② 應支持遠端操控功能。 

(3) 智慧充電策略 

① 必須標準化電動大客車的充電順序，以最大化充電效率。 

② 應根據公車調度計劃提供充電優化方案，並細分充電方案

和時間(以分鐘為基準)。 

③ 需應用基於車輛訊息(車型、油耗、剩餘行駛里程、電池剩

餘量和充電需求)的智慧充電技術。 

(4) 一般控制 

① 標準化充電管理系統的用戶界面和管理項目。 

② 標準化充電管理系統的用戶輸出(報表)的編寫標準和格式。 

③ 擴大提供智慧充電的充電降載歷史記錄(降載設置情況、降

載前後用量/費用/減載量等)。 

④ 基於智慧充電降載歷史數據提供降載方案建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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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韓國京畿道電動大客車充電基礎設施標準策略(草案) 

分

類 
功能描述 

現況

系統

應用

程度
(%) 

標準化 

進階 

(功能強化) 必要

功能 

附加

功能 

通

訊

協

定 

OCPP 1.6 對應 62.2 ✓  ✓增加實時數據品質監控

功能 

✓建立充電器和管理系統

之間的數據品質標準 

OCPP 2.x 對應 

21.6  ✓ 

整

合

控

制 

不同充電器整合控

制 
27.0 ✓  

✓開發既有充電器協議轉

換模組 

✓開發不同充電器協議整

合與連接技術 

遠端充電器整合控

制(多場站) 
70.3 ✓  

智

慧

充

電

策

略 

依序充電功能 75.7 ✓  

✓提供充電效率最大化方

案 

✓依充電模式、時間細分

(以分鐘為單位)，並提供

手動調整 

季節/時段智慧充電

技術 
29.7 ✓  

車輛訊息識別和智

慧充電技術 

(車型、燃油效率、

剩餘行駛里程、電

池剩餘量和充電需

求量) 

35.1 ✓  

資料來源：本計畫擷取自[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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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韓國京畿道電動大客車充電基礎設施標準策略（續） 

分

類 
功能描述 

現況系

統應用

程度(%) 

標準化 
進階 

(功能強化) 
必要 

功能 

附加

功能 

一

般

控

制 

實時監控 100.0 ✓  

✓使用者介面及管理

項目標準化 

✓提供輸出(報告)的撰

寫標準和格式標準化  

✓提供智慧充電效益

歷史紀錄(包括設置狀

況、使用前後的用電

量/金額/減量等) 

✓根據智慧充電效益

歷史紀錄推薦置慧充

電方案功能 

狀態資訊視覺化功

能 
100.0 ✓  

管理員可手動控制 

(例如充電速度，

SOC量等) 

83.8 ✓  

管理項目設定便利

性 

(如 SOC、充電時

間等按場站、路

線、時間段管理) 

81.1 ✓  

使用者個人化介面

配置功能 

(區分必選及選擇

性管理項目呈現) 

59.5  ✓ 

歷史資料提供 94.6 ✓  

充電量、費用資訊

提供 

(可按車輛進行日/

月費用結算) 

89.2 ✓  

充電完成時提醒功

能 
56.8 ✓  

充電錯誤時提醒功

能 
64.9 ✓  

使用者可選擇警報

項目功能 
29.7 ✓  

資料來源：本計畫擷取自[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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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廣州市 

中國廣州市人民政府於 2018 年時發布《關於加快廣州市公交充

電設施建設實施方案》，其中針對充電設施營運管理、電動大客車

補助、充電設施建置補助，所提出之方案如下： 

(1) 充電設施營運管理 

① 要求所有公車充電設施資料需傳送至廣州市充電設施智慧

管理平台，並加強對資料的維護管理，確保資料的即時性

和可靠性。 

② 充電營運商應履行安全生產主體責任，遵循國家及省、市

的充電設施營運管理的法律法規規章、技術規範和服務標

準，接受各級政府相關部門的安全監管，負責建立公車充

電設施運作維護管理制度並嚴格實施，即時處理設施故障，

確保設施的安全運作。 

(2) 電動大客車補助 

廣州市制訂《關於印發廣州市新能源公車推廣應用財政補貼

獎勵辦法》，市內的電動大客車如符合規範方可獲得補助。 

(3) 充電設施建置補助 

廣州市制訂《廣州市電動車充電基礎設施補助資金管理辦

法》，公共充電設施須符合規範以獲得補助。針對直流充電樁、

交直流整合充電樁、無線充電設施，提供人民幣 550元/度的補助；

交流電充電樁則提供人民幣 150元/度的補助。惟須符合下列規範： 

① 依要求能實現在管理平台上的充電資料即時共享，充電設

施電能可計量，位置可查詢，充電狀態可監管。 

② 企業充電資料採集符合國家、省、市相關規範要求，需對

充電及營運資料採集及存儲，且資料保存期限不低於 5年。 

③ 企業建立完善的充電設施營運安全管理制度，確保充電設

施營運安全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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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蘭 

荷蘭政府於 2024年 7月時針對大型電動車(含電動大客車、電動

大貨車、電動卡車等)所使用之充電設備，頒布重型運輸公共充電基

礎設施補貼計畫(Subsidy Plan for Public Charging Infrastructure for 

Heavy Transport, SPULA)，提撥 1,500 萬歐元經費，旨在推動與鼓勵

擴建大型電動車之公共充電站，以滿足相關產業之充電需求。 

補助申請時間自 2024 年 10 月至 12 月止，符合補助條件之充電

樁，可得到 1.9萬歐元(功率 200kW至 350W)、4.3萬歐元(功率 350W

以上)的充電樁補助，及每千瓦 80歐元之儲能電池補助。可申請補助

之條件，整理如下： 

(1) 設置於對公眾開放的地點(須可為公共使用)。 

(2) 至少連接 600kVA的電網。 

(3) 整個充電站輸出功率至少達 1,400kW，單一充電樁功率達

200kW以上。 

(4) 其中至少有兩組充電樁功率需達 350kW以上。 

(5) 充電樁設置需要以提供 50噸大型電動車充電為基礎。 

(6) 充電樁淨空高度至少 4.2 公尺，並提供可裝載 16.5 公尺拖車

組合的空間。 

(7) 充電基礎設施須連網，且符合 OCPP1.6版或更高版本的通訊

協定。 

(8) 針對電網容量不足時，可設置儲能電池並申請額外補貼。 

(9) 每個充電站的最大補助功率為 3,600kW，儲能電池的最大補

助電量為 1,400kWh。 

(10) 單一充電站申請補助金額至少須達 2.5萬歐元。 

(11) 補助金額撥付後 24 個月內，充電站須完成設置並可完全開

放使用。 

(12) 充電站僅可使用可再生能源供電。 

(13) 收費價格應合理、資訊透明化且無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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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 

美國白宮以在主要公路上每 80 公里設至少 1 個充電樁為目標，

自 2023年起提撥 75億美元經費，鼓勵地方政府與充電業者建置公共

充電樁，各州亦有針對充電設備提供建置補助，如加州提撥 10 億美

元經費，協助推動加州境內充電樁建置普及。 

有關美國充電設備可獲得白宮補助之條件，說明如下： 

(1) 充電規格： 

① 每個站點至少要有四支 CCS 充電槍，而且每支槍的充電功

率在 150 kW以上。 

② 允許建置 CHAdeMO 充電槍，但必須要先有四支 CCS 充電

槍。 

③ 允許建置慢充當作備用，但必須先有四支 CCS充電槍。 

④ 允許建置特規接頭(如特斯拉TPC)，但必須先有四支 CCS充

電槍。 

(2) 支付充電費方式 

① 設備須能支援信用卡或其他線上支付方式，不需額外安裝

充電業者的 APP才能使用。 

② 允許接受預付卡，讓沒有銀行帳戶的人也能使用。 

(3) 一定要能支援 Plug & Charge(隨插即充)讓相容的車子可以直

接隨插即充。 

 小結 

韓國京畿道針對充電設施提出通訊協定、智慧充電策略等範疇，

提出標準化策略，中國廣州市針對充電資料傳輸與充電安全制訂規

範，並根據公共充電樁種類提供補助。二國案例皆針對充電設施充

電資料傳輸與充電安全做規範，可做為我國制訂規範或補助資格標

準之參考。 

就荷蘭與美國針對公共充電樁補助的案例，主要以充電規格通

用性、高充電功率、開放式通訊協定、符合公眾之收費方式與定價

為考量，此外在荷蘭另針對儲能電池進行額外補助，以提高受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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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量限制下之公共充電站發展可行性，相關補助條件可提供未來政

府研議補助計畫時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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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國內電動大客車充電產業現況與問題分析 

3.2.1 智慧充電管理系統產業生態系 

回顧臺灣充電服務業，可追溯至 2012年至 2015年，當時是由政府主

導推動的階段，以先導輔導計畫協助業者在 2012 年開始設樁；2016 年後，

因為美國電動車廠商特斯拉（Tesla）進入臺灣，布局了環島的快充站，

進而打開大眾電動車市場；到 2019 年，Volvo、Nissan、HYUNDAI、

JAGUAR、KIA、PORSCHE 等歐美日韓車廠紛紛在臺上市電動車款，讓

臺灣充電服務業也正式進入各方搶進的階段，包括不分大小車之相關車

輛產業，能源、通訊、不動產、停車場管理、媒體等產業都有企業投入

充電站點、充電營運管理、充電資訊與金流等業務。(資料擷取自[24]) 

 智慧充電管理系統產業關係鏈與生態分佈 

相關電動車車廠、電能補充設備商、充電系統營運業者與電動車對

營運業者之智慧充電管理系統產業要角關係鏈與產業生態分佈，如圖

3.2.1所示，並簡述如下： 

(1) 隨著電動小客車的增量，以及交通部逐步推動 2030 年全面

換行電動大客車政策影響，臺灣的充電樁數量需求也有著巨

幅的成長。 

(2) 而目前臺灣充電營運商在充電服務本業上，皆朝軟硬體整體

解決方案的方向來經營，主要的獲利項目多為充電站架設、

營運管理服務、充電服務（電費）。 

(3) 公共充電站架設客戶對象則可分為政府部門的工程標案、大

型交通樞紐調度站、車廠委託或合作、場域業者如停車場、

飯店、商場等委託或合作，除了政府部門的案場、車廠在經

銷點自建的充電站，大多的的充電站架設的投資還是有賴後

續充電服務收費來攤還。而私人的充電樁架設則相對單純，

與車廠搭配為車主在自宅架設充電樁。 

(4) 營運管理系統主要是用於充電服務管理，包含充電站的電能

管理、負載平衡、智慧排程、設備管理與監控等，此外也有

部分自營充電站的場域主例如客運業者調度站、商場、飯店、

社區，以訂閱的方式付費取得營運管理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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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充電服務收費對象則是車主，大多以度數計價。 

目前直流快充大約落在 9～11元／度，而交流慢充正在從停車付

費免費充電的推廣模式轉向收費模式，收費方式多以時間計費，若

換算為度數價格大約落在 6～9 元／度。電價成本除非搭配儲電設備

與時間電價方案有所增減外，影響收益最大的還是充電車次，所以

有豐富充電客源的站點、能平均分散充電車流的策略與後台系統才

是從充電服務費收益最大化的重點。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3.2.1 智慧充電管理系統產業關係鏈與生態分佈圖 

 國內智慧充電管理系統之商業模式與產業生態現況 

本計畫實地訪談並調查整理出國內電動大客車廠、電能補充設備商

與充電營運管理商之要角及產業生態現況，如圖 3.2.2。現況國內電動大

客車與充電樁及充電管理系統之市場商業模式，可區分為車輛與充電樁

及系統綁定銷售(同為母子公司體系)、車輛與充電樁及系統搭配合作銷售、

車輛與充電樁及系統個別發包銷售等主要三種方式： 

(1) 綁定銷售： 

① 華德動能(車廠) & 車王電(充電樁業者) & 詮鼎(系統商) 

(2) 搭配合作銷售： 

① 成運(車廠) & 馳諾瓦(充電樁業者) & 微星(系統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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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創奕(車廠) & 馳諾瓦(充電樁業者) & 馳諾瓦或充壩(系統商) 

③ 金龍(車廠) & 起而行/昊得(充電樁業者) & 裕電/充壩/昊德(系

統商) 

(3) 個別發包銷售： 

① 鴻華(車廠) & 台達電(充電樁業者) & 特爾電力(系統商) 

② 總盈(車廠) & 起而行/銥智(充電樁業者) & 充壩/銥智(系統商)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圖 3.2.2 國內充電產業生態系 

3.2.2 國內電動大客車充電系統使用現況 

依據統計資料，國內客運業者主要使用電動大客車之車廠包括凱勝

綠能、華德動能、創奕能源、成運車輛、唐榮車輛、總盈汽車、大鳥金

龍及鴻華先進科技，其中鴻華先進與大鳥金龍為 CCS1 系統、凱勝綠能為

Type2 充電系統，其餘車廠過去使用 GB/T 充電系統，自 111 年起申請電

動大客車示範計畫補助及 112 年開始申請補助之車輛，則均需採用 CCS1

充電系統(如：華德、成運、創奕等廠商)。 

整理統計資料，截至 113 年 11 月底，國內上線服務之電動大客車數

量共計 1,911 輛，其中使用 CCS1 系統的客運業者(含其他業者)總計 29 家

共 850輛車(占 44%)；使用 Type2系統的客運業者(含其他業者)總計 11家

共 146輛車(占 8%)；使用 GB/T系統的客運業者(含其他業者)總計 35家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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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5 輛車(占 48%)。其中，華德動能、成運汽車與創奕能源皆有生產支援

GB/T系統或 CCS1 系統之車輛。國內各車廠電動大客車數量如圖 3.2.3所

示，不同充電系統導入狀況如表 3.2-1所示。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自[33][34]，最後更新日期為 113年 11月 30日。 

圖 3.2.3國內各車廠電動大客車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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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 不同充電系統之導入狀況 

充電系統 車廠 客運業者 小計 總計 

GB/T 

總盈

汽車 

首都客運 41 

217 

大都會客運 14 

港都客運 143 

屏東客運 7 

其他業者(台北捐血中心、國慶通運) 12 

創奕

能源 

中鹿客運 72 

281 

中台灣客運 15 

漢程客運(含新營分公司) 44 

興南客運 17 

指南客運 2 

首都客運 110 

臺北客運 20 

其他業者(原住民發展中心) 1 

華德

動能 

欣欣客運 34 

198 

指南客運 8 

大都會客運 20 

首都客運 30 

三重客運 10 

臺北客運 26 

桃園客運 7 

巨業交通 2 

台中客運 14 

南投客運 3 

南臺灣客運 23 

淡水客運 8 

屏東客運 1 

國光客運 3 

全航客運 2 

其他業者(原住民發展中心、故宮、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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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電系統 車廠 客運業者 小計 總計 

車王電子、工研院、華德動能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唐榮

車輛 

四方巴士 65 

73 金門縣公共車船管理處 5 

天晨遊覽車 3 

成運

汽車 

國光客運 58 

116 

漢程客運 28 

彰化客運 28 

其他業者(成運汽車製造股份有限公

司) 
2 

CCS1 

創奕

能源 

興南客運 14 

23 
睿奕交通 1 

中鹿客運 5 

巨業交通 3 

大鳥

金龍 

光華巴士 73 

262 

指南客運 90 

中興大業巴士 35 

淡水客運 2 

基隆客運 20 

中台灣客運 7 

統聯客運 35 

鴻華

先進 

大都會客運 15 

143 

臺北客運 9 

三重客運 22 

金台通運 2 

台中客運 5 

員林客運 5 

府城客運 21 

新營客運 12 

高雄客運 34 

普悠瑪客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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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電系統 車廠 客運業者 小計 總計 

金門縣公共車船管理處 11 

其他業者(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4 

華德

動能 

欣欣客運 21 

206 

首都客運 30 

三重客運 20 

大南汽車 47 

中鹿客運 37 

台中客運 23 

興南客運 19 

南台灣客運 9 

成運

汽車 

欣欣客運 59 

246 

首都客運 38 

臺北客運 23 

大都會客運 56 

台中客運 22 

國光客運 28 

漢程客運 20 

Type2 
凱勝

綠能 

大都會客運 20 

146 

臺北客運 20 

苗栗客運 10 

台中客運 8 

捷順交通 39 

豐原客運 3 

雲林客運 10 

府城客運 12 

新營客運 7 

南台灣客運 5 

太魯閣客運 12 

總計 1,911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自[33][34]，最後更新日期為 113年 11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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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國內電動大客車充電作業運作現況 

 國內充電樁運作現況 

依據交通部公路局「電動大客車營運數據監控管理平臺」所蒐

集之電動大客車資料(截至 113年 9月底之 64處充電場站)，綜整說明

目前充電樁服務狀況。 

(1) 充電站配置充電槍數量： 

64 處充電場站中，配置 10 支充電槍以上之充電場站共有 40

處（約占 6成3），其中北部有 28處、中部有 5處、南部有 7處，

另東部目前尚未導入較大規模的車隊，故 2處充電場站皆少於 10

支充電槍。隨業者營運路線逐步汰換導入之下，場站設置之充電

槍數量預期會持續增加，如圖 3.2.4所示。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圖 3.2.4 充電站充電槍數量 

(2) 充電樁規格型式： 

529座充電樁中，充電樁介面規格目前採用 CCS1之比例近 5

成(約占 4成 8)，交通部補助電動大客車輛充電介面自 112年開始

納入 CCS1 統一介面之要求，預期未來採用 CCS1 充電介面規格

之比例會持續提升。充電樁充電功率部分，達 120kW以上之充電

樁共 454座(約占 8成 6)，其中低於 120kW之充電樁，有 22樁為

使用交流電(AC)，其餘 53 樁之功率包括 80kw(G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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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kw(CCS1)。(圖 3.2.5與圖 3.2.6)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圖 3.2.5 充電樁介面規格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圖 3.2.6 充電樁各功率數量統計 

 充電站設置及用電申請之困境 

依據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前期計畫(109 年)掌握客運業者電動大客

車充電相關議題，與客運業者進行訪談得知，過去由於高壓充電設

施建置於住宅區時常會引起周邊居民的反彈，因此現階段充電設施

建置在工業區或郊區，而客運業者在申請調度站轉換設置充電站時，

因土地使用限制造成申請上的種種不便，即使後續充電站建置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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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鑒於台電針對電源不足時之限制用電政策，無法保障到充電站

的供電穩定性。 

依據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107年「我國電動大客車推動策略規劃與

自動輔助駕駛技術導入初探」，該計畫綜整客運業者之調度站地籍

數共 473 筆，並依據內政部於民國 101 年 9 月 27 日臺內營字第

1010808818號令修正第三條附表、內政部於民國 107年 08月 14日修

正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6條附表一：各種使用地容許使用項目

及許可使用細目表篩選出可用於充電站之土地使用分區，結果顯示

現階段僅有 55.4%的調度站符合規範可設置充電站如圖 3.2.7。 

 

資料來源：本計畫擷取自[35]。 

圖 3.2.7 國內可設置充電站之調度站圖(107年盤點) 

現況客運業者在既有調度站申請土地變更，應依內政部「非都

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向土地所在地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地政單位申

請核准並繳納規費及檢附相關文件。另外，非都市土地使用之公用

事業設施項目中，並未明文許可充電站之設置，故建議充電站列入

各類用地許可使用項目中，以利業者在申請時能有所依據。 

客運業者在申請調度站轉換設置充電站時，因土地使用限制造

成申請上的種種不便，即使後續充電站建置完成後，鑒於台電於電

源不足時所採用的限制用電政策，無法保障充電站的供電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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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大客車營運服務區域多集中於都會區，為利於營運調度與

降低空駛，充電調度站多鄰近路線起迄點設置；但由於都會區供電

瓶頸區輸配電力問題，在輸配電負荷量接近飽和的情況下，當遇到

客運充電站申請設置可能造成超載，最終必須妥協採下修契約容量、

限制離峰時段充電以及遇電網狀況必須優先斷電等「有條件」核供

配套做法，增加業者第一線人員營運調度複雜度與維持營運壓力。 

以 112年 9月實際訪談首都客運、大都會客運經驗，因電動大客

車運行路線所屬充電調度站位於供電瓶頸區，台電僅開放少量日間

契約容量(安康站 66kw、民生站 300kw)，業者為滿足路線營運班次

用電量需求，除盡量於夜間充飽電外，亦因應營運後部分車輛充電

需要，申請借調至集團其他非供電瓶頸區之充電調度站進行充電。 

依照目前了解掌握之情形，在充電站設置場域土地取得不易之

情況下，地方政府考量電動公車政策推動，已逐步就縣市公有土地

空間，評估可作為充電站運用之用地提供予客運業者使用之做法，

亦有配合於公有停車場、客運轉運站調度車位設置或規劃推動電動

大客車公共充電站，以降低業者自尋場地匱乏、受限用電瓶頸或建

置成本過高之疑慮。 

 充電站空間限制對車樁比之影響 

現況國內尚處於電動大客車導入初期，故各家客運業者之電動

大客車車隊規模皆不大，日後隨著政策推動，電動大客車規模逐漸

擴大，若仍舊採用傳統充電模式，則充電站所需空間增加，依據客

運業者調度經驗，假設一般柴油車所需之停放空間為 20 坪，導入電

動大客車因要配合充電樁的設置，則停放空間恐增加為 30 坪，若以

佔地 1,000 坪的調度空間計算，全面電動化減少近 20 輛大客車的停

放空間，因此當車隊規模過大時，勢必面臨場站空間不足問題。 

為降低空間限制性，目前國內已有客運業者導入智慧充電管理

系統，以調控車輛充電調度，提高充電樁可服務之車樁比。參考台

灣電動車輛電能補充產業技術推動聯盟所公布「電動車電能補充設

施電能管理系統智慧化指引」中，針對電能補充設施智慧電能管理

系統場域分級，現況業者所使用之充電管理系統，以具備「Leve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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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功能」之智慧充電管理系統為主，極少部分業者已導入具備

Level 1以上功能之智慧充電管理系統，可將充電樁車樁比提高至 2:1

或 3:1。此外，亦有部分客運業者採用多槍充電之快充模式，從初始

建置時即以車樁比 4:1或 5:1為充電樁設置考量。 

為提升充電效率與營運穩定性，發展較高等級之智慧充電管理

系統，包括配合車輛電量需求彈性調配輸出功率(不受平均法限制)與

尖離峰總電量調控、結合車隊動態班次資訊運算充電排程及提供動

態適性充電等自動化充電排程管理方式，將有助於提高整體電動大

客車隊營運效率與穩定性。 

 營運調度與充電模式對用電費用及供電穩定性之影響 

當客運業者為了提高車班調度彈性或營運成本上之考量採購電

池容量低於 100kWh(或每日補電若干次)之車輛，在實際營運面上，

考量到採用的車輛電池容量小，並有單日補電若干次之需求，且此

補電行為為不考慮電價費率的情況之因應而生，因此若在尖峰用電

時段有充電需求，龐大的用電費用對於客運業者不小的負擔。 

以現況業者調度模式而言，充電若集中於夜間離峰用電時段，

雖可降低電費，但當車隊規模增加使離峰時段充電需求增加，恐造

成區域電網超載而影響供電穩定性；充電若分散於尖離峰時段，雖

可均衡單一時段用電量，但若於尖峰電價充電比率高，拉高整體用

電費用。 

再者，公車營運服務為基本民行必需性，若充電場站所在區域

發生地區限電或臨時性停電情況，在沒有備援方案之情況下，勢必

嚴重影響城市公共運輸服務量能之穩定性。 

過去國內客運業者多對應電池容量多寡選擇採取短程補電(電池

容量小、單日須補電多次方能滿足營運需求)或長程充電(電池容量大、

以夜間充電為主)型式，然隨電池特性與台電電費計價方式掌握，部

分業者調整建立混合型式之充電調度模式，配合台電「電動車充換

電設施電價」之尖離峰電價差異，進行充電時間安排，避開尖峰電

價時間或僅於尖峰充足夠單趟次之電量，於夜間充電時亦以滿足隔

日行駛電量需求為原則，不必定充至 SOC100%，亦對應電池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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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電量較低(如 SOC 低於 30%)或較高(如 SOC 高於 80%)區間調降充

電功率，在滿足營運調度所需之情況下調整充電方式，降低用電費

用，並延長電池使用年期。 

 電價方案選擇考量 

過去在調度站用電費率的選擇多採時間電價方案，考量充電主

要時段需求可選擇二段式或三段式時間電價，據了解為簡化作業，

客運業者較多申請二段式時間電價。台電已於 111 年 5 月 31 日公布

「電動車充換電設施電價」，主要目的為解決電動車夜間集中充電

衍生之用電負載過大與高額基本電費造成電動車導入負擔問題，調

降基本電費計價、加大尖離峰電價差異、加長離峰時間帶，提供充

電需求的用電單位進行選擇；在配合充電需求分配得宜的情況下，

採用充換電設施電價可提升充電彈性及車隊調派，但若無法妥善排

程，於尖峰用電費用增加幅度會更有感。 

不同電價方案對應車輛配置之電池容量、車輛與充電設施功率、

營運班次數、行駛里程數等營運特性有所差異，客運業者在規劃電

動大客車充電策略時，除考量場域本身契約容量是否具有限制外，

尚需進行多方面評估，方能選擇適合之電價方案，達到營運服務穩

定與有效管理營運成本。 

(1) 電池容量：車輛配置的電池容量會影響充電所需頻率與時機。

高電池容量之車輛可依據充電時機，選擇充換電設施電價方

案或時間電價方案；低電池容量之車輛如於尖峰時段仍有密

集充電需求，考量尖離峰電價價差過高，建議維持使用時間

電價方案。 

(2) 車輛與充電設施功率(快/慢充)：車輛可接受與充電設施可提

供之功率搭配會影響選擇。快充功率在妥善規劃下較無與尖

峰時段重疊之可能，適用充換電設施方案；慢充功率如充電

期間會與尖峰時段重疊，則不適用充換電設施電價方案。 

(3) 營運班次數：營運班次之發車時機與頻率，會影響車輛用電

與充電需求。班次規劃上可使車輛避免於尖峰時段充電，可

選擇充換電設施電價方案；若班次密度高且車輛用電量大，

使車輛於尖峰時段亦有充電需求之情況，建議維持使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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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價方案。 

(4) 行駛里程數：車輛每日實際之行駛里程數會直接影響用電量。

若行駛里程長且充電頻率高，無法避免於尖峰時段充電，則

建議維持使用時間電價方案。 

 充電規格互相支援使用議題 

過去國內電動大客車採用充電規格並未統一，不同車輛搭配之

充電設備無法互用，即使客運業者選用同一充電規格，卻因為檢測

驗證制度不完善，造成不同批次的電動大客車和充電設備無法相容

充電，致使客運業者在採購車輛的同時需要採購對應的充電樁，增

加電動大客車車隊擴大規模之困難度。 

因應電動車充電之發展議題，交通部 112年 1月 19日訂定之「交

通部公路總局補助電動大客車作業要點」，明定自 112年起申請補助

之電動大客車車輛，限依交通部電動大客車車輛業者資格審查作業

規定揭露審查資格符合之車輛業者及車型，意即補助車輛均須符合

CCS 充電介面，為電動大客車充電介面一致訂定落日條款；唯電動

大客車車輛業者之技術發展不一致，部分充電介面採GB轉換至CCS

之情況下，仍無法達到通訊協定通用性，此部分有賴產業技術輔導

及強化驗證制度，方能落實不同車輛與充電設備相容性。 

 跨場站充電樁共享議題 

依本計畫執行期間與客運業者實際接觸經驗，現況客運業者多

依自家車隊需求，於路線起迄端周邊之調度站設置充電樁自行充電

為主；部分客運業者為因應路線起迄點周邊設置充電樁空間不足或

增加空間利用率，會產生同一集團之客運業者跨場域充電之情況。  

考量場站管理權責與對應充電費用，應用方式包括劃分同集團

不同業者可使用充電樁(如於 A場域劃分幾座充電樁予 B業者使用)或

依系統充電紀錄識別集團不同業者充電情形，據以拆分充電費用。 

因業者之車輛屬公司資產，且不同集團業者多屬競爭特性，尚

無掌握到跨集團業者共享充電樁之案例。另依國內電動大客車公共

充電樁設置使用情形，該縣市目前僅一家業者提供電動公車路線服

務，後續運作模式與成效尚待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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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電動大客車充電之課題分析與建議因應策略 

3.3.1 國內外智慧充電案例綜整分析 

本計畫蒐集國內外對於電動大客車車隊智慧充電應用之經驗，與國

內外公共充電站案例，藉以掌握發展情形與可參考借鏡之處。 

國內蒐集車王電子、台達電子、起而行、飛宏科技共四個智慧充電

系統案例，雖然部分業者最初主要發展小型車的充電系統與管理軟體，

但近年亦投入大客車充電系統功能開發，針對電動大客車專用之智慧充

電管理系統開發，現況已提供靜態班表、固定級距充電功率等功能，滿

足客運營運基本需求。 

國外則蒐集 Vector、Siemens、Viriciti & Chargepoint、Amply Power & 

BP 共四個智慧充電系統案例，國外案例針對智慧充電管理本架構源自於

乘用車充電管理為基礎，而後延伸至大型商用車(包括大客車、物流車等)

車隊充電管理，故主要針對服務對象進行充電系統之功能開發設計，發

展條件基礎與發展方向較為相近，另於個別系統納入技術整合之成果。

透過蒐集國外案例，智慧充電管理系統主要導入之功能包括： 

 時段充電調度：針對不同時間電價，制定各時段的最大輸出電

流，以降低充電成本。 

 充電站負載管理：根據充電站的契約容量與各車輛回站時剩餘

SOC，自動分配充電量。 

 預期所需電量計算：根據車輛回站時剩餘 SOC與執行下一班次

任務時所需用電，計算目標充電量，並以長條圖與箭頭的方式

於平台呈現，方便用戶檢視。 

 充電樁異常狀態警示：當充電樁有部分功能異常時，系統透過

平台提醒用戶，並說明異常原因，以避免車輛因充電樁故障無

法充電而影響營運。 

 充電樁遠端監控：其中 SIEMENS的案例，因軟硬體設備統一建

置，管理系統與充電樁設定連動，可達到遠端排除異常與重啟

充電樁之做法。 

 光儲能充電調度：結合太陽能與儲能之儲電系統，輔助充電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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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電尖峰時段用電量。 

本計畫則運用團隊技術整合以及示範對象之數位化能量，發展全時

自動化充電監管、依需求彈性調配充電功率(非均流充電)及電池延壽充電

模式等，更進一步服務客運充電營運調度需求；與國外案例(韓國京畿道

比較，針對光儲能充電調度與遠端控制車內溫度功能尚缺乏（表 3.3-1）。

其中，光儲能納入充電能源調度的部分，雖會大幅增加建置成本，但亦

符合未來充電站的發展趨勢，本團隊搜尋市場上合作對象，預計朝向搭

配釩液流電池的方式進行光儲系統整合開發；另外針對遠端控制車內溫

度的部分，主要是因應歐洲國家的極寒氣候發展條件，降低車輛運行時

因電池溫度過低造成能耗增加之對策，以臺灣營運環境尚無需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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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國內外智慧充電應用案例彙整 

業者 運用案例 案例特色 

國

內

業

者 

車王 

電子 

智慧電池

能源管理

系統 

包含電池平衡管理系統、充電樁管理系統、車

輛動態管理系統及智慧儲能管理系統。 

透過遠端電腦按照個別車輛所需里程與剩餘電

量及隔日出車班表優先順序，進行充電排程規

劃，有效降低契約容量支出。 

台達 

電子 

電動車智

慧能源解

決方案 

依據充電站的需求與場站條件規劃最適合的電

動車充電基礎設施。 

結合太陽能與儲能系統，輔助調節尖峰用電，

以優化充電服務與能源效率。 

起而行 

智慧能源

調度管理

系統 

涵蓋充放電資訊傳輸及控制功能，整合串接儲

能系統與車主 APP之 V2G功能。 

車輛插槍後，考量時間電價與場站契約容量調

配用電。 

飛宏 

科技 

電動車充

電軟體解

決方案 

前端(使用者)：透過 APP進行充電樁找尋與導

航、預約充電、充電狀態監控及付費。 

後端(充電樁廠商)：對充電樁狀態進行監控與

更新，對充電樁數據進行分析。 

國

外

業

者 

Vector 

vCharM智

慧充電管

理系統 

介接動態班表以根據排班狀態調整充電排程。 

可調控車輛空調溫度以節省用電。 

Siemens 

DepotFinity

智慧充電

雲端服務

軟體 

提供四種不同智慧充電方案，用戶可自行選擇

或組合。 

充電樁異常時可藉由軟體遠端重啟。 

系統會記錄車輛實際到站充電時間，並對照預

設的充電排程與指定位置是否一致。 

Viriciti & 

Chargepoint 

智慧充電

系統服務 

根據車輛回站 SOC與下一班次所需用電，計

算目標充電量，並藉由平台以長條圖與箭頭標

示，方便用戶檢視。 

結合自家太陽能儲電系統，根據電價變化調配

用電，以降低成本。 

Amply 

Power & 

BP 

OMEGA

智慧充電

管理軟體 

透過 CaaS模式的智慧運算，挑選電費較低的

離峰時段進行充電，並根據契約容量與車輛回

站剩餘 SOC分配用電。 

充電樁運作異常時會透過平台提醒用戶。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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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2 國內外智慧充電應用案例功能與本計畫比較 

案例 

功能 
Vector Siemens 

Viriciti & 

Chargepoint 

Amply 

Power & BP 
本計畫系統 

導入車輛班表      

契約容量控制      

電力來源控制 

(太陽能、儲能

系統) 
    

開發中 

(搭配釩液流

電池) 

充電時程預估      

設備異常預警      

遠端重啟 

設備 
     

車輛動態 

追蹤 
     

預排車位 - - - -  

電池延壽 

充電模式 
- - - -  

遠端調控 

車內溫度 
     

跨場站管理      

支援不同 

車種、車輛

廠牌 

     

支援不同 

廠牌充電樁 
     

手機/平板 

管理介面 
    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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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國內外公共充電站案例綜整分析 

而就國內外公共充電站案例設置，則多屬考量將場域之利用價值最

大化。關西服務區充電站裝設可同時供大小型車使用之快速充電樁；新

竹市配合電動公車推動於公有停車場設置可共享之電動公車公共充電樁；

巴黎拉格尼公車充電站與廣州白雲區潭村充電站皆利用客運營運特性，

在白天大客車營運的時段，將場地供其他車種/服務利用；香港公共運輸

交匯處充電站計畫則將公車轉運站內設置充電樁，提供不同路線之電動

小巴使用。(表 3.1-3) 

以下根據國內客運業者服務特性，彙整未來公共充電站營運模式可

借鏡之處： 

 高速公路做為國內長途運輸之重要道路，因應未來電動大小型

車的逐漸普及，可參考關西服務區之案例，逐步擴建可同時支

援大小型車充電之公共快充充電樁。 

 國內客運業者仍以於自有調度站充電為主，因營運車輛屬公司

資產，前往公共場域充電停放仍有疑慮，若對應日間無法回廠

之必要性補電相對機會較高。  

 參考國外公共充電站案例不同車型、不同屬性車隊之應用，考

量我國在停車場管理及使用情境上與國外之差異性，例如不同

車種之停車位大小須依規定設置、小型車停車位無法供大客車

停放、車廠或營運商無對外開放充電服務等限制性。 

 因應國內公共充電樁設置推動，已有地方政府配合政策於平面

公有停車場設置電動公車公共充電樁並提供大客車專用充電停

車格，並採用讀卡管理方式，有助協助業者調度站空間不足或

契約容量不足之限制下，能夠運用公共場域進行補電；此外，

部分縣市亦於客運轉運站設置規劃時預留充電樁設置空間，可

支援大客車短時間待班時補電。 

 未來客運業者調度站在共享服務上，可考慮複合車種使用，客

運業者可以簽約方式，與特定車隊(如物流車隊、計程車隊、遊

覽車隊等)，提供日間或特定時段充電使用，在滿足進出車輛控

管的前提下增加衍生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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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蒐集之共享研究論文，係探討不同電動車種之最佳充電時

段進行用電分配，針對未來業者充電站共享或提供混合使用之

公共充電站，可參考此文獻之求解方法，藉以訂定各自的充電

時段，有效電量分配與降低爭電疑慮。 

 

表 3.3-3 國外公共充電站案例彙整 

充電站案例 營運模式 案例說明 

關西服務區高速公

路快充站 

大小型車混合使

用 

 站點配置 350千瓦、540安培高速

充電樁，可支援大小型車快充充電

需求。 

 支援 CCS1與 CCS2接頭。 

新竹市北大路停車

場電動公車公共充

電樁 

轄內電動公車公

共使用 

 設置電動大客車專用停車格，每個

車格設置 180kW*2+120kW*1為 1

組的充電樁，優先滿足先導公車快

充需求。 

 支援 CCS1接頭，符合電動公車發

展統一規格之方向。 

法國巴黎拉格尼公

車充電站 

站體空間複合使

用 

 多用途車站，節省空間的同時創造

利用價值。 

 地下層深夜供電動大客車充電，白

天則供物流業者停放，做為貨物運

輸集散中心。 

中國廣州白雲區潭

村充電站 

大小型車混合使

用 

 主要服務客運業者之電動大客車。 

 考量營運特性，深夜供大客車充

電，白天供小型車充電。 

香港公共運輸交匯

處充電站計畫 

電動公共小型巴

士共用充電 

 於公車轉運站設置快速充電樁供不

同路線之電動小巴使用。 

新加坡武林公車調

度站 

電動公車業者共

享充電 

 於公車調度站開放小規模私人公車

業者(非原調度站業者)進站充電，

駕駛須事先接受安全培訓。 

Jia et al.研究論文 

評估電動大客車

與私用小客車之

最佳充電時段 

 該研究建立兩階段隨機模式，評估

電動大客車與私用小客車之最佳充

電時段，以達最佳用電分配。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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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對應電動大客車充電作業之課題與建議因應策略 

就目前國內電動大客車充電管理實務面臨的課題，主要可分成政策

引導協助及軟體管理服務兩種方向。 

 政府介入降低業者進入門檻 

有關充電站設置用地、充電設備互相支援等議題，藉由政府端

提供、輔導與制定標準，以協助客運業者降低導入電動大客車進入

門檻。 

實質做為可包括提供用地供業者承租運用或協助建置公共充電

站，協調地政單位及台電公司在設置申請、電力評估等事項推動，

輔導車輛業者進行 CCS1充電規格調整及充電相容性檢測，加強產業

技術輔導及強化驗證制度，以補助持續鼓勵技術提升等。 

其中交通部於 113 年 5 月 31 日召集會議，檢討電動大客車充電

場站設置供電情形，協調地方政府預為規劃場站配置及盤點可投入

之公有土地，並與台電公司建立電動大客車充電場站協調聯繫平台，

由公路局定期追蹤，以協助客運業者處理用電問題；實際掌握地方

政府陸續對應可用空間，評估後續提供業者承租運用或設置公共充

電站等方式，藉以降低客運業者在充電站設置用地之困難。 

有關設置申請及電力評估議題，台電公司亦提供單一窗口，並

協調客運業者配合導入進程預先提供充電站預計申請之契約容量，

供台電預估供電可行性與預留電量，以利於車輛上線前完成充電調

度站供電作業。 

針對充電規格調整及充電相容性檢測、加強產業技術輔導及強

化驗證制度等，現況則由經濟部相關單位以個案計畫推動，並配合

電動大客車車輛業者資格審查，持續協助國內電動大客車業者轉型。 

 運用充電管理軟體提升服務加值 

藉由充電設備結合智慧充電管理之軟體系統服務，可對應充電

站車樁比、用電限制以及時段性供電不穩定等議題進行規劃，提供

業者排程調度或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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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服務方向可包括對應動態班表進行充電排程調度，因應客

運業者需求呈現周邊大客車充電場站可供充電之格位與剩於契約電

量，提供跨業者充電資訊與設定管理機制、收費計算方式等。 

依照現況客運業者對應充電使用之相關議題，並整合充電場域

整體發展架構，從客運業者運作流程中建立智慧充電管理系統可能

之發展功能與定位。 

(1) 基本功能(夜間排程)：對應契約容量上限、用電尖峰限制與

靜態班表調配充電功率，於下一日首班車發車時間前完成車

輛充電。 

(2) 日間排程：除契約容量上限、用電尖峰限制外，結合全日動

態班表，進一步對照車輛狀態資訊與下一趟班次的用電需求，

對應營運條件限制式，判斷待班時充電與否與調配充電功率。 

(3) 考量電池健康度之充電規劃：電池在低電量、高電量的區間，

充電時因產生較高電池內部阻抗，對於充電功率接收的效益

不佳且影響電池壽命，故藉由充電過程監控電池電壓及 SOC

變化，對應電池特性與電量區間提供合適的充電功率，輔助

維持電池健康度，達到延長電池壽命效果。 

(4) 結合光儲系統的充電調度：充電調度站結合太陽能與儲能之

光儲系統，可對應尖峰即時補電需求、區域電網供電不足或

短暫斷電等狀況下，為電動大客車維持可靠、穩定的電力供

應；因光儲系統之設置成本高，並非客運業者導入之首選，

但若有適合的場域設置機會，可結合光儲系統納入智慧充電

管理範疇，達到更有效率的充電調度。 

(5) 跨場站充電需求擴充：業者營運車輛鄰近路線起迄點周邊有

兩個以上自有充電站或不同業者之充電站，提供可開放使用

之充電樁資訊，供有充電需求之鄰近業者車輛掌握；或進一

步結合業者自有充電站資訊以及營運車輛定位及狀態資訊，

給予車輛駕駛於該趟班次結束時前往之充電站與充電車位訊

息。另依據公共充電樁資料公開程度與時程，增加系統介接

外部資料功能，將公共充電站納入替選規劃方案選項。 



 

4-1 

第四章 系統優化與可複製性驗證 

4.1 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管理系統優化 

4.1.1 系統軟體穩定性及運算效率強化 

本計畫針對 110 年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示範計畫建置之電動大客車智

慧充電管理系統，強化其軟體穩定性及運算效率，以提升智慧充電管理

之即時性及可靠度。規劃在資料儲存、資料擷取、系統架構、資料儲存

與資訊安全，以及網頁伺服器與使用者介面等層面分別加強。 

 資料儲存 

在資料儲存部分，團隊使用 ELK 之開源套件（Elaticsearch, 

Logstash, Kibana），達到即時撈取資料、分散式儲存資料、即時監

控資料的好處。 

 資料擷取 

在資料擷取部分，本計畫團隊已使用 Logstash 將 MSSQL 上的資

料，每十五秒擷取一次，並儲存到 Elasticsearch 中，進行後續的資料

監控、智慧調度及視覺化。 

 系統架構 

在系統架構部分，團隊採用微服務的架構（Microsevice），各

項服務拆成不同的容器（Container），即便其中一項服務故障，也

不至於讓整個系統停擺。 

 資料儲存與資訊安全 

在資料儲存與資訊安全的部分，由於未來針對跨站點及跨系統

服務之智慧排程功能驗證，團隊資料庫建構在雲端系統中，未來可

進行跨站、跨系統、跨區域之調度。因此，本團隊特別針對資安部

分進行雲端系統的篩選。 

 網頁伺服器與使用者介面 

在網頁伺服器與使用者介面部分，團隊使用 Nuxt3 這個基於 

Vue3 且開源的框架，在開發上相較以往更加迅速，且較為固定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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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語法亦可以增加系統的穩定性。 

4.1.2 系統性能優化與功能提升 

 AI 數學模型進行能耗預估 

前期計畫系統依循既有中興集團北士科站的智慧充電管理排程

演算法，因為受到需因應實務營運需求而設計功能項之限制，採用

了較為傳統的 rule-based 方式，既有智慧充電管理系統 rule-based 控

制邏輯中，能耗依據原廠提供 1km/1kwh(以下稱原廠能耗)資料進行

預測，透過原廠能耗搭配動態班表之服務里程，可反推本次預期充

電電量，透過充電電量搭配車上電池目前電量(SOC)及休息時間等參

數，便可計算當下該車的充電優先權，透過優先權分配電量。 

本計畫透過 AI 取代原廠能耗，提升準確度(如圖 4.1.1 智慧充電

管理系統優化後之控制邏輯)進行整體充電自動化的判定。然而，本

期計畫意在突破這一限制，採用較為先進的 AI 數學模型進行能耗預

估，以實現更加高效的充電管理。 

 

註：能耗依據原廠提供 1km/1kwh 資料進行預測，本計畫透過 AI取代其數值，提升準

確度。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4.1.1 智慧充電管理系統優化後之控制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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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前系統充電紀錄中可發現，電動大客車的耗電量受到諸多

變數影響，使得傳統之智慧充電管理系統無法準確預估充電電量。

因此，本計畫初步透過環境變數、即時車機資料及營運管理資料的

建構的雲端數據資料平台，利用人工智慧模型取代原始固定的能耗

參數，預測車輛於不同環境、交通及季節等因素下之能耗，並自動

下達充電命令於充電樁上，優化系統能源管理效益，提升營運調度

效率及充電樁稼動率。  

 循環神經網路(RNN)建構電動大客車能耗模型 

本計畫使用適用時間序列相關模型之循環神經網路(RNN)建構電

動大客車能耗模型，輸入參數包含：時間、溫度、雨量、電池 SOC

及交通壅塞度等，輸出數值則為下一次服務之能耗預估，透過能耗

將可反推本次所需充電電量，藉以提升充電效率及充電樁稼動率。

能耗模型對應不同車型及電池種類、型號皆會有所不同，甚至在電

池老化的過程當中，能耗也會變化，因此，透過不斷的自主訓練，

可以將能耗模型提升至全時效性，準確預估電池全時效能耗的功能。

以下為本分項研究人工智慧模型訓練之流程圖及數值表：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4.1.2 資料前處理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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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模型訓練輸入變數及目標表 

Input 說明 備註 

時間(h.) 具有耗電事件發生的時間 耗電斜率為負值時刻 

溫度 
場站最近氣象站之 

每小時均氣溫 
收自氣象站 API資料 

雨量 
場站最近氣象站之 

每小時累積雨量 
收自氣象站 API資料 

例假日 1是假日，0是平日 假日包含國定假日 

交通尖峰 

平日分三個尖峰等級 

2 : [7, 8, 9, 17, 18, 19] 

1 : [6, 10, 12, 16, 20] 

0：其他 

 

Target 說明 備註 

Slope 

(power 

consumption) 

耗電斜率，單位段落耗電百分

比/秒數再乘 1,000。以小時為

單位取結果(小時內加權平均) 

例 每分鐘若耗電 0.13% 

slope=(0.13/60)x1000=2.17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貝氏網路（Bayesian Networks）做為訓練演算法 

除了人工智慧模型的選用外，演算法的選擇亦是影響訓練成果

的重要因素之一，本分項採用貝氏網路（Bayesian Networks）做為訓

練演算法，其為一種基於貝葉斯概率理論的圖形模型，用於表示變

量之間的隨機依賴關係。而貝氏正則化神經網路（Bayesian 

Regularization Neural Networks）則結合了貝氏概率理論與神經網路，

使用貝氏方法來正則化神經網路的權重。以下簡單介紹貝氏正則化

神經網路的主要特點如下： 

(1) 權重的不確定性 

傳統的神經網路訓練過程中，權重被確定為一組固定的數值。

貝氏正則化神經網路則對權重進行概率建模，即對每個權重引入

一個概率分佈，從而捕捉其不確定性。 

(2) 正則化 

通過引入先驗分佈（Prior Distribution）對權重進行正則化，

這有助於避免過擬合。先驗分佈表示在觀察到數據之前對權重的

預期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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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後驗分佈 

在觀察到數據之後，使用貝葉斯定理更新先驗分佈得到後驗

分佈（Posterior Distribution），即權重的更新分佈。 

(4) 模型證據（Model Evidence） 

訓練過程中，通過最大化模型證據來選擇最佳的模型結構和

超參數。模型證據是給定數據下模型的似然性。 

(5) 避免過擬合 

正則化過程中的貝氏方法有助於控制模型的複雜度，從而有

效地防止過擬合，提高模型的泛化能力。其主要步驟簡述如下： 

① 初始化權重的先驗分佈。 

② 使用觀察到的數據更新權重的分佈，計算後驗分佈。 

③ 根據後驗分佈更新權重，並使用模型證據來調整模型結構

和超參數。 

④ 重複以上步驟直至收斂。 

(6) 優點： 

① 提高泛化能力，減少過擬合。 

② 提供了權重不確定性的估計，從而可以對模型預測進行置

信度評估。 

③ 通過模型證據自動選擇模型結構和超參數，減少了手動調

參的需求。 

  以上因素貝氏正則化神經網路在傳統神經網路中引入了貝氏概

率理論，通過正則化來提高模型的泛化能力，並提供了一種系統化

的方法來避免過擬合和自動調整參數。本分項利用 MATLAB 已建置

成熟的人工智慧模組(nnstart)進行訓練，nnstart 是 MATLAB 中用來啟

動神經網路入門圖形使用者介面的指令。這個圖形介面是深度學習

工具箱（以前稱為神經網路工具箱）的一部分，提供了設計、訓練

和模擬各種神經網路的互動式工具，透過此軟體可確保本開發項目

具有其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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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訓練三台電動大客車的 AI 能耗模型 

 本計畫初步採以訓練三台電動大客車(EAL-2320、EAL-2321、

EAL-2322)AI能耗模型為目標，實驗場域於北士科站，車輛資料透過

金龍汽車之智慧車機及後台 API 蒐集自 113 年 7 月 1 日至 113 年 8 月

21 日止之能耗資訊，經資料處理後約為 1028 筆資料。於人工智慧模

型中，須將上述資料分割為三分，包含訓練集（Training Set）、驗

證集（Validation Set）和測試集（Test Set）。每個部分都有特定的用

途，來幫助訓練和評估模型。以下是對這些部分的詳細說明： 

(1) 訓練集（Training Set） 

① 用途：用於訓練模型。模型從這些數據中學習模式和特徵，

調整內部參數（如神經網絡中的權重）。 

② 過程：訓練過程包括將輸入數據提供給模型，然後模型根

據預定的算法進行計算並更新其參數，以最小化預測誤差。 

(2) 驗證集（Validation Set） 

① 用途：用於調整模型的超參數，並評估模型在訓練過程中

的性能。這些數據在訓練過程中不會被用來直接調整模型

的參數。 

② 過程：在訓練過程中，模型會定期在驗證集上進行評估，

以確定當前模型的泛化能力。這有助於識別過擬合（模型

在訓練集上表現良好但在新數據上表現不佳）和欠擬合

（模型在訓練集上和新數據上都表現不佳）的情況。 

(3) 測試集（Test Set） 

① 用途：用於最終評估模型的性能。測試集上的數據完全獨

立於訓練和驗證過程，用來評估模型的泛化能力。 

② 過程：訓練和調整完成後，模型在測試集上進行評估，以

獲取模型在未見過的新數據上的表現。這給出了模型的最

終性能指標，如準確率、精確率、召回率等。 

本計畫中由 MATLAB 中人工智慧模組自行設定 70%為訓練組，

15%為驗證組，15%為測試組，因此，每台車輛之各三種的組數如下

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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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人工智慧模型順練組、驗證組及測試組之數量 

車牌號碼 訓練組 70% 驗證組 15% 測試組 15% 

EAL-2320 768 165 165 

EAL-2321 786 168 168 

EAL-2322 717 154 154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能耗模型進行架構測試 

為了驗證人工智慧模行架構可行，透過調整系統架構複雜度(包

含神經元數量及隱藏層數量等)及觀察其誤差值收斂狀況可以獲得適

於取代實際現象之系統架構。下述針對三台車的能耗模型進行架構

測試：  

表 4.1-3 針對車輛 EAL-2320之 AI模型訓練結果 

系統架構 訓練組 70% 驗證組 15% 測試組 15% 

5-10-1 RMSE:1.1×10-2 RMSE: 1.3×10-2 RMSE:1.2×10-2 

5-30-1 RMSE:1.1×10-2 RMSE: 1.1×10-2 RMSE:1.0×10-2 

5-50-1 RMSE:1.0×10-2 RMSE: 1.2×10-2 RMSE:1.4×10-2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圖 4.1.3 針對車輛 EAL-2320 AI 模型於架構 5-30-1 的誤差落點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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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 針對車輛 EAL-2321之 AI模型訓練結果 

系統架構 訓練組 70% 驗證組 15% 測試組 15% 

5-10-1 RMSE:1.4×10-2 RMSE: 1.5×10-2 RMSE:1.5×10-2 

5-30-1 RMSE:1.4×10-2 RMSE: 1.5×10-2 RMSE:1.4×10-2 

5-50-1 RMSE:1.5×10-2 RMSE: 1.4×10-2 RMSE:1.5×10-2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圖 4.1.4 針對車輛 EAL-2321 AI 模型於架構 5-30-1 的誤差落點區間 

表 4.1-5 針對車輛 EAL-2322之 AI模型訓練結果 

系統架構 訓練組 70% 驗證組 15% 測試組 15% 

5-10-1 RMSE:2.3×10-3 RMSE: 2.6×10-3 RMSE:2.9×10-3 

5-30-1 RMSE:2.3×10-3 RMSE: 2.4×10-3 RMSE:2.7×10-3 

5-50-1 RMSE:2.2×10-3 RMSE: 2.7×10-3 RMSE:2.9×10-3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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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圖 4.1.5 針對車輛 EAL-2320 AI 模型於架構 5-30-1 的誤差落點區間 

透過上述針對 RNN 人工智慧系統框架複雜度對預測能力的影響

研究及分析，可以接受系統架構於 5-30-1 的架構作為模擬實際能耗

表現的人工智慧模型，進一步將預測能耗模型帶入智慧充電管理系

統邏輯中，提升預測充電電量之精準度。再次強調及說明本計畫為

解決先前智慧充電管理系統在充電電量預估上因許多因素影響能耗

不準確之情況進行優化，透過多個環境、時間、交通等變數預測該

車下一次服務所需的能耗，反推本次充電所需電量，帶入智慧充電

系統中，便可得知其優先權，並可將用電平順化。由於充電問題是

與時間高度相依的問題， 因此依經驗選擇適合處理時間相關問題的

RNN 來做數值替代模型。於結果也可看出針對同一車款、單一路線

所預測出之能耗具有一定之準確度，且套用至演算法中可大幅降低

日間的充電時間，且電動巴士的營運過程為一個高度非線性的現象，

RNN 訓練完後，對應新變數可快速地計算出能耗，提升運算效率，

迴歸法則較難對應高度非線性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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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統優化後之控制邏輯 

在此簡述智慧充電管理系統之控制邏輯(如圖 4.1.1 智慧充電管理

系統優化後之控制邏輯)，系統啟動將同時記錄啟動時間，而後確認

該蒐集到之資料皆有穩定收到，如透過 API 方式嫁接之場站資訊、

車輛動態資訊及班表等資訊，缺少者將視嚴重度通報管理人員以確

認是否系統異常，及是否需立即處置。相關場域資料包含契約容量、

用電尖離峰及適合充電客製時間區間等場域資訊。而後確認車機資

料，包含於名單內之車輛動態車機資訊包含：車牌號碼、GPS、SOC

及電池溫度等資訊。 

而後進行判斷邏輯的迴圈，判斷車輛即將進站後，確認場站充

電樁使用狀態及電量是否充足，接續透過 API 方式對應查找該車班

表，查找其對應之休息時間及下趟次行駛里程，同時藉由原廠數據

(如 1kM/1kWh)判斷所需電量，計算其能耗。於下達充電命令前，需

判斷是否有手動介入充電之訊號，若有手動開啟或調整充電命令，

皆視為緊急操作，具有充電優先權。扣除充電優先之電量後，將聚

合相關參數進行排序。 

若場域所需充電之車輛數少於充電樁數，即每台車皆可用最大

電量充電，不須降載。若車輛數大於充電樁數，則需透過排序依照

所收等演算法進行動態充電功率分配，以達到最佳能源使用效益。

而後每 15 秒記錄一次充電參數並更新後台資料，並同時確定相關外

部資訊及參數是否有更新，進一步更新充電命令。 

於本計畫優化後之系統控制邏輯則為系統啟動將同時記錄啟動

時間，而後確認該蒐集到之資料皆有穩定收到，如透過 API 方式嫁

接之場站資訊、車輛動態資訊及班表等資訊，缺少者將視嚴重度通

報管理人員以確認是否系統異常，及是否需立即處置。相關場域資

料包含契約容量、用電尖離峰及適合充電客製時間區間等場域資訊。

而後確認車機資料，包含於名單內之車輛動態車機資訊包含：車牌

號碼、GPS、SOC 及電池溫度等資訊。 

而後進行判斷邏輯的迴圈，判斷車輛即將進站後，確認場站充

電樁使用狀態及電量是否充足，接續透過 API 方式對應查找該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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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查找其對應之休息時間及下趟次行駛里程，在此與先前演算法

所採用之由原廠數據判斷所需電量並計算其能耗有異。優化後之系

統，同時透過 API 方式蒐集當下之環境變數，包含氣象站 API 資料

(氣溫及雨量資料)、交通尖離峰判斷、平假日等資訊，預估該車下次

服務之能耗數值，其參數需求及能耗輸出結果，如表 4.1.1 模型訓練

輸入變數及目標表所示。因此透過本計畫分項 B2 建構人工智慧模型

所建構之 AI 模型可即時計算出能耗數值，並透過能耗數值累加後可

預估下次服務所需之電量，透過可安排之功率，將可反推所需充電

時間，如：下次服務所需電量為 60 kwh，經智能充電排程可得知該

充電槍只能輸出 90 kwh，因此，可得知該車所需充電時間為 40 分鐘。

於下達充電命令前，需判斷是否有手動介入充電之訊號，若有手動

開啟或調整充電命令，皆視為緊急操作，具有充電優先權。扣除充

電優先之電量後，將聚合相關參數進行排序。若場域所需充電之車

輛數少於充電樁數，即每台車皆可用最大電量充電，不須降載。若

車輛數大於充電樁數，則需透過排序依照所收等演算法進行動態充

電功率分配，以達到最佳能源使用效益。而後每 15 秒記錄一次充電

參數並更新後台資料，並同時確定相關外部資訊及參數是否有更新，

進一步更新充電命令。AI 模型所訓練出之能耗鏈結班表的行駛路線

距離可反推該車下次出站服務所需電量，加上該車輛的進站及離站

時間差(可充電時間)綜合數值，可排定其優先權，透過優先權演算法

可計算出不同的功率分配，達到智慧充電的目的。 

 系統優化之實際驗證與成效 

透過上述針對電動大客車 AI 能耗模型建模及控制邏輯優化後，

針對驗證場域中 4 台(車牌號碼分別為：EAL2321、EAL2322、  

EAL2319 及 EAL2325 )進行充電及用電行為分析，以下為該 4 台電動

巴士 2024/8/20 至 2024/8/23 之充充電及用電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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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EAL2319 

 

(b) EAL2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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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EAL2322 

 

(d) EAL2325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圖 4.1.6 四台驗證車輛於使用傳統智慧充電之電量變化圖 

由上圖中可以觀察到，針對使用傳統智慧充電管理系統介入時

的充電模式因無法準確預估能耗，每台車回站後就充電且大部分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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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至 SOC為 100時才自動停止充電(上圖中紅色框標示處)，或除非因

夏季尖峰用電為 16:00開始至晚上 10:00(上圖中綠色框標示處)系統自

動停充。接續採用本計畫所開發之 AI 智能充電管理系統進行後之充

電及用電行為分析，以下為該 4台電動巴士 2024/8/27至 2024/8/30(與

圖 4.1.7 測試隔一週之同一時間段)之充充電及用電紀錄： 

 

(a) EAL2319 

 

(b) EAL2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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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AL2322 

 

(d) EAL2325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圖 4.1.7 四台測試車輛使用優化之智慧充電管理系統電量變化圖 

首先，因 AI 並非百分百的可以預測所有現象，所以於本計畫中

所優化之演算法中，預先假定預測最低電量應高於 40%，但實際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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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可接受底線為 30%。因此，於演算法之設定條件中，此次充完成

後之電量扣除下次所需電量不得低於 40%，但最低可接受 30%，若

該車輛於下次實際運行回站後發現小於 30%，則系統將發出警告，

並重新訓練模型。圖 4.1.7中，紅色框線內為 AI智能充電介入管理充

電電量的區間，透過實際測試結果及分析列於表 4.1-6： 

表 4.1-6 測試效益分析表 

車號 第一次 AI 介入 傳統方式 省時比例 

EAL2319 

SOC 始 SOC 終 ΔSOC ΔSOC 

76% 

71.6 78.2 6.6 28.4 

開始時間 結束時間 
ΔT 

(min) 

ΔT   

(min) 

10:36 10:56 20 86 

第二次 AI 介入 傳統方式 省時比例 

SOC 始 SOC 終 ΔSOC ΔSOC 

87% 

62.8 67.6 4.8 37.2 

開始時間 結束時間 
ΔT 

(min) 

ΔT   

(min) 

14:50 15:03 13 100 

車號 第一次 AI 介入 傳統方式 省時比例 

EAL2321 

SOC 始 SOC 終 ΔSOC ΔSOC 

77% 

70.4 77.2 6.8 29.6 

開始時間 結束時間 
ΔT 

(min) 

ΔT   

(min) 

08:33 08:50 17 74 

車號 第一次 AI 介入 傳統方式 省時比例 

EAL2322 

SOC 始 SOC 終 ΔSOC ΔSOC 

86% 

62 67.2 5.2 38 

開始時間 結束時間 
ΔT 

(min) 

ΔT   

(min) 

13:50 14:03 13 95 

第二次 AI 介入 傳統方式 省時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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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 始 SOC 終 ΔSOC ΔSOC 

82% 

64 70.4 6.4 36 

開始時間 結束時間 
ΔT 

(min) 

ΔT   

(min) 

13:52 14:08 16 90 

車號 第一次 AI 介入 傳統方式 省時比例 

EAL2321 

SOC 始 SOC 終 ΔSOC ΔSOC 

73% 

70.8 78.4 7.6 29.2 

開始時間 結束時間 
ΔT 

(min) 

ΔT   

(min) 

10:55 11:13 18 69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本計畫透過建構於傳統的智慧充電管理系統所遇到因季節、環

境及交通狀況無法準確預估能耗，導致充電電量無法準確預估之問

題進行技術提升。透過 AI 人工智慧主動預估電動大客車下一趟次服

務所需之能耗，並於此次回站時，充夠電即可駛離充電樁之停車格，

藉以提升充電樁之輪動率，進一步的可以降低充電樁的建置數量及

成本。另外，智慧充電管理系統的介面皆有預留人力介入操作的按

鈕可供站務人員於緊急情況或意外情況手動更動命令，可避免因演

算法無預期到的情況導致服務失效之風險。未來針對此情況，也可

以於系統的 log 進行標註，主動納入 AI 訓練數據中，以確保未來相

關意外事件可以被準確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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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評估與驗證系統實行於他場站之可複製性 

前期計畫透過中興巴士北士科站已完成單一場域系統驗證，並獲得

場域使用單位之肯定，本子分項主要探討該系統對應不同條件，包含車

隊規模、充電樁數或廠牌、契約容量不同、營運廠商不同等因素下智慧

充電管理系統之可複製性及其效益。 

本系統於規劃時已具有高度彈性之系統架構，主系統及資料庫架於

雲端空間，可透過網路及 API蒐集即時車資資料、場域資料、動態班表及

車輛資訊等，如圖 4.2.1。因此，透過 API 嫁接各次系統，可使智慧充電

管理系統不受限車輛廠牌、充電樁業者、營運管理商業者、客運業者等

依然可進行正常運作。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4.2.1 智慧充電管理系統彈性架構 

4.2.1 系統可複製性之驗證場域選址 

本計畫於系統可複製性之驗證場域選址時，考量諸多條件，包含車

隊規模、充電樁數或廠牌、契約容量不同、營運廠商不同等因素下，選

擇擬施行場域為中興巴士-天母東路站及統聯客運-清水站，並簽訂合作備

忘錄，以作為智慧充電管理系統之可複製性驗證。選址會議與實地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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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如圖 4.2.2、圖 4.2.3、圖 4.2.4。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 

圖 4.2.2 中興巴士天母東路站場地勘查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 

圖 4.2.3 中興巴士天母東路站現場實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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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 

圖 4.2.4 統聯客運清水站現場實景  

4.2.2 複製場域之智慧充電管理系統建置 

本計畫已於 113 年 4 月 29 日完成中興巴士-天母東站之智慧充電管理

系統建置，如圖 4.2.5；並於 113 年 7 月 17 日統聯客運-清水站之智慧充電

管理系統建置，如圖 4.2.6。其中中興巴士-天母東站之充電設備是使用昊

德創新充電樁，如圖 4.2.7；統聯客運清水站，充電設備則是使用起而行

充電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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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圖 4.2.5 中興巴士天母東路站營運管理系統初步建置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圖 4.2.6 統聯客運清水站營運管理系統初步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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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 

圖 4.2.7 中興巴士天母東路站昊德創新充電樁 

本計畫透過新增兩個測試場域，結合前期完成的一個測試場域，共

計三個測試場域進行驗證，不僅有效測試智慧充電管理系統的彈性架構，

亦對使用 CCS1 標準充電設備的相容性與穩定性進行深入比較分析。此多

場域測試的設計提供豐富的實驗數據，能全面評估系統在不同操作條件

下的性能表現與適應能力，為後續優化與擴展應用提供明確指引。三場

域系統的比較結果彙整如表 4.2-1，供未來研究與實務應用參考。另外除

本計畫所測試之三個場域外，團隊已於興南客運佳里站透過充壩技術(營

運管理平台)控制第三個充電樁品牌(馳諾瓦)及創奕電動巴士，皆可如本

計畫所驗證的三個場域正常運作，因此，可驗證本系統的彈性及適用性。 

 

表 4.2-1 三場域系統比較表 

場域 北士科 天母東路 清水 

客運業者 中興巴士 中興巴士 統聯客運 

充電樁業者 起而行 昊德創新 起而行 

營運管理後台 充壩技術 昊德創新 充壩技術 

車輛廠牌 金龍汽車 金龍汽車 金龍汽車 

車輛數 64 33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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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電樁數 27(54槍) 13(26槍) 8(16)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4.2.3 複製場域之智慧充電管理系統驗證 

本計畫於 113 年 5 月 24 日及 113 年 7 月 24 日，完成兩站之跨客運業

者、跨充電營運管理商及跨充電樁業者之系統驗證，現場會同運研所實

際測試照片如圖 4.2.8。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 

圖 4.2.8 複製場域之智慧充電管理系統現場測試 

 日/夜間智慧充電管理系統實證項目 

本計畫基於強化後的智慧充電管理系統，成功整合電動大客車

車機數據及客運業者場站資訊，並開發出日/夜間智慧充電管理系統。

該系統經特定場域驗證，展現穩定性與高效性，並具高度可複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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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依不同場域需求靈活調整；車機數據與場站資訊的整合過程標準

化，便於快速部署；此外，系統可無縫接入多種車型及場站設施，

實現跨場域應用。 

(1) 車牌號碼： 

主要可用於對照該車之車輛型號及動態班表，有助於評估該

車所需電量、休息時間及可充電時間。 

(2) GPS： 

主要可用於通知系統該車進站，其納入智慧充電排程演算法

中。 

(3) SOC(殘電量)： 

透過車機之殘電量，可預先知道該車目前所剩之電量，對應

依照動態班表所計算之後續行駛里程。 

(4) 電池溫度： 

車輛之電池溫度可有助於讓智慧充電管理系統電池溫度過高

之車輛移除排程系統中，藉此可避免佔用車位並提升充電樁之稼

動率。 

(5) 動態班表： 

本計畫所需之動態班表可提供智慧充電管理系統該車之離站

和回站時間、後續行駛里程及休息時間等資訊。 

(6) 場站資訊： 

包含契約容量、尖離峰時間及充電樁狀態等資訊。 

本計畫透過嫁接車機之車機資料、動態班表及相關場站資訊，

套入已發展之智慧充電排程管理系統，除了已發展之夜間充電功能

外，可增加日間充電排程管理功能，可達成全日充電之計畫目標，

並可透本計畫進行實證及後續相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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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統驗證之實際測試畫面與流程，如圖 4.2.8、圖 4.2.9。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4.2.9 天東站智慧充電管理系統安裝及測試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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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4.2.10 天東站智慧充電管理系統測試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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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多場站功能開發 

5.1 多場站系統開發目標與功能需求 

政策明定 2030 年市區公車全面電動化，預期 1 萬輛以上的電動公車

同時上線服務將遭遇許多問題，本計畫已透過前期相關研究與第一線客

運業者進行訪談及交流，針對電動大客車充電作業可能遭遇的問題以及

困境整理如圖 5.1.1。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5.1.1 市區公車全面電動化所遭遇問題及痛點 

如電動充電站相較傳統油車的停車空間要多出 2~3倍，都會區一地難

求，車輛及場域調度出現問題。另外，因公車有尖離峰時間，尖峰出車

時間往往造成場域充電樁稼動率低，影響投資成本，同時亦影響台電調

度效能及電網穩定，加上市區電力設備老舊，饋線量不足以支撐大量新

增且需龐大電力的電動公車充電站，往往造成客運業者請電不易，同時

須承擔電網不穩定之風險。 

因此除了單一場站智慧充電管理系統之建置與導入，本計劃亦規劃

研究多場站智慧充電管理系統之運作機制與功能需求等，並依上述之充

電議題歸納出多場站智慧充電管理之目標策略與目的方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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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解決多場站間智慧充電管理議題之策略方向 

基於上述電動公車充電議題整理，本計劃建議相關的多場站間

智慧充電管理因應策略如下：  

 跨行業合作 

與能源公司、政府機構和其他利益相關者合作，共同解決基礎

設施建設和運營的挑戰。 

 技術創新 

投資於研究開發更快速、更高效的充電技術，以及智慧管理系

統，以提高充電效率和減少能源消耗。 

 彈性價格政策 

根據用電高峰和低谷時段制定差異化的充電價格，鼓勵用戶在

電力供應過剩時進行充電。 

 多場站調度支援 

最大化充電資源的有效利用，以確保充電站的運營效率和服務

品質，並降低區性斷電導致無法順利服務之風險。  

5.1.2多場站間智慧充電系統之開發目標 

因應多場站之目標策略，本計畫針對多場站間智慧充電功能需求、

管理機制與相互備援策略，設定電動大客車跨場站充電調度的目標在於

最大化充電資源的有效利用，以確保充電站的運營效率和服務品質，本

計畫所開發之共享調度平台於計畫中之驗證情境為單一客運業者，於鄰

近之充電站(衛星站)開放可供友站充電之充電樁資訊，讓友站可於用電尖

峰、限電、斷電及未來因車輛數多等等原因可至衛星站進行充電，使其

不至於因電池電量不足無法進行公共運輸之服務。相關細節分述如下： 

 優化充電資源分配 

通過跨場站充電調度，可以將充電資源合理地分配到不同的充

電站點，以滿足不同場站的充電需求。這有助於減少因某些站點充

電需求過高而導致的排隊現象，提高充電資源的使用效率。 

 減輕單一充電站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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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充電站可能會因為地理位置、車流量等因素而需求較高，

透過跨場站充電調度，可以將部分充電需求轉移到其他較空閒的站

點，從而減輕單一充電站的壓力，提高充電效率。 

 增強充電網絡的穩定性 

跨場站充電調度可以在某些站點出現故障或限電情況下，向其

他站點調度充電資源，以保持充電網絡的穩定運行。這有助於減少

因單一站點故障而導致的充電服務中斷，提高系統的可靠性。 

 提升充電網絡的整體效能 

通過跨場站充電調度，可以實現充電網絡的整體效能提升。將

充電資源進行合理分配，使得整個充電網絡的運行更加協調和高效，

提高了用戶的充電體驗，也增加了充電站的利用率和收益。 

 動態調整充電速率 

系統應能根據不同場站的充電需求和能源供應情況，動態調整

充電速率，以最大程度地提高充電效率，並允許遠程監控和管理充

電過程。 

總結上述，本計畫所提供之跨場站共享調度功能，主要提供跨站充

電樁的共享資訊、開放設定、費率設定及預約機制等功能，充電樁的開

放與否或預約與否皆由當下站務人員彈性調度，若遇充電尖峰，站務人

員可將共享功能關閉，它站車輛便無法進入充電，因此可避掉自身急需

用電還要共享給他人的情況。同時，智慧充電管理系統將建構會員資料

(包含車輛所屬客運業者、車牌、車型、電池種類、電池電量、最大充電

功率等資訊)，當該車進入它站充電時，系統將可快速計算最適的充電方

式。 

5.2 多場站管理機制與「跨場站充電調度系統」功能開發 

5.2.1 多場站管理機制 

 充電資源調度 

建立雲端統一規格的智慧充電管理平台及資料庫(如圖 5.2.1)，用

於即時追蹤各個充電站的充電需求和能源供應情況，並根據這些即



 

5-4 

時訊息進行充電資源的合理分配和調度。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5.2.1 跨場站雲端智慧充電管理系統架構 

 用電統計及計費管理： 

透過用電統計及計費系統，使用各客運業者可以方便且明確的

獲得計費資訊，以保證收益的準確預估。 

 相互備援策略 

(1) 資源共享 

透過上述擴增跨場站充電資源共享機制，可使得當某個場站

的充電設施出現故障或限電時，其他場站可以提供相應的充電資

源支援。另外，可於系統設定優先權，保障主場車輛優先充電之

權利。 

(2) 備用能源供應 

未來亦可考慮在充電站中增加備用的能源供應系統，如光電

及儲能設備，以應對電力供應中斷或限電情況，除了可降低風險

亦可提高能源使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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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跨場站充電調度系統」功能開發 

本期計畫業已開發一個專為電動大客車設計的「跨場站充電調度系

統」，該系統為後續開發共享充電系統之基礎，系統可藉由雲端平台串

接系統內所有場站資料，並透過人機介面由站務員開放場站閒置之充電

樁，並透過開放時間設定進行管制，於平台內其它場站亦可透過同步資

訊接露，如透過 UI 操作界面上之地圖或 Line (通訊媒體)進行得知該站鄰

近之充電站具有閒置之充電樁可進行調度充電。系統主頁面及共享頁籤

設計如圖 5.2.2及圖 5.2.3。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5.2.2 系統主頁面，新增共享資訊頁籤及服務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5.2.3共享資訊頁籤，包含鄰近場站距離、行駛時間預估及充電樁開放

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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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多場站情境模擬與系統驗證 

5.3.1 多場站智慧充電管理情境模擬之示範場域選址 

本計畫於多場站系統之驗證場域選址時，考量諸多條件，包含

距第一示範場域北士科站僅約 5公里，適切調度情境需求，因緊急調

度時之空車里程較低等因素，如下表 5.3-1。 

最終選擇擬施行場域為中興巴士-天母東路站。相關位置圖可參

照圖 5.3.1 

表 5.3-1 情境模擬之示範場域選址因素 

項次 選址因素 

1 
雙站位於不同行政區，適切調度情境

需求，因同時限電/斷電風險低。 

2 

雙站為不同充電營運業者，適切系統

通用性驗證需求，是為導入不同系

統、不同充電樁。單一場站智慧充電

管理系統已驗證測試完畢。 

3 

雙站雖共同服務大士林北投區，但為

不同路線/不同班表運行，適切系統通

用性驗證需求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5.3.1 北士科站及天東站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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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跨場站充電調度系統模擬驗證 

跨場站充電調度系統之情境模擬與操作流程，如充電樁的開放

時間、開放費率設定及開放資訊通知等功能測試如下說明： 

 開放時間調整 

電動大客車場站站務員可根據需求和場站的運營狀況來設置系

統。如本計畫之驗證場域中興巴士北士科站及天動站進行共享充電

為例，北士科站務員可透過原智慧充電管理系統之人機介面(圖 

5.3.2)，點選欲開放之充電樁(假設為樁 15-1)，設定充電樁共享時段，

如圖 5.3.3~圖 5.1.6。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5.3.2 北士科站槍號 15-1 開放共享，藉以提醒場站內勿使用其充電槍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5.3.3 設定完成後，主頁面上便會由綠色框線標明該槍已開放調度或共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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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5.3.4 北士科站槍號 15-1 開放共享，藉以提醒場站內勿使用其充電槍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5.3.5北士科站槍號 15-1 開放共享充電時間自上午 10:11 至下午 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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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5.3.6 北士科站槍號 15-1 開放共享，藉以提醒場站內勿使用其充電槍 

 充電費率設定 

本費率設定功能僅供未來對應非集團車輛使用時可進行收費，

根據每度電的基本成本制定，考慮場站營運調度成本及時間電價做

參考，該費率可由站務員依時段變動。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5.3.7 北士科站槍號 15-1 開放共享充電時間自上午 10:11 至下午 6:41 且

費率為 8.5 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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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放資訊通知 

本系統由站務人員設定開放共享充電服務後，他站(如天東站)即

可對應由人機介面共享資訊頁籤得知開放資訊，包含：開放之充電

槍號、時間及費率，如圖 5.1.12，同時 Line 也會將開放資訊即時通

報給相關人員，如圖 5.1.13。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5.3.8 人機介面開放資訊通知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5.3.9 透過 Line notify 即時告知相關人員共享資訊 

同時站務人員可藉由人機介面點選該槍進行預約，並保留足夠

之車程(如 30分鐘)時間，移動車輛至臨站進行充電，如圖 5.3.10，同

時，天母東路站之人機介面會將顯示預約場站名稱資訊，如圖 5.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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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5.3.10 預約功能，並可告知該槍保留移動時間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5.3.11預約成功，同時將資訊揭露於開放共享場站之人機介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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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系統數據分析與效益評估 

本計畫導入實證之「智慧充電管理系統」，已經納入多種與電動公

車充電場域規劃與充電管理有關之參數，具備完整的功能，實際應用時，

亦可對應不同業者與場域需求條件適當調配參數，具備運作彈性。 

6.1 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管理系統數據分析與效益評估 

本計畫除了實現智慧充電管理系統於實際場域外，並透過已建構之

雲端後台數據資料庫，針對智慧充電管理系統進行效益評估及分析。其

中本計畫設計之一套系統監測儀表板，除了可供未來即時監測智慧充電

管理系統關鍵指標之變化、分析數據及定期效益評估使用，亦可提供輸

出報表功能。 

本計畫透過電動巴士營運路線，針對發展之日/夜間工作之智慧充電

管理系統，與現行採用人工作業方式比較分析，進行智慧充電管理系統

使用前後之效益評估(如充電成本、車樁比等)。 

6.1.1智慧充電管理系統關鍵指標 

本計畫除了實現智慧充電管理系統於實際場域外，亦已透過建構之

雲端後台數據資料庫，針對智慧充電管理系統進行效益評估及分析。首

先定義出判定智慧充電管理系統之關鍵效益指標，透過效益指標可明確

判斷出智慧充電管理系統及其控制策略具有其效益，未來亦可針對不同

之客運業者及營運需求，透過效益指標進行控制邏輯及相關參數調整，

同時亦可進行系統效益評估。以下列出預定之關鍵效益指標及其說明(如

表 6.1-1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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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1智慧充電管理系統關鍵效益指標及其說明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6.1.2監測儀表板與數據蒐集 

透過上述關鍵指標之定義，本計畫已設計一套系統監測儀表板，可

供未來即時監測智慧充電管理系統關鍵指標之變化、分析數據及定期效

益評估使用，亦可提供輸出報表功能。其儀表板設計如圖 6.1.1所示：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6.1.1智慧排程關鍵指標分析儀表板 

效益指標 指標說明 指標數值目標 

系統總用電量上限 
可用以降低與台電簽訂之契約容

量，節省電費 
最小化↘ 

場域車輛數 場域可服務車輛數 最大化↗ 

車樁比 

=車輛數/樁數 
用以降低場域之建造成本 最大化↗ 

手動介入充電時間

(每日平均) 

全自動智慧充電可大幅降低人力介

入充電次數 
最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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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智慧充電管理系統使用前後之效益評估 

本計畫系統已於中興巴士北士科站超過一年之實證，過程透過監控

及蒐集實際運行資訊，已於後台建構大數據資料平台，相關應用成效透

過監控介面觀察數月之變化量，可明顯展現：車樁比增加、契約容量下

降 20%、人工操作趨近於 0%等效益。本系統針對電動巴士充電過程進行

一至兩個月之離線分析，透過電化學原理反推該車輛所採用之電池特性，

將其特性套用至充電邏輯中，透過觀察電池老化程度後驗證電池壽命可

延長 20-30%，效益綜整如下圖所示。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6.2.1 智慧充電管理系統效益綜整 

6.2.1 智慧充電管理系統質化效益 

本系統已成功應用於中興巴士集團北士科站，該站為國內符合國際

標準(CCS1)充電裝規模最大之電動大客車充電站，具有 27 樁充電樁，各

樁上限為 120KWh，一樁雙槍同步啟動時，每一槍之上限皆會降為 60kWh

其上限參數皆建構於系統後台，可於軟體端設定，因此不會超載，場站

申請契約容量為 1,800瓩，現況服務車輛數超過 64輛車。 

在客運業者原始充電操作模式下，駕駛進站充電槍插上後，於站務

室通報完成程序同時回報電量需求，由站務員手動計算剩餘契約容量是

否足夠與下達充電命令，夜間站務員亦疲於操作充電流程；充電判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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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繁瑣，因站務員無相關技術及學理背景，經常錯誤操作充電功率導致

超約罰款，亦非常有可能會降低電池使用壽命。 

透過智慧充電管理系統之服務，由系統自動化依車輛剩餘電量、出

車順序及班次行駛需求，計算充電功率需求並下達充電命令，本系統可

達到質化效益如下： 

1. 人力成本大幅減少 

以北士科站為例，原先人工作業之人力包含站長與兩位排班人

員，須透過手動排定班表與手動充電排程之繁瑣程序，並需時常思

考：電動巴士進站後需至何空缺之充電站(位)進行充電；是否會被鄰

近充電槍功率限制；是否會超過契約容量；需充電多少時間以應付

下一趟車班等問題。 

以上種種問題因未有系統之演算法與量化分析，因此人力成本

投入僅能達到基本充電需求而無法所需之功率分配、充電成本最小

化、充電樁稼動率最高等議題。透過過往計畫成果，於夜間充電已

評估可節省一員站務員，換句話說人力成本可節省 30%以上，一年

所節省之薪資約可達 60 萬元以上。若再加上未來日間排程之複雜度

與調度強度增加、電動巴士與充電樁之數量大幅增加、突發狀況與

臨時調度增加等，若無智慧排程系統，需依靠大量人力去進行充電

排程與巴士調度，且不一定可有效進行節能充電，因此透過本計畫

之執行，若於日間進行充電，可節省人力成本 30-50%以上，提升客

運業者之競爭力。 

2. 延長電池壽命 

本計劃透過觀察電化學分析充電過程中之電池變化，已初步分

析出本示範場域中使用車輛之電池特性，並套用至智慧充電演算法

中之限制條件，當電池 soc<30%或 soc>90%，系統會自動降載至 0.3C

方式充電，經實驗證實可至少延長電池壽命 20%。於上述充電模式

下，持續監控電池電壓及 SOC 變化，經過長時間監測可比對電池是

否有異常現象，並定期提供客運業者相關鍵控報告，以利提早發現

電池老化及失效風險，未來依照資訊完整度提供不同之充電模式。

其中，智慧充電分級中的電池健康度分析主要是透過日常充電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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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測其電池老化的相對變化，如三個月內，該台車於相同的充電功

率及電量下，充電時間有縮短的情況，便可以提供客運業者相關的

分析報告，讓客運業者可以知道該台車輛需要特別留意，透過相關

措施後預期可以增加電池的使用壽命。 

3. 契約容量降低 

由於目前電動巴士營運站大多為夜間充電，因此若每台巴士均

以 30kW 充電，則一場域的 70 台電巴預計需要與台電簽約 2100kW

之契約容量，其成本相當高。若透過本計畫所推展之智慧充電排程，

使電動巴士車輛於日間可進行間歇性充電，大幅分散集體充電之成

本，則契約容量預計可下降 30-60%以上，對於客運業者在營運成本

上可大幅降低。 

 新設場域建置成本 

若客運業者於多處需設立新充電場域，透過本計畫開發之充電

排程系統，若已知預引進之巴士數輛與規劃路線長度、排班表等資

訊，便可先模擬出最佳(少)化之充電樁，對於一場域之建置成本(包

含充電樁數量、饋線與變電站成本)可大幅降低。以之前導入北士科

實績而言，由原本車樁比 54:54(即 1:1)，透過本計畫強化之夜間智慧

排程，車樁比可達 74:54。後續若導入日間排程，分散充電樁之稼動

率，可車樁比可提升至 2~3:1以上，同時變電站成本可下降 20%以上。 

 節省總充電時間(提升營運調度效率) 

由上述幾點所延伸出之效益，可大幅節省總充電時間。亦即當

日間正常營運時，若透過導入本智慧排程系統，可於輪班空檔依照:

下一次出班時間、下一次出班路程(需求電量)、其他電巴之充電需求

等進行充電排序與充電大小運算。如此可有效率進行休停時間之電

巴充電，充電樁稼動率最大化。據此，電巴由於日間總充電時程與

效率提升，每天可營運之總時間與路線長度可因此提升，進而提高

公司之營業利潤。 

  



 

6-6 

6.2.2 智慧充電管理系統量化效益 

綜合智慧管理系統擁有一鍵智能充電、充電即時狀況監控、視覺化

操作介面、充電歷史紀錄概覽、場域用電監控等功能，可使示範場域之

契約容量可下降 50%，並延長示範場域中使用車輛之電池壽命 20%，預計

每日人為操作次數下降至 5%，目前系統的單一站點數據傳輸量為 20MB/

小時，推估車輛上限可為 250台車。 

另外，透過本計畫所驗證之智慧充電管理系統若推廣至臺北市全區，

預期量化效益推估如下： 

1. 未導入智慧充電前： 

如用全車位以 30kw充電，計算契約容量跟契約用電基本費用(充

電樁專用電價)，用 55處調度站約 2,500的車位充電需求總計大約是

75,000瓩，平均月費用為 290萬元左右。估算量值並未考慮如為以高

壓或特高壓申請，以及 107年後增加之調度站及車輛數如北士科站等

影響因素。(計算表參照如附錄二_107 年度臺北市調度站契約電量估

算表) 

(1) 臺北市有 55處調度站(參考：附錄三_107年電巴業者回饋調

度站資料) 

(2) 契約電量推估以夜間 30kw/車計(參考：中興北士科當初 54

車位申請 1,800kw) 

2. 如臺北市全區導入智慧充電： 

總契約用電需求預估約 75,000瓩，依場域條件不同可降 3~5成，

契約用電費用每月約減少 80~140 萬元/月。(降幅參考：北士科實際

數據與國外實驗案例) 

(1) 場域調度人員約有 60~120 人力可釋出(參考：調度人員假設

每站少 1~2人人工控管，不裁員則可供其他職務彈性作業) 

(2) 電池耐用壽命增加 20%，電池使用費減低近 2 成。4,000 輛

電巴延壽兩年的使用費，兩年 100 萬*4,000 輛＝40 億。(參

考：臺北市現估約 4,000輛電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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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一顆電池假設 300萬 (目前電池成本約占 1/2~1/3總車成本，

為約 300萬~500之間)，原耐用壽命約 6年，300/6=50萬/年，

原電池使用費=50萬/年。 

② 電池耐用壽命增加 20%，300/（6*1.2）=41，電池使用成本

降低為電池使用費=41萬/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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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智慧充電管理系統加值效益(多場站) 

本計畫透過智慧充電管理系統彈性架構串接不同電樁營運管理商，

針對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管理系統，特別是針對多場站共享充電資源

（調度預約系統）的效益分析，可以從以下幾個角度來探討： 

 營運效益 

(1) 降低充電樁之閒置時間： 

車輛排班調度人員可以透過智慧充電管理系統的共享頁面及

開放設定，搭配根據大客車的行駛路線和動態班表進行精準

調度，減少充電樁的閒置時間，提升充電設施的稼動率。目

前所介接的動態班表為透過 API與中興巴士所自行開發的動

態排班系統串聯，可由站務人員操作該系統後即時將最新的

班表傳至後台進行運算。團隊亦知道國內鮮少有客運業者將

班表數位化甚至是具有即時更新的功能，因此團隊未來將提

供相關動態班表軟體供客運業者使用，除了智慧管理充電外，

亦可協助客運業者在管理車輛調度排班時更有效率及數位化。 

(2) 優化車輛運行： 

透過預約系統，大客車可以在鄰近站點以較佳時段完成充電，

避免因充電等待導致服務延誤，進一步可提升運營效率。 

(3) 減少資本支出 

多場站共享充電資源，可以降低每個場站單獨部署大量充電

設施的需求，減少基礎設施建設成本。 

 能源使用效益 

(1) 降低尖峰負載成本：系統能夠根據時間電價，調度車輛充電

時間，避開尖峰充電時段，降低能源成本。未來同時可於用

電尖峰，剛好為交通尖峰時段充電樁稼動率較低時，提供給

一般私家車或其他車種充電並收費，藉以提升投資建站成本

的投報率。 

(2) 平衡電網負載：透過智慧調度，亦可將充電需求分散至不同

區之場站(如北投區和士林區)和時間段，減少對電網的壓力，

提升電力系統穩定性。 

 環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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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減少碳排放：藉由智慧充電管理統的提升加速推廣電動大客

車的使用，同時透過團隊透過專業能源管理經驗管理充電資

源，可大幅減少因發電和運輸能源過度消耗而產生的碳排放。 

(2) 友善社區：電動大客車噪音少、無汙染可降低對社區環境之

衝擊，相較於傳統叫為嫌惡之大客車轉運站友善社區。 

 操作效益 

(1) 調度便捷化：系統能即時提供附近友站所開放共享之充電樁

及相關資源，可快速進行調度，提升場站營運管理效率。 

(2) 數據分析支持：智慧系統可以分析過去的充電需求數據，為

未來的調度和充電站擴建提供決策支持。 

 經濟效益 

(1) 降低運營成本：多場站共享降低單車充電成本，並能整合資

源避免重複建設，帶來長期經濟效益。 

(2) 共享收費：透過站務人員於系統設定開放，同時結合營運管

理商金流，可提升充電系統及場域之經濟價值。 

本系統將於後期計畫持續進一步深入分析，將可以提供更多的具體

場景或運營數據，作為輔助後續政策制定及相關補助案件設定之佐證資

料。未來團隊可針對電動巴士場域，套用智慧充電管理系統後，依照車

輛種類、班表、車輛數等資訊建構系統設計規劃軟體，可用作協助客運

業者於建置場域時有所依據，提升充電樁的車樁比例，降低場域建置成

本。另外，共享調度資訊可透過 Line 的方式進行推播，因此，該場域停

電或限電時，站務員可透過 Line 方式知道衛星站的開放資訊及預約，可

避免相關因停/限電造成充電樁無法預約風險。 

6.4 智慧充電管理系統擴大推廣之效益推估 

 以小規模場站採建置+3年服務推估：3年累積節省費用至少達

182萬元。 

(1) 導入智慧充電估計可降低 30%契約容量，契約容量費用減少

8.5萬/年。600kW(小規模站的預估) * $38.8瓩/月(平均契約電

費)*12個月 * 30%(降低量) = 8.38萬元/年 

(2) 人力節省 1名，節省費用約 52萬/年(月薪估 4,0000元，年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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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個月) 

① 小規模站的預估參考值為 1站建置充電樁規模 10槍、申請

契約容量 600kW(以一樁雙槍計，單槍功率 60kW) 

② 平 均 契 約 電 費 的預 估 參 考 值 為 [47.2(夏 月 契 約 電

費)*4+34.6(非夏月契約電費)*8]/12=$38.8 瓩/月(平均契約電

費) 

③ (8.38萬元/年+52萬/年)*3年=181.14萬 

 以 1萬輛市區公車全數導入推估：節省契約用電至少達 8~15萬

瓩。 

(1) 充電樁規模以 8,500槍估算，總契約用電估約 25.5萬瓩，平

均契約容量費用為 12億元/年 

(2) 導入智慧充電，依場域條件不同可降 30-60%，契約用電減

少 8~15萬瓩，費用每年可減少 3.6~7億元 

① 107年 5都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台南市、高雄市(沒台

中市)調查計有 8,500個客運停車位，估可設置 8500槍以上。

（詳如附錄二） 

② 依據目前台電核給之契約容量實例概算為 30kW/槍(以北士

科 54槍申得 1800kW概算為例)。 

③ 8500槍 * 30kW/槍 = 25.5萬瓩。 

④ 8500槍 * 30kW/槍(台電核給之契約容量) * $38.8瓩/月(平均

契約電費) * 12個月 = 11.87億元/年。 

⑤ 25.5萬瓩 * 30%(降低量) = 7.65萬元/年 ; 25.5萬瓩 * 60%(降

低量) = 15.3萬元/年。 

⑥ 11.87億元/年 * 30%(降低量) = 3.56萬元/年 ; 11.87億元/年 * 

60%(降低量) = 7.12萬元/年。 

⑦ 8500槍(車位) * 30kW/槍(台電核給之契約容量) * $38.8瓩/月

(平均契約電費) * 12個月 * 30%(降低量) = 3.56億元/年。 

⑧ 8500槍(車位) * 30kW/槍(台電核給之契約容量) * $38.8瓩/月

(平均契約電費) * 12個月 * 60%(降低量) = 7.12億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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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圖 6.4.1智慧充電管理系統擴大推廣之效益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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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政策輔佐與建言 

7.1 推動電動大客車充電相關政策建言 

客運業者於導入電動大客車車隊時，需依據其營運需求進行充電樁

與基礎設施之規劃，預先確立充電樁配置方式與申請場域供給容量，配

合電動大客車車輛導入進行充電與排班調度作業安排。 

 維持電池健康度之充電功率安排 

影響充電效率的因素非常多，其中當 SOC 處於高值時，充電樁

通常會啟動保護機制降低充電功率，另與專業單位合作，透過電化

學分析充電過程中之電池變化，依據車輛電池特性於 SOC 處於低值

時，亦因電池內部阻抗增加，需設定低充電功率的方式充電，方能

維持電池健康度，達到電池壽命延長。以本計畫示範場域案例之車

輛，當電池 SOC<30%或 SOC>90%，均建議降載充電功率充電。 

 對應營運模式之充電方案選擇 

在進行充電基礎設施建置規劃時，客運業者除考量車輛型式、

地區路線特性、配車數、每車每日可行駛里程等，另應確保未來之

充電及調度空間的擴充性。 

對應車輛型式與充電方式的選擇，會影響到業者營運調度與充

電之作業程度，以目前國內電動大客車車輛搭配充電型態而言，可

區分為短程補電型(車輛配置電池容量較低、但設計充電效率相對較

高)與長程充電型(車輛配置電池容量較高、但設計充電效率相對較

低)。 

除過去之時間電價，現階段台電公司已提供電動車充換電設施

電價，做為客運業者充電場站用電之申請選項，考量不同電價方案

對應車輛配置之電池容量、車輛與充電設施功率、營運班次數、行

駛里程數等營運特性有所差異，客運業者在規劃電動大客車充電策

略時，除考量場域本身契約容量是否具有限制外，尚需進行多方面

評估，方能選擇適合之電價方案，達到營運服務穩定與有效管理營

運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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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導入智慧充電管理排程 

導入大規模車隊時，對應路線、電力與場域配置規劃合適的車

輛選擇，再結合充電排程管理做為，可有效降低基礎建設投入成本、

控制充電排程避免超過甚至可調降契約容量、降低調度人員操作之

壓力與風險、滿足營運調度班次安排，進一步透過系統自動監控，

可自動依電池狀態調配充電功率，維持電池健康度。 

 考量場域及充電樁應用彈性 

客運業者現況均以自行於鄰近車輛行駛路線端點站之調度站設

置充電樁，做為日間與夜間充電使用；考量充電站設置地目與電力

供應等限制性，未必可於每條路線端點站周邊尋覓到足夠停放路線

車輛且合適設置充電樁之場域。 

從國內外相關公共充電場站的推動案例經驗，未來充電樁的設

置型態會逐步朝向支援多車款、多車種之方式發展，回饋到客運業

者營運層面的考量，因國內電動大客車充電規格已逐步導向 CCS 統

一規格，故未來採購充電樁時，可優先洽詢可支援不同車款之充電

樁，以增加場站充電樁運用彈性；進一步可整合鄰近充電場站資源，

於單一場域充電受限之情況，對應必要性的充電需求彈性調度。 

 公共充電場域之發展應用 

雖國外已有公共充電場域提供非特定大客車充電之案例，然以

國內客運業者而言，因營運車輛屬公司資產，對於前往非自有之充

電場域充電、停放尚存有疑慮。 

為完善電動車輛充電環境，中央與地方政府陸續投入公共場域

設置充電樁之建設，其中對於客運車輛會行經、停靠場域亦納入設

置規劃；後續建議設置單位規劃合理費率，並與客運業者充分溝通

協調，降低客運業者對於前往公共場域充電停放之充電安全、資產

管理等疑慮，客運業者亦可考量行駛較長但僅起端或迄端設充電站

之路線需求，運用另一端點周邊之公共充電站進行補電，降低駕駛

對行駛長里程之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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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公共充電站」規劃建置協助回饋技術意見 

對應各縣市政府設置電動大客車「公共充電站」之規劃建置階段，

協助回饋技術意見，使公共充電站較能符合電動大客車之公共充電需求。 

本工項主要因電動大客車作為環保且具高效能的交通工具，自中央

至各縣市政府已積極推廣使用。為了支持電動大客車的普及，都會區及

用電瓶頸區須要解決基礎建設的難題，因此，設置專用的公共充電站可

解決上述問題。因應，各縣市政府需要根據當地的交通狀況、需求量和

地理位置來進行公共充電站的系統規劃。 

 系統建置規劃之技術建議 

首先，於系統建置規劃階段，本團隊將可協助提供下述建議： 

(1) 需求評估： 

了解電動大客車在當地的使用情況，包括車輛數量、運行路

線、每日運行時間和充電需求。 

(2) 選址考量： 

選擇合適的充電站位置，考量便捷性、安全性和可用土地資

源，並確保能夠滿足大客車的充電需求。 

(3) 技術規範： 

制定充電設施的技術規範，包括充電樁的功率、充電樁及槍

之標準和安全措施，確保與大客車的技術要求匹配。 

(4) 基礎建設： 

進行必要的基礎設施建設，如評估和確定契約用電容量、電

力供應網絡的改造和擴充，以及相關配套設施的建設，並可提供

已開發完成之系統試算軟體(如圖 7.2.1)進行場域試算。 

(5) 智慧充電： 

透過綜覽相關基礎設備及車輛資訊，可評估該站點所應採用

之智慧充電管理系統功能，藉以提升公共充電站之營運管理效率

及用電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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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應用場域： 

劃分智慧充電管理系統相關應用場域類別，助於政府相關補

助單位識別公共充電站之開放或封閉場域(如圖 7.2.2)。 

(7) 分級架構： 

針對公共充電站智慧充電管理系統場域，依場域需求分級功

能(level 1~level 3)，並可選擇其附加功能，以穩定或提升公共充

電站對應國家電力設施及電網之穩定效益(如圖 7.2.3)。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圖 7.2.1 智慧充電場域充電試算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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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圖 7.2.2 智慧充電管理系統應用場域類別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圖 7.2.3 智慧充電管理管理系統分級及對應功能 

 提供主管機關電動大客車公共充電站規劃諮詢及協助：  

(1) 規劃諮詢： 

為主管機關提供專業的諮詢服務，協助其進行充電站選址、

設計、建設和運營的相關過程規劃，確保充電站設計合理以提升

運營效率。  

(2) 技術支持： 

提供充電技術和設備選型的專業建議，幫助主管機關選擇最

適合的充電樁類型和充電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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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政策建議： 

針對電動大客車充電基礎設施的建設，提出相關政策和標準

的建議，協助主管機關制定和完善相關法規和標準。  

(4) 協調合作： 

促進主管機關與充電站運營商、電動車製造商、電力公司等

相關方的合作，共同推動充電基礎設施的建設和優化。  

除了上述與地方政府公共充電站主要承辦單位提供之場域系統建置

等相關建議外，本團隊亦將建立與各縣市政府的溝通管道，及時反饋充

電站運行中的問題和改進建議。若相關單位亦可開放本團隊收集運營數

據，將可進一步的進行分析並提供決策支持，協助政府優化充電站的布

局和營運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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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研擬增修智慧充電補助辦法與機制 

配合本計畫實證成果，滾動檢討電動大客車推動相關補助政策及提

供客運業者經營管理之相關建議。有關電動大客車補助計畫包含一般型

計畫及示範計畫作業要點均已公布，交通部 109 年 11 月 16 日修正公布

「交通部電動大客車示範計畫補助作業要點」，並於示範計畫補助營運

計畫書有關充電計畫及充電場站建置規劃評分項目中納入「是否導入智

慧排程充電之規劃」考量。本計畫配合電動大客車補助作業推展與執行

情形掌握，協助相關單位滾動檢討更新後續對應智慧充電之輔助政策及

業者營運面執行策略，以利對應未來擴大推動時政府端之電網布局規劃

與營運端之配套因應作法。 

考量國內電動大客車發展已漸成熟，為有效管理充電設施並確保穩

定的能源供應，及加速達成市區客運全面電動化目標，因此建議依電動

大客車營運情形及產業發展技術，檢討現行補助作業之補助標準與作業

程序，以助於引導產業技術進步與提升營運效率之綜效，並藉以推動與

推廣國內電動公車充電場域之智慧化升級，研議增修補助要點相關規定。 

7.3.1 增修智慧充電補助之目標設定 

因市區公車全面電動化是運輸部門達成淨零轉型目標非常關鍵的計

畫，而市區公車全面電動化已邁入「推廣期」，電動公車數量愈多，預

期大規模車隊充電時將遭遇能源管理課題，所以考量客運業者場站營運

管理需求，並秉持後續補助作業時應掌握進步性、效率性等原則，設定

增修智慧充電補助之目標如下： 

 鼓勵及推廣客運業者導入智慧充電管理系統，有效解決客運業

者電動公車充電調度之營運課題，並縮短電動公車轉型之陣痛

期。 

 建置我國智慧充電基礎設施，穩定台電區域電網饋線負荷量，

並強化智慧城市之電力及能源管理韌性。 

 帶動我國智慧充電服務技術之產業升級與精進，促進智慧充電

及能源管理技術普及與應用，並進軍國際市場，擴大整體產業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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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 推動智慧充電管理系統功能分級制度 

與「台灣電動車輛電能補充產業技術推動聯盟」合作，於 FG2 功能

小組內，攜手國內相關電動車廠商、國外品牌車代理商以及充電設備廠

商，共同討論智慧充電管理分級制度的訂定，制定產業規範，並產出並

公布「電動車電能補充設施電能管理系統智慧化指引」，詳如附錄二十。 

智慧充電管理系統分級採三級(Level 1~Level 3)並對應其功能分為基

本功能、進階功能及企業或商用功能，並提出依需求選擇之附加功能用

以穩定或提升電能補充場域對應國家電力設施及電網之穩定效益，如圖

7.3.1、圖 7.3.2、圖 7.3.3、附錄二十一 

智慧充電管理系統分級簡述如下： 

 Level 1 基本功能 

(1) 均流控制 

(2) 總容量控制 

(3) 用電管理功能 

(4) 設備異常警告 

(5) 使用紀錄與統計 

 Level 2 進階功能 

(1) 非均流智慧調控 

(2) 總電量動態調控 

(3) 雲端管理系統 

(4) 預約充電 

 Level 3 企業或商用功能 

(1) 智慧充電排程(含車隊動態資訊) 

(2) 多場域車樁調度 

(3) 電池健康度監控 

(4) 具共享服務功能 

(5) 動態適性充電(增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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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加功能 

(1) 需量反應(台電電力交易) 

(2) V2X(雙向充放電功能) 

(3) 搭配綠能或儲能進行場域能源管理 

(4) 具 OCPI通訊接口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圖 7.3.1 智慧充電管理系統分級制度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圖 7.3.2 智慧充電管理系統分級制度(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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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圖 7.3.3 Level 3功能驗證流程 

本計畫秉持技術進步性之原則，並參考「電動車電能補充設施電能

管理系統智慧化指引」中之電能補充設施智慧電能管理系統場域分級的

智慧充電管理系統，建議智慧充電場域至少需具備以下功能：(詳見附錄

二十、附錄二十一) 

 通訊協定符合 OCPP1.6以上。 

 至少具備 Level 1與 Level 2各項功能。 

 至少具備 Level 3之智慧充電排程(含車隊動態資訊)、多場域車

樁調度、具共享服務功能監控功能。 

 具備動態適性充電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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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圖 7.3.4 場域分級功能驗證項目 

7.3.3 智慧充電系統補助辦法說明與溝通 

舉辦智慧充電系統補助辦法說明與協商說明會前，先行召開 5場會前

會，針對車廠與驗測單位進行說明與溝通，以確保各方需求與意見能夠

充分討論與整合，詳如附錄十七。 

 鴻華先進訪談： 

(1) 時間：113年 11月 04日 

(2) 訪談內容： 

① 鴻華願意全力支持智慧充電方案，相關車端部分會配合營

運商進行資料銜接。 

② 鴻華並未綁定充電樁及營運業者，此部分由客運業者處理。 

③ 對於補助方案樂觀其成。 

 成運汽車訪談： 

(1) 時間：113年 11月 05日 

(2) 訪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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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因成運車輛電池設計特殊且可快速充電，希望 10 槍的充電

槍以上。納補的條件可以改成：至少 10”台車”及（或）契

約容量高於 600kVA。 

② 智慧充電對於他們車輛特性主要的功能就是在尖峰階段，

依照班表充夠電就好，或是可以提前在尖峰時間開始前預

先充電，降低他們不可避免尖峰用電的電費還有充電次數。 

③ 原則上樂見補助案，但基於他們的車輛特性，需要我們多

考量一下。 

 華德動能訪談： 

(1) 時間：113年 11月 07日 

(2) 訪談內容： 

① 銓鼎的智慧充電部門已經納入華德的公司內，但會中提及

未來也不一定會綁定車王電的充電樁。 

② 認為草案規劃之補助經費太少。 

③ 對於智慧充電系統須含電池健康分析的功能有疑慮，怕造

成車廠及客運公司的對立。 

④ 詢問針對同一場域因購車時間不同切割不同系統，該如何

申請補助。 

 創奕能源訪談： 

(1) 時間：113年 11月 12日 

(2) 訪談內容： 

① 表達贊同並支持此補助案。 

② 詢問規模較大的場站如何補助？或是有額外的補助？ 

③ 認為補助費用較低，建議需考量申請誘因。 

④ 關心後續光充儲及需量反應的補助方案。 

 驗證討論(工研院、大電力、商檢中心)： 

(1) 時間：113年 11月 12日 

(2) 訪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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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認同並理解智慧充電分級與補助案之必要性。 

② 商檢中心表示目前已有廠商以 OCPP2.0 為規範制定，建議

不設限為 1.6 版本，應強調為 1.6“以上“（目前草案版本即

為 1.6以上）。 

③ 會中多為討論將來應執行之驗測辦法及進行方式等實務議

題，會後已綜整為草案更新之補充說明資料。 

另本計畫於 113年 11月 18日時，邀集我國公家機關、客運業者、車

廠等單位，現場出席有交通部公共運輸及監理司、交通部公路局、交通

部運研所、中華民國公共汽車客運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華德動能、

創奕能源、成運汽車、鴻華先進等辦理智慧充電補助推動溝通會議，討

論所研議的增修智慧充電補助內容，會議摘要如下：(詳如附錄十八) 

 華德動能 

(1) 未來補助規劃是為每年申請乙次，還是全程只限申請乙次？

建請補充說明。 

(2) 未來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補助申請認定是以電號別、地號別，

還是有其他認定方式？建請補充說明。 

 創奕能源 

(1) 創奕針對客運業者對智慧充電管理系統之需求，皆可配合。 

(2) 經檢視本次規劃之補助款以及場域建置之成本，認為目前此

辦法之補助款金額水準偏低，期望有機會提高此智慧充電計

畫補助款，以利智慧充電管理系統發展推行。 

 成運汽車 

(1) 成運汽車支持本次智慧充電補助計畫，惟本次規劃明顯針對

慢充系統，期望針對快充系統也能加以納入。 

(2) 成運現供應之車輛及服務場站為使用快充系統，其建置成本

高昂，並且日間隨時充電補電模式不同於其他業者夜間捕店，

不應直接與其他業者同比較基準，因此建議將申請之槍數門

檻從 10槍降低為 6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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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鴻華先進 

(1) 請問此補助計畫之申請單位，是否以場站營運或客運業者為

主。 

(2) 依目前此補助辦法對應之客運業者、場站營運者要求，鴻華

可對應並滿足其技術要求。 

 中華民國公共汽車客運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1) 現有客運業者運營中之場站受電力申請困難，無法申請超高

壓電力，其中有多站(2 年前建置)之單樁充電功率為 100kw，

無法達到本次規劃 120 kw 以上補助申請門檻，請問是否有

寬限空間。 

(2) 未來如因申請電力等因素，智慧充電管理系統之補助申請是

否可以展延？建請補充說明。 

 主席結論 

(1) 智慧充電管理系統補助設定為 114-119 年期間內單一場站限

補助乙次，無法申請展延。 

(2) 大客車電動化是國家明確政策目標，目前交通部陸續核定四

家國產電動大客車製造商所產製之車型，期望大家積極提升

服務品質與競爭力，協助國家政策落實。 

(3) 智慧充電更是打造國內車輛電動化環境之重要策略，期望能

獲得大家支持。本次補助方案之內容與國際標準接軌，歷經

運研所研究研究、實證、並經國內充電產業聯盟討論溝通，

期望透過補助加速落地。 

(4) 本次規劃智慧充電管理系統之補助計畫，為鼓勵業者推動智

慧充電管理系統，交通部補助計畫設計原則是採鼓勵且無技

術排他性，本次會議中成運汽車代表提出降低每站最低充電

槍數量適用門檻為 6槍之建議，將陳報交通部參考，以利客

運業者申請補助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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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 

圖 7.3.5 智慧充電補助推動溝通會議 

  



 

7-16 

7.3.4 智慧充電系統補助辦法研擬 

針對電動大客車課題、充電設置現況與發展性以及充電市場生態系

等研析，因應電動大客車全面推廣使用後，針對數量眾多的電動大客車

集中於定點場域進行充電時，急迫須面對電網調控、充電設備配置及車

隊充電排程建議方案等議題。為解決業者痛點，交通部運輸研究所率先

委託研析並推動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系列計畫，逐步規劃與落實「統一

充電介面」、「建立大數據平臺與 AIOT物聯網技術」、「跨單位合作測

試與智慧充電部署於電動公車場站」、「推動智慧充電管理系統補助政

策」四大面向策略。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圖 7.3.6 電動大客車推廣課題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圖 7.3.7 充電設置現況與發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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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充電管理系統補助辦法細則 

經過智慧充電補助推動溝通會議後，客運業者建議需考量現行

充電服務供給及業者自身設置場域條件後調整補助申請門檻，車廠

則建議調整補助申請之車輛功能要求項目，有關凝聚各方共識並調

整後之研提補助增修內容，如表 7.3-1所示。 

 

表 7.3-1 智慧充電管理系統補助辦法細則 

項目 內容 

補助期間 自民國 114年至民國 119年止。 

補助對象 
符合電動大客車補助計畫申請之巿區汽車客運業或公路汽車

客運業者，由客運業者自設之電動大客車充電場站。 

補助金額 

符合條件之客運業者自設充電場站所導入智慧充電管理系統

軟硬體設備及服務，得申請增加補助，每站以新臺幣 75萬元

為上限，且不得高於採購軟硬體設備及服務之 49%。 

申請補助條件 

申請充電場站設置之充電樁，須符合中華民國國家標準之

CCS1+N充電介面、通訊協定符合 OCPP1.6以上，且輸出功率

至少須達 100kW。 

 單一場域充電樁設置數量須達 6槍(含)以上。 

建置與安裝參考台灣電動車輛電能補充產業技術推動聯盟所

公布「電動車電能補充設施電能管理系統智慧化指引」中之

電能補充設施智慧電能管理系統場域分級 Level 3的智慧充

電管理系統，需具備以下功能：(詳見附錄二十) 

 通訊協定符合 OCPP1.6以上。 

 至少具備 Level 1與 Level 2各項功能。 

 至少具備 Level 3之智慧充電排程(含車隊動態資訊)、

多場域車樁調度、具共享服務功能監控功能。 

 具備動態適性充電功能。(非屬場域分級功能) 

申請補助規定 

 單一充電場站以申請一次補助為限。 

 客運業者於提送車輛併同系統之補助申請時，需於「申請補

助營運計畫書應載明事項」新增充電場域智慧充電管理系統

服務商之名稱及通過驗測之功能項目。 

 若客運業者僅為提送系統補助申請(無車輛補助)，則提交

「申請補助充電場站計畫書應載明事項」逕送。 

 請領補助款時，須增加檢附下列項目： 

 充電場站所在位置之「汽車運輸業停車場核准設置文

件」(文件內容包括但不限於核准業者、設置地點及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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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設置面積、停放車輛數、核定使用期限)及申請電

號。 

 充電場站使用軟硬體設備之智慧充電管理系統服務商合

約。 

 智慧充電管理系統服務商及使用的充電設備型號通過經

濟部標準檢驗局公布安規認可指定試驗室所出具之場域

功能驗證報告書。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交通部公路局補助電動大客車作業要點修正對照表 

對應補助要點的增修內容，針對智慧充電補助項目，本計畫已

完成相關建議增修內容的初步成果對照撰寫，並提供公路局作為後

續法規修訂的參考依據。交通部公路局補助電動大客車作業要點修

正對照表，詳如附錄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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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成果交流與推廣 

8.1 導入智慧充電系統之政策及產業交流 

因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實例目前國內仍缺稀，透過本計畫建立電動

大客車智慧充電系統運作實例效益評估，並輔以交流會議與成果影片宣

傳，提供實例成果作為後續擴大導入的示範方案參考。 

8.1.1 臺北市交通局與公車處視察北士科場域 

112年 09月 11日臺北市市府團隊訪視智慧充電示範場域-中興巴士北

士科場站，介紹導入智慧充電系統之相關推動策略，現場出席有臺北市

交通局局長與公車處、中興巴士董事長與總經理、首都客運總經理等，

現場說明關於智慧充電管理系統、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示範計畫、電動

公車、行控中心、充電站設施等，如下圖 8.1.1、圖 8.1.2。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 

圖 8.1.1臺北市交通局與公車處視察北士科場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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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 

圖 8.1.2北士科場站實景 

8.1.2 臺北市市長視察北士科場域 

112年 09月 14日臺北市長率市府團隊再次訪視智慧充電示範場域-中

興巴士北士科場站，期間團隊亦特專題介紹導入智慧充電系統之相關彰

顯效益，現場出席有臺北市市長、臺北市交通局局長與公車處、交通部

運輸研究所主任秘書、中興巴士董事長與總經理、首都客運總經理等，

現場說明關於智慧充電管理系統、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示範計畫、電動

公車、行控中心、充電站設施等，如下圖 8.1.3、圖 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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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 

圖 8.1.3臺北市市長視察北士科場站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 

圖 8.1.4北士科場站全域鳥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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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 國際智慧交通考察團參訪北士科場域 

112年 11月 1日由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所長及主秘視察北士科場域，核

可並肯定本計畫智慧充電管理系統之實證示範以及運行之實績指標性。

而後 112 年 11 月 3 日於北士科場域再度接待國際智慧交通考察團，訪視

智慧充電示範場域-中興巴士北士科場站，說明與介紹臺灣大眾運輸即將

全面使用電動公車之相關議題與因應而生之相關配套措施，以及電動公

車營運站導入智慧充電管理系統之相關彰顯效益，現場出席有外交部、

國際智慧交通考察團、交通部運輸研究所、中興巴士董事長與總經理等，

如下圖 8.1.5。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 

圖 8.1.5國際智慧交通考察團參訪北士科場站 

8.1.4 客運業者拜訪交流會議 

 計畫於 112年 09月 13日及 112年 10月 31日拜訪首都客運與臺

北汽車客運 

進行首都與北客示範路線訪談會議，以了解目前客運業者於

使用電動車及進行其電能補充時之實際情形，會議訪談對象有首

都客運李總經理、張協理、許協理、邱協理、陳襄理兩位、台北

客運呂協理、安康李站長、安康林站長等如下圖 8.1.6。會議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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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諸多實務上在電動公車電能補充會遇到之困境： 

(1) 契約電量未能估算精確 

安康站位於供電瓶頸區，目前僅向台電申請 66KW的日間契

約電量(供應 1組充電樁)，充電 1小時約可補 10~12%電量。 

(2) 站務與駕駛須人為計算並判斷補電量 

現況於夏季期間，因空調等設備耗電量增加，會對應班次調

度由站務與駕駛逐班手動登記使用量，依經驗判斷必要時進行日

間補電，避免收班時 SOC低於 20~30%。 

(3) 目前車樁比高為 1:1，但擔心未來若須增加車隊規模 

現況採用之充電樁車樁比規劃為 1:1，在充電調度部分尚可

因應，但未來若增加車隊規模，為滿足車輛夜間充電會需要站務

人員進行調度，故若能夠有智慧充電排程系統輔助，應可協助站

務人員執行勤務。 

(4) 無數位化動態班表 

目前因第一線人員作業習慣，派車憑單主要為紙本填寫，並

未採數位化動態班表即時登錄，故車廠之充電管理系統雖有提供

班表登錄功能，但實際作業上並未使用。故針對智慧充電排程管

理需求，若建立預排班表(前一日)較為可行，但當日即時調度之

動態班表，在作業上確有難度。 

(5) 車輛充電介面不一致 

客運業者採購不同車輛業者或不同車款之車輛時，因為各自

車輛之充電介面不一致，現況為各款車輛仍須綁定配合其專用之

充電樁，客運業者表示希望能有因應改善之做法建議，以降低充

電樁及設置空間使用效率低的問題。 

(6) 擔憂長期營運會面臨調度不及及效率差之問題 

關於車輛調度與充電時間的安排，由於車輛及電池皆為新購

入之設備，因此目前調度員與站長於車輛行駛里程判斷及充電時

程安排上以平均數據去判斷與分析，考量未來營運端會有不同廠

牌車輛，營運上須作不同車款間之調度，及長期車輛使用下電池

及設備之衰退導致之平均數據將會不盡相同，皆將導致無法準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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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若可透過儀表板管理對於客運業者將是一大助力。 

(7) 建議未來相關車輛監控與智慧充電管理等功能可與客運業者

原有管理系統整合 

考量單獨建置監控儀表板會造成人力作業負擔提高，公司目

前係將 SOC 資料與調度系統之整合，呈現發車時間、SOC 剩餘

量、車輛位置、動態資料等相關資訊，亦建議計畫在未來若是單

獨與客運業者協同開發儀表板，能將與既有系統做結合納入考量。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 

圖 8.1.6首都客運與臺北汽車客運交流會議 

 計畫於 112年 09月 15日及 112年 10月 27日兩次拜訪中興大業

巴士公司(本計畫合作示範運行智慧充電管理系統之業者) 

進行中興大業巴士與光華巴士之示範計畫路線訪談會議，以了

解目前營運站於導入智慧充電管理系統後之實際使用情形，會議訪

談對象有中興呂董事長、黃副總經理、甘襄理、楊經理、陳站長等

如下圖 8.1.7。會議中提及諸多在電動公車電能補充以及智慧充電管

理系統之使用回饋與系統強化建議： 

(1) 智慧充電管理系統之使用回饋 

表達感謝運輸研究所及本計劃之垂青，得以與本計畫合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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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電動公車營運站之標竿，自導入本計畫建置之智慧充電管理系

統後，得以改善並解決許多原存之實務上在電動公車電能補充遇

到的困境與隱憂，例如契約電量之超額罰款、場站調度人力之負

荷、人為操作之可能疏失等，並習得較順暢及有效率之電動公車

調度管理及場域空間安排等。 

(2) SOC最低值建議 

關於車輛建議之最低 SOC，會視各營運場站的實際調度情形

而定，惟SOC為換算顯示資訊，隨車輛使用年期長會產生誤差，

為避免車輛中途沒電而失去動力，建議 SOC以 30%為最低標準，

會請駕駛於電量低於此數值時，就盡快回站充電。 

(3) 班次調度無須改變 

關於班表調整，業者每日會在當日發車前先預排，後續根據

實際情況，以人工方式進行調整，回報調度站做更新(批次登錄)。

營運路線之車隊數量配置與班次調度作業不會因柴油車轉換使用

電動車後而改變，只會視路線長度的增減而有所調整，以維持原

先的服務水準。 

(4) 希望各場站之充電資料能整合 

希望各場站之充電樁資料能整合於同一平台上，除了方便監

控充電樁使用狀況，亦方便於車輛調度。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 

圖 8.1.7中興大業巴士與光華巴士交流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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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辦理智慧充電管理成果發表與交流會 

本計畫共完成辦理四場成果交流會：112年 12月 5日舉辦之成果發表

暨產業座談會，並安排技術展示行程至計劃系統運行區域-中興巴士北士

科場站；112年 12月 7日-12月 8日參加『中華民國運輸學會 2023年年會

暨學術論文國際研討會』；113 年 08 月 29 日參加交通部運研所舉辦之

『政府服務獎』展覽攤位競獎過程之成果展示與交流會；113 年 12 月 10

日舉辦『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系統服務』成果發表會。 

 成果發表暨產業座談會(1/2) 

(1) 會議日期：112年 12月 5日（星期二）09:30-12:30 

(2) 會議地點： 

①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國際會議廳 (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240

號 B1) 

② 北士科中興巴士站(臺北市北投區洲美街 215巷 16號) 

(3) 活動主軸：以「電動公車數據平台」 及「電動公車智慧充

電管理系統」之運行成效為主體宣傳重點，並推廣及探詢後

續與多家客運業者及充電營運商等合作機會。 

(4) 活動形式：成果發表與座談會 (簡報與影片發表及長官見證

合照、產業交流)、技術展示(北士科站智慧充電場域)。(如

圖 8.2.1) 

(5) 邀請佳賓：交通部部次長及部內長官如公路局及路政司等、

各縣市政府交通局、公車客運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及各客運

業者、電能補充產業聯盟、台電、經濟部工業局、中興巴士、

首都客運等超過約 150位產官學研代表出席。 

(6) 活動亮點：攜手產官研於 12/5 舉辦「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成

果發表」，推出全自動、全時段的智慧充電，已協助客運業

者推動電動化營運轉型，未來將擴充至跨場站、跨客運業者

及跨系統的充電調度，為國內開創電動車智慧充電領域的新

里程碑！ 

  



 

8-9 

(7) 媒體露出：截至 2023年 12/11止，共吸引媒體報導 108則，

紙媒如電子時報、中國時報、民眾日報、台灣新生報 7則，

電視媒體 3則如公視新聞，及工商時報、經濟日報、聯合報

等 98則網路媒體刊載。(如圖 8.2.2) 

 

資料來源：本計畫製作。  

圖 8.2.1 112年度計畫成果發表暨產業座談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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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製作。  

圖 8.2.2 112年度計畫成果發表媒體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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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運輸學會 2023年年會暨學術論文國際研討會 

(1) 舉辦時間：112年 12月 7日-12月 8日。 

(2) 舉辦地點：劍潭青年活動中心(臺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四段

16號)。 

(3) 活動形式：論文發表、專題發表、展覽攤位。 

① 論文發表：「運用人工神經網路預測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

電量需求」。 

② 專題發表：「重大交通政策未來研究課題專題研討」專題

場次-場次 6-安全、數位與綠色之智慧運輸發展-子題 4：電

動大客車智慧充電系統規劃與建置成果。 

③ 展覽攤位：展示成果推廣影片以及智慧儀控板等。 

 

資料來源：運輸學會官網 https://cit.org.tw/2023/include/index.php?Page=D-

4-4。 

圖 8.2.3 『中華民國運輸學會 2023年年會暨學術論文國際研討會』徵文公

告 

https://cit.org.tw/2023/include/index.php?Page=D-4-4
https://cit.org.tw/2023/include/index.php?Page=D-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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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運輸學會官網 https://cit.org.tw/2023/include/index.php。 

圖 8.2.4 『中華民國運輸學會 2023年年會暨學術論文國際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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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年度『政府服務獎』成果展示與交流會 

(1) 舉辦時間：113年 08月 29日(星期四)。  

(2) 舉辦地點：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3) 活動形式：成果發表與說明及展覽攤位。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 

圖 8.2.5  計畫參與 113年度『政府服務獎』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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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系統服務』成果發表會(2/2) 

(1) 舉辦時間：113年 12月 10日(星期二)。  

(2) 舉辦地點：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6樓會議室。 

(3) 活動形式：實體與線上會議併行，成果發表分享(簡報及貴

賓見證交流)。 

(4) 邀請貴賓：交通部部長及部內長官如公共運輸及監理司、交

通科技及資訊司、公路局等、中華民國公共汽車客運商業同

業公會全國聯合會及各客運業者、臺灣電動車輛電能補充產

業技術推動聯盟等。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圖 8.2.6 113年度計畫成果發表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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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  

圖 8.2.7 113年度計畫成果發表會實體與線上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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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成果宣導影片製作 

由於計畫第一年成果主要為系統實證與效益評估，初步規劃成果展

示的重點在於推廣智慧充電系統的可行性與其帶來的節能與經濟效益，

因此編擬拍攝腳本初版(如圖 8.3.1)，主題設定為導入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

管理系統的之前與之後，執行後續會再與指導單位-運輸研究所確認後，

進行實地拍攝並製作效益演示等效果片段。 

 

資料來源：本計畫製作。 

圖 8.3.1 計畫成果宣導影片拍攝腳本初版 

二版腳本(如圖 8.3.2)則修改主題為強調運研所推動計畫之初衷及計畫

推行之成果：以電動公車數據平台資訊及電動公車智慧充電系統結合之

創新充電營運模式，可協助客運業者省下大筆基礎建置成本，並同時提

升電動公車班次運轉調度的效率，以及提升用電效率等，綜合集結製作

成計畫成果影片，做為成果推廣活動現場宣傳或提供機關年度成果展示

(如圖 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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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製作。 

圖 8.3.2 計畫成果宣導影片拍攝腳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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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製作。 

圖 8.3.3 計畫成果宣導影片定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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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成果投稿研討會或國內外期刊 

本計畫投稿 2篇，112年投稿『中華民國運輸學會 2023年會暨學術論

文國際研討會』，以「運用人工神經網路預測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電量

需求」為題撰寫，提及有關智慧充電管理系統驗證、相關效益評估及日

夜間智慧充電管理等成果呈現，期可提升本計畫之國內外知名度並提供

相關國內外研究單位參考，以利後續潛在合作之可能性；113 年投稿『中

華民國運輸學會 2024 年會暨學術論文國際研討會』，以「複合式電力電

動巴士之能量管理系統設計與分析」為題撰寫，大會經評選後將以口頭

方式於 113年 12月 06日進行發表，全文如附錄二十四。 

 

資料來源：本計畫製作。  

圖 8.4.1 112年研究成果投稿研討會摘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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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製作。  

圖 8.4.2 113年研究成果投稿研討會摘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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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計畫成果之展覽參與及交流 

本計畫研究成果展示於 112年 12月 7日-12月 8日『2023年運輸年會

展覽』(圖 8.5.1)；受邀參與於 113年 3月 19-22日期間在台北南港展覽館

舉辦之「2024 智慧城市展」展示並推廣計畫之成果，並於活動期間與相

關業者進行現場交流與討論(圖 8.5.2)。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  

圖 8.5.1 112年度研究成果展示於 2023年運輸年會展覽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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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圖 8.5.2 計畫參與 2024智慧城市展覽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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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計畫成果之國際推廣文案撰擬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圖 8.6.1計畫成果之國際推廣文案撰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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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計畫之獲獎肯定 

本計畫榮獲國內外多項獎項，獲頒國際 APEC第六屆能源智慧社區倡

議知識共享平台『最佳範例獎-金獎』、國內交通部運輸研究所『113年度

交通部服務獎」、台北市電腦公會『2024 智慧城市創新應用獎』、中華

民國運輸學會『傑出交通運輸計畫獎項』、行政院國發會『113 年度政府

服務獎-數位創新加值獎』、中華智慧運輸協會『2024 年 ITS 智慧運輸

獎』，充分展現智慧應用與數位創新的卓越表現與影響力。 

 本計畫榮獲『APEC 6th Energy Smart Communities Initiative 

(ESCI) - Best Practices Awards』第六屆 APEC能源智慧社區倡議

知識共享平台 (ESCI-KSP)最佳範例獎-金獎肯定，並獲邀受獎於

113年 8月 13日在秘魯利馬舉辦之 2024 APEC大會之頒獎典

禮。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 

圖 8.7.1 本計畫榮獲「APEC 6th ESCI - Best Practices Awards」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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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113年度交通部服務獎』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 

圖 8.7.2 本計畫榮獲「113年度交通部服務獎」肯定 

 台北市電腦公會『2024智慧城市創新應用獎』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 

圖 8.7.3 本計畫獲「2024智慧城市創新應用獎」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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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 

圖 8.7.4 林繼國所長代表本計畫獲頒『2024智慧城市創新應用獎』 

 中華民國運輸學會『傑出交通運輸計畫獎』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 

圖 8.7.5本計畫獲頒 2024中華民國運輸學會『傑出交通運輸計畫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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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國發會『113年度政府服務獎-數位創新加值獎』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 

圖 8.7.6林繼國所長代表本計畫獲頒 113年政府服務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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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7.7 113年度『政府服務獎』獲獎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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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 

圖 8.7.8本計畫獲『113年政府服務獎』肯定 

 中華智慧運輸協會『2024年 ITS智慧運輸獎』 

 

圖 8.7.9本計畫獲『2024年 ITS智慧運輸獎』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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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結論與建議 

9.1 結論 

本計畫重要課題即為進行智慧充電管理系統實證與多場站功能之開

發，將前期計畫建置之智慧充電管理系統實際導入於中興巴士集團北士

科站，並經歷時長超過兩年之實際運行紀錄，並多次訪談中興巴士集團

管理階層及第一線之站務人員與司機，掌握第一手資訊以持續優化系統

與資訊溝通介面。另藉由訪談首都客運與臺北汽車客運等，整理出諸多

客運業者在實務上會遇到之電動公車電能補充困境與擔憂，比對已導入

智慧充電管理系統之中興巴士集團使用回饋，實可驗證本計畫之智慧充

電管理系統效益，及本計畫之示範指標性。如下則分別依本期計畫重點

執行之工作項目表述： 

 智慧充電管理標竿案例蒐集與分析 

(1) 國內外充電管理系統案例中，多數是從小型車充電管理軟體

開發，對應市場需求逐步增加商用車隊(包括大客車、物流

車輛)管理功能，鮮少有特別針對公車車隊需求開發之智慧

充電管理系統。  

(2) 本計畫蒐集國外 4 個具備車隊管理之智慧充電系統標竿案例： 

① 均提供OCPP通訊標準，運用雲端平台提供網頁儀表板提供

即時監控；介面設計以圖塊、簡易圖表為主，對應不同使

用對象與目的性，依需求進行開發。 

② 功能面主要均有針對「不同時段電價」、「充電站電力負

載(契約容量)」、「剩餘電量(SOC)」等制定時段最大輸出

電流與自動分配充電量；部分系統對應車隊需求，加入

「下一次任務目標需求電量」，結合班表計算目標充電量。

另亦有案例將複合能源光儲系統之電力來源，納入充電的

電力管理選項。 

③ 系統畫面提供充電樁異常狀態警示，部分系統因綁定軟硬

體設備，可進一步達到遠端系統排除異常之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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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計畫導入之系統功能，與搜尋到之國外標竿案例概念一致，

惟尚未帶入完整商品化設計，可參考案例在介面設計更友善，

另後續若有適合場域與合作條件，可發展結合光儲系統之智

慧充電調配功能。 

 公共充電場域案例蒐集與分析 

(1) 參考國內外公共充電站案例，資源投入多朝向將場域之利用

價值最大化方向，包括提供不同業者(電動公車專用充電)、

不同車款(不限定廠牌)、不同車種(如公車、物流車、小客

車)、不同功能性(充電或其他非充電之空間需求)等方向。 

(2) 以國內客運業者服務特性而言，因考量車輛資產管理，公共

充電站的使用情境可能以日間無法回場的必要性補電為主，

參考國外推動案例可於客運轉運站臨時調度車位或周邊大客

車停車場設置，其他場域類型(如高速公路服務區、公共場

域等)較有可能發展為提供非公車服務的商用車隊(如物流車、

計程車等)充電使用。 

(3) 國外有透過平行計算、梯度爬升方法分配私用車用電，以最

大化營運成本效益之文獻，以現階段計畫考量屬於規模較小

之共享規劃，且主要共享對象以客運合作業者之資訊互通為

主，針對實際案例應用經驗較有參考借鏡。 

 充電規範或補助政策案例蒐集與分析 

(1) 韓國京畿道與中國廣州市皆針對充電設施充電資料傳輸與充

電安全加以規範，可做為國內制訂充電相關規範或補助資格

之標準。 

(2) 荷蘭與美國針對公共充電樁之補助條件，主要以充電規格通

用性、高充電功率、開放式通訊協定、符合公眾之收費方式

與定價為考量，此外在荷蘭另針對儲能電池進行額外補助，

以提高受契約容量限制下之公共充電站發展可行性，相關補

助條件可提供未來政府研議補助計畫時之參考。 

 國內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管理推動策略 

(1) 國內電動大客車充電系統使用議題主要包括充電站設置及用

電申請之困境、充電站空間限制、營運調度與充電模式對用

電費用與供電穩定性影響、配合營運特性選擇電價方案、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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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規格互相支援使用需求等。 

(2) 依照客運業者充電管理相關議題，藉由智慧充電管理系統導

入可解決與改善業者針對空間限制、用電費用、供電穩定性

與電價選擇等議題。 

(3) 針對客運業者運作流程可建立智慧充電管理系統發展功能架

構：夜間排程(基本功能)日間排程電池健康度管理結

合光儲系統(單一場站加值)或跨場站充電需求管理(跨場站擴

充)。 

 示範場站之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管理系統導入成果 

(1) 將智慧充電管理系統後台進行優化，除了加速資料存取及反

應速度，亦將程式進行區塊模組化，可使程式於龐大資料量

下，於短時間內進行資料蒐集、演算並下達充電命令。後續

有助於加入需量反應機制，穩定國家電網。 

(2) 本計畫驗證實際導入智慧充電管理系統之成果優越，於中興

巴士集團北士科站、中興巴士集團天母東站，以及統聯客運

清水站等多站示範，經過演算法優化及嫁接客運業者動態班

表，站務員現今已不須手動操作充電，由系統準確下達充電

命令及預排停車區間，已達成全日智慧充電之目標。 

 針對前期智慧充電管理系統優化 

本計畫開發之系統利用人工智慧技術(RNN)，透過蒐集完整的環

境變數、交通條件及例假日等資訊，用以自動預測電動大客車的能

耗，提升原本智慧充電管理系統在依照班表預測充電電量不準確之

弊病，藉以完善智慧充電管理系統功能，除了可降低人員操作負擔，

提升營運調度效率及充電樁稼動率，進一步提升傳統客運或是擴及

物流業者汰換油車之意願，助推盡早達成國際淨零碳排及永續發展

之終極目標。 

 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管理系統效益分析 

(1) 本計畫於驗證場域-北士科站，已證實可透過智慧充電管理

系統達成全時全自動智慧充電，幾乎可免除人工操作充電工

作，大幅降低人力負擔及需求 30%，除了可降低營運成本外，

亦可透過智慧充電提升電池使用壽命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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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透過本計畫所驗證之智慧充電管理系統可提升能源使用效益，

有效降低案場契約容量 50%，未來可應用於饋線匱乏之地，

降低台電負擔，提升用電品質，最有效益的應用每一度電。 

 擴充系統「多場站」間智慧充電管理機制 

本計畫透過智慧充電管理系統彈性架構串接不同電樁營運管理

針對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管理系統，特別是針對多場站共享充電資

源（調度預約系統）功能開發，除了在營運面可降低充電樁之閒置

時間、優化車輛運行及減少系統建置成本支出外，亦可透過調度大

幅降低尖峰用電能源使用，同時可以在鄰近區域電網間進行平衡使

用，穩定台電區域電網饋線負荷量。 

 研擬增修智慧充電補助機制 

(1) 依計畫示範場域之成果與效益，考量擴大推廣導入智慧充電

之影響，進而著手研擬增修智慧充電補助機制，並研提補助

要點增修草案，供主管機關參考為補助要點之修正。 

(2) 藉由新增智慧充電場域之補助項目，助推及鼓勵客運業者導

入智慧充電管理系統，以有效解決客運業者電動公車充電調

度之營運課題，並帶動我國智慧充電服務技術之產業升級與

精進，促進智慧充電及能源管理技術普及與應用，擴大整體

產業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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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建議 

 結合本計畫於北士科站之充電場域實證經驗，智慧充電管理系

統對於客運業者就營運調度之人員壓力降低、用電費用節省、

電池健康度維持等均有具體成效，建議做為後續客運業者導入

電動大客車隊時之充電管理考量要件之一。 

 建議業者在電動大客車對充電與排班調度作業上，應考量維持

電池健康度之充電功率安排、對應營運模式選擇充電方案；此

外，除選擇 CCS統一充電規格之車款，在符合本身營運層面的

需求下，考量場域及充電樁共用之彈性。 

 中央與地方政府陸續投入公共場域設置充電樁之建設，客運業

者因對營運車輛資產管理的限制條件，較無機會於外站進行夜

間充電停放；未來建議優先以滿足行駛較長但僅起端或迄端設

充電站之路線使用需求為考量，結合端點站或客運轉運站周邊

之高功率公共充電場域，做為日間補電之選項。 

 建議未來政府端可藉由盤點與提供可投入建置充電站之公有土

地、制定充電設備規格標準、以加碼補助鼓勵客運業者導入較

高等級之智慧充電管理系統、推動業者充電站共享機制或建置

公共充電站…等措施，藉以協助降低客運業者進入門檻，加速

推動大客車電動化之進程。 

 為使電動車隊充電更具彈性且穩定，建議未來可透過跨場域充

電系統、車機及動態班表資訊串聯，互相調度車輛及充電系

統，共享電力資源，降低充電系統建置成本，同時可避免不預

期之斷電風險，造成營運調度及服務中斷，可開發一套跨場域

之智慧充電管理系統。 

 本計畫建議未來透過優化既有之智慧充電管理系統包含演算法

內的能耗預估模型及新增場域調度/共享功能，可大幅提升過往

智慧充電管理系統的實務及經濟效益。透過共享功能未來亦可

將集團內場站互相調度擴充至共享至不同車種，如電動物流

車、計程車隊或私家車進行充電，對於國內電動車大環境及充

電樁的安裝率將有卓著之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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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完善電動車跨場域智慧充電功能及推動公共及共享充電資

源，建議政府可推動建構跨業者間之系統雲端資訊平台，可裝

載讀取即時車機資料、場域充電樁狀態及班表等，完整之資訊

系統可有效提升系統之實用性及準確性，進一步降低客運業者

設置充電系統成本及提升汰換油車之意願，加速 2030年全面汰

換市區充車電動化之目標。 

 本計畫研提增修智慧充電管理系統補助之範疇係針對客運業者

自設充電場站之功能與執行作業，考量地方政府與民間單位可

能陸續建置公共充電站，建議後續配合推動進度，評估電動大

客車公共充電站(如公車客運轉運站)導入智慧充電之功能項目與

執行做法，以及評估擴大補助範圍或納入招標要求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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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本計畫系統相關資訊符號對照表 

 

 

 

 

 

 

 

 

 

 

 

 

 

 





 

附 1-1 

 

附錄一 本計畫系統相關資訊符號對照表 

I  待排車輛 

J  充電樁編號 

K  已排程車輛 

arriveI  待排車計抵達時間 

karriveJ  已排程車預計抵達時間 

𝑇charge𝑗
 充電時間 

𝑇 時間間隔 

SOC 殘電量 

D(S2,T2,L2) 後續行駛里程 

Tb 休息時間 

t1 回充電站的一個時間點 

t2 到達充電站的一個時間點 

t3 假設可充入的電量 

t4 假設下次回充電站之時間點 

Pi 該車輛充電需求功率 

D(S,T,L) 電動巴士能耗預估 

𝐷(𝑆1,𝑇1𝐿1)   消耗量佔電池多少比例 

𝐸𝑃𝐴 目前所使用之電池度數 

𝑆𝑂𝐶(𝑡4) 由低到高排序決定優先順序 

 





 

 

 

 

 

 

附錄二  

107年度臺北市調度站契約電量估算表 

 

 

 

 

 

 

 

 

 

 





 

附 2-1 

附錄二 107年度臺北市調度站契約電量估算表 

縣市別 
客運

業者 
行政區 地目 

面積
(m2) 

核

定

車

數 

契約

電量

推估 

(以 

夜間

30kw/

車計)  

契約電量

基本費用 

(夏月-4

個月)  

契約電

量基本

費用 

(非夏月-

8個月)  

臺北市 
光華

巴士 
士林區 

公共 

設施 
 2,050   31   930   175,584   257,424  

臺北市 
光華

巴士 
汐止區 綠地  4,034   61   1,830   345,504   506,544  

臺北市 
光華

巴士 
內湖區 

第二種

工業 
 4,490   68   2,040   385,152   564,672  

臺北市 
光華

巴士 
士林區 工業  3,092   46   1,380   260,544   381,984  

臺北市 
光華

巴士 
士林區 商業  3,607   54   1,620   305,856   448,416  

臺北市 
光華

巴士 
士林區 保護區  2,985   45   1,350   254,880   373,680  

臺北市 
首都

客運 
蘆洲區 

893 895 

897 

(田) 

894 896 

(水)  

 4,641   70   2,100   396,480   581,280  

臺北市 
首都

客運 
內湖區 

公車調

度站用

地  

 5,190   78   2,340   441,792   647,712  

臺北市 
首都

客運 
南港區 雜  2,192   33   990   186,912   274,032  

臺北市 
首都

客運 
南港區 

935-3 

、936 

(建)、

937-2 

(田)  

 1,983   30   900   169,920   249,120  

臺北市 
首都

客運 
南港區  雜   2,022   30   900   169,920   249,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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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 
客運

業者 
行政區 地目 

面積
(m2) 

核

定

車

數 

契約

電量

推估 

(以 

夜間
30kw/

車計)  

契約電量

基本費用 

(夏月-4

個月)  

契約電

量基本

費用 

(非夏月-

8個月)  

臺北市 
首都

客運 
內湖區  雜   2,581   39   1,170   220,896   323,856  

臺北市 
首都

客運 
內湖區  雜   1,681   25   750   141,600   207,600  

臺北市 
首都

客運 
士林區  旱   3,275   49   1,470   277,536   406,896  

臺北市 
東南

客運 
內湖區    12,239   22   660   124,608   182,688  

臺北市 
東南

客運 
內湖區    1,168   42   1,260   237,888   348,768  

臺北市 
東南

客運 
內湖區    935   12   360   67,968   99,648  

臺北市 
東南

客運 
文山區    264   4   120   22,656   33,216  

臺北市 
東南

客運 
文山區    3,757   56   1,680   317,184   465,024  

臺北市 
東南

客運 
信義區    1,464   21   630   118,944   174,384  

臺北市 
臺北

客運 
松山區 

機場 

用地 
 3,497   52   1,560   294,528   431,808  

臺北市 

大都

會客

運 

北投區 
交通 

用地 
 2,512   31   930   175,584   257,424  

臺北市 

大都

會客

運 

信義區    5,597   73   2,190   413,472   606,192  

臺北市 

大都

會客

運 

信義區    5,280   67   2,010   379,488   556,368  

臺北市 

大都

會客

運 

信義區    2,975   48   1,440   271,872   398,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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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 
客運

業者 
行政區 地目 

面積
(m2) 

核

定

車

數 

契約

電量

推估 

(以 

夜間
30kw/

車計)  

契約電量

基本費用 

(夏月-4

個月)  

契約電

量基本

費用 

(非夏月-

8個月)  

臺北市 

大都

會客

運 

萬華區    2,249   34   1,020   192,576   282,336  

臺北市 

大都

會客

運 

文山區    4,825   61   1,830   345,504   506,544  

臺北市 

大都

會客

運 

內湖區    2,910   44   1,320   249,216   365,376  

臺北市 

大都

會客

運 

南港區    3,869   50   1,500   283,200   415,200  

臺北市 

大都

會客

運 

中山區    2,777   41   1,230   232,224   340,464  

臺北市 

大都

會客

運 

北投區    2,443   34   1,020   192,576   282,336  

臺北市 

大都

會客

運 

信義區    1,090   19   570   107,616   157,776  

臺北市 

大都

會客

運 

南港區    3,343   25   750   141,600   207,600  

臺北市 

大都

會客

運 

內湖區    18,387   65   1,950   368,160   539,760  

臺北市 

大都

會客

運 

南港區 
調度站

用地 
 4,353   47   1,410   266,208   390,288  

臺北市 
欣欣

客運 
文山區    1,855   46   1,380   260,544   381,984  

臺北市 
欣欣

客運 
文山區    9,643   62   1,860   351,168   514,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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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 
客運

業者 
行政區 地目 

面積
(m2) 

核

定

車

數 

契約

電量

推估 

(以 

夜間
30kw/

車計)  

契約電量

基本費用 

(夏月-4

個月)  

契約電

量基本

費用 

(非夏月-

8個月)  

臺北市 
欣欣

客運 
文山區    1,964   49   1,470   277,536   406,896  

臺北市 
欣欣

客運 
萬華區    3,928   45   1,350   254,880   373,680  

臺北市 
三重

客運 
南港區     1,896   28   840   158,592   232,512  

臺北市 
三重

客運 
南港區     1,718   26   780   147,264   215,904  

臺北市 

大都

會客

運 

士林區  

711 

(公園用

地) 

712 

(道路用

地及防

洪調節

池用地)  

 1,587   23   690   130,272   190,992  

臺北市 
大南

汽車 
北投區  

學校 

用地 
 4,949   74   2,220   419,136   614,496  

臺北市 
大南

汽車 
北投區  

公用 

事業 
 6,902  

 

104  
 3,120   589,056   863,616  

臺北市 
大南

汽車 
士林區  

公用 

事業 
 13,615   46   1,380   260,544   381,984  

臺北市 
大南

汽車 
內湖區  

科技 

園區 
 9,073   52   1,560   294,528   431,808  

臺北市 
新北

客運 
士林區     3,092   6   180   33,984   49,824  

臺北市 
指南

客運 
文山區     3,620   40   1,200   226,560   332,160  

臺北市 
指南

客運 
文山區     4,979   68   2,040   385,152   564,672  

臺北市 
指南

客運 
信義區     2,876   25   750   141,600   207,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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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 
客運

業者 
行政區 地目 

面積
(m2) 

核

定

車

數 

契約

電量

推估 

(以 

夜間
30kw/

車計)  

契約電量

基本費用 

(夏月-4

個月)  

契約電

量基本

費用 

(非夏月-

8個月)  

臺北市 
大有

巴士 
南港區     3,634   55   1,650   311,520   456,720  

臺北市 
大有

巴士 
南港區  

機關 

用地 
 6,639  

 

100  
 3,000   566,400   830,400  

臺北市 
光華

巴士 
中山區   商業   1,690   25   750   141,600   207,600  

臺北市 
首都

客運 
士林區  

711 

(公園用

地) 

712 

(道路用

地及防

洪調節

池用地) 

 13,615   74   2,220   419,136   614,496  

臺北市 
臺北

客運 
士林區  

711 

(公園用

地) 

712 

(道路用

地及防

洪調節

池用地) 

 13,615   46   1,380   260,544   381,984  

小計      75,030  14,165,664  20,768,304  

(合計) 平均契約用電基本費用(月)  2,911,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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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客運業者拜訪交流會議-第 1場(首都客運) 

壹、 時間：112年 09月 13日(星期三)上午 10時 00分至 11時 30 

貳、 地點：首都客運安康站 

參、 出席單位及人員：                                       記錄：黃宜人 

出席單位 職稱 簽名 

首都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協理 

協理 

副理 

副理 

襄理 

股長 

股長 

站長 

站長 

副站長 

專員 

張世峰 

呂燦亮 

簡士荃 

許俊忠 

賴威龍 

劉楊理 

黃揚約 

李文仁 

林惠俠 

張庭瑋 

常舜嶂 

鼎漢國際工程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 

經理 

高級規劃師 

經理 

助理規劃師 

曹晉瑜 

廖建韋 

曾依蘋 

黃宜人 

新動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工程師 

詹嘉文 

黃翊唐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研究員 

研究員 

陳翔捷 

陳國岳 

肆、 重點紀要 

 示範計畫路線車輛有年營運里程 40,000公里以上的要求，對應

路線平假日服務班次數差異、車輛固定二級保養及不定期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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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單一車輛平均日行駛里程數減少，造成部分車輛日行駛班

次數少於 6趟次的情形。 

 安康站位於供電瓶頸區，目前僅向台電申請 66KW的日間契約

容量(供應 1組充電樁)，充電 1小時約可補回 10~12%電量；因

目前採用電動車充電設施專用電價，排除夏月 16:00~22:00、非

夏月 15:00~21:00時段均為離峰電價。 

 現況於夏季期間，因空調等設備耗電量增加，會對應班次調度

由站務與駕駛(逐班手動登記使用量)依經驗判斷，必要時進行日

間補電，避免收班時 SOC低於 20~30%。 

 現況採用之充電樁車樁比規劃為 1:1，在充電調度部分尚可因

應，但未來若增加車隊規模，為滿足車輛夜間充電會需要站務

人員進行調度，故若能夠有智慧充電排程系統輔助，應可協助

站務人員執行勤務。 

 目前因第一線人員作業習慣，派車憑單主要為紙本填寫，並未

採數位化動態班表即時登錄，故車廠之充電管理系統雖有提供

班表登錄功能，但實際作業上並未使用。故針對智慧充電排程

管理需求，若建立預排班表(前一日)較為可行，但當日即時調度

之動態班表，在作業上確有難度。 

客運業者於採購不同車輛業者/車款之車輛，因充電介面不一致，

現況仍綁定車輛需配合專用充電樁，希望能提供客運業者因應改善

做法，以降低充電樁及設置空間無效率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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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運業者拜訪交流會議-第 2場(中興巴士) 

壹、 時間：112年 09月 15日(星期五)上午 10時 00分至 12時 00分 

貳、 地點：中興大業巴士股份有限公司 2樓會議室 

參、 出席單位及人員：                                 記錄：袁堂耀 

出席單位 職稱 簽名 

中興大業巴士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副總經理 

經理 

副課長 

副課長 

站長 

襄理 

呂奇龍 

黃治淮 

楊吉慶 

張偉倫 

陳永儒 

陳星光 

甘杰 

鼎漢國際工程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 

經理 

高級規劃師 

經理 

規劃師 

助理規劃師 

曹晉瑜 

廖建韋 

曾依蘋 

涂仁維 

袁堂耀 

新動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詹嘉文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研究員 

研究員 

陳翔捷 

陳國岳 

肆、 重點紀要 

 智慧充電管理系統之使用回饋：中興董事長表達感謝運輸研究

所及本計劃之垂青，得以與本計畫合作成為電動公車營運站之

標竿，自導入本計畫建置之智慧充電管理系統後，得以改善並

解決許多原存之實務上在電動公車電能補充遇到的困境與隱

憂，例如契約電量之超額罰款、場站調度人力之負荷、人為操

作之可能疏失等，並習得較順暢及有效率之電動公車調度管理

及場域空間安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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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北士科站除了供電動車停放調度外，亦有 683、250、市民

小巴 8等路線之各 1台柴油車停放。場站空間運用上，現場會將

柴油車視為已充飽電的電動車，將車輛安排於沒有充電樁之停

車位。 

 關於車輛建議之最低 SOC，會視各營運場站的實際調度情形而

定，惟 SOC為換算顯示資訊，隨車輛使用年期長會產生誤差，

為避免車輛中途沒電而失去動力，建議 SOC以 30%為最低標

準，會請駕駛於電量低於此數值時，就盡快回站充電。 

 關於班表調整，業者每日會在當日發車前先預排，後續根據實

際情況，以人工方式進行調整，回報調度站做更新(批次登錄)。

營運路線之車隊數量配置與班次調度作業不會因柴油車轉換使

用電動車後而改變，只會視路線長度的增減而有所調整，以維

持原先的服務水準。 

 後續若本計畫有資料索取之需求，業者可協助配合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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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運業者拜訪交流會議-第 3場(中興巴士) 

伍、 時間：112年 10月 27日(星期五)上午 10時 00分至 12時 00分 

陸、 地點：中興大業巴士股份有限公司 2樓會議室 

柒、 出席單位及人員：                                    記錄：袁堂耀 

出席單位 職稱 簽名 

中興大業巴士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副總經理 

經理 

副課長 

呂奇龍 

黃治淮 

楊吉慶 

陳永儒 

斗立科技有限公司 經理 陳昱光 

鼎漢國際工程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 

經理 

高級規劃師 

經理 

規劃師 

助理規劃師 

曹晉瑜 

廖建韋 

曾依蘋 

涂仁維 

袁堂耀 

新動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詹嘉文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研究員 

研究員 

陳翔捷 

陳國岳 

捌、 重點紀要 

 現階段會配合時間電價調度車輛，盡量不會讓車輛在尖峰時間

充電，並表示若尖離峰費率政策鬆綁，則調度會容易許多。業

者亦於下周一和臺北市公共汽車客運商業同業公會赴台電開

會，探討尖離峰充電費率議題。 

 從自家開發的管理平台中，除了顯示各車輛 SOC之趨勢，亦具

備車輛憑單、數位行車紀錄器資料，並可由此三類資料數據之

記錄，判斷車輛能耗情形是否由駕駛行為造成，亦或是電池老

化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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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各場站之充電樁資料能整合於同一平台上，除了方便監控

充電樁使用狀況，亦方便於車輛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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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運業者拜訪交流會議-第 4場(首都客運) 

壹、時間：112年 10月 31日(星期二)下午 14時 00分至 16時 00分 

貳、地點：首都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8樓會議室 

參、出席單位及人員：                                        記錄：黃宜人 

出席單位 職稱 簽名 

首都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協理 

協理 

協理 

協理 

襄理 

襄理 

副理 

副理 

課長 

專員 

李建文 

呂燦亮 

張世峰 

許信和 

邱俊永 

陳子榆 

陳志和 

簡士荃 

許俊忠 

馮汝康 

常舜璋 

鼎漢國際工程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 

副董事長 

經理 

高級規劃師 

經理 

林幸加 

曹晉瑜 

廖建韋 

曾依蘋 

新動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詹嘉文 

工業技術研究院 管理師 巫文心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研究員 

研究員 

陳翔捷 

陳國岳 

 

肆、重點紀要 

1. 關於車輛調度與充電時間的安排，由於車輛及電池皆為新購入之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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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因此目前調度員與站長於車輛行駛里程判斷及充電時程安排上

以平均數據去判斷與分析，考量未來營運端有不同廠牌車輛間做營

運上之調度及長期車輛使用下電池及設備之衰退導致平均數據不盡

相同無法準確規劃，若可透過儀表板管理對於客運業者將是一大助

力。 

2. 考量單獨建置監控儀表板會造成人力作業負擔提高，公司目前係將

SOC 資料與調度系統之整合，呈現發車時間、SOC 剩餘量、車輛位

置、動態資料等相關資訊，亦建議研究單位在未來若是單獨與客運

業者協同開發儀表板，能將與既有系統做結合納入考量。 

3. 根據客運業者車輛故障之經驗，原因為車輛電池包內電池異常，目

前客運業者針對電池健康度僅能夠呈現 SOC 剩餘量，每個電池包之

細節狀況需藉由車輛業者提供。 

4. 針對電池健康度議題，建議可詢問車輛業者關於電池狀態之預警方

式及相關防範機制。 

 

 



 

 

 

 

 

 

附錄四 

智慧充電產業交流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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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充電產業交流會議紀錄 1st 

會議主題：智慧充電產業交流會議(充壩公司) 

時間：113年 3 月 6日（星期三）10:00-12:00 

地點：充壩技術服務股份有限公司(新北市土城區承天路 37-1號 8

樓) 

出席人員：充壩技術服務公司 王建文總經理、吳慶茵經理 

  台灣大電力研究試驗中心 藍培修高級工程師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陳國岳研究員 

  工業技術研究院 張念慈組長、巫文心專案管理師 

  新動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詹嘉文總經理、黃翊唐工程師 

  鼎漢公司 曹晉瑜經理 

討論重點紀要 

1. 交通部對應客運業者導入電動大客車時針對充電調度的痛點，希

望結合聯盟的中立角色，啟動建立智慧充電管理系統功能規格的

產業規範標準，有助於挑選符合需求之產品服務，同時滿足電力

調度跟維持出車班次要求。 

2. 充電聯盟成員先前針對電能管理系統(EMS)有建立規範的想法，除

了結合目前交通部需求外，建議能夠延伸到不同車種與應用場域，

建構適用性較廣的產業規範，提出完整的智慧電力調度管理的規

章，依照智慧化管理程度分級，提供各應用需求單位(如社區管委

會、客運業者、地方政府、中央主管機關…等)依需求挑選。 

3. 作業方式上，建議由已有管理系統的業者端(如充壩、新動)提案起

草，提出規劃想法，再透過 FG2 電能補充設備與營運工作小組會

議討論，取得共識收斂後，由聯盟公告規範規章。 

4. 初步方向可針對功能定義、應用場域、使用情境、系統分級、認

證方式與結果呈現等層面切入探討與制定細節。 

(1) 智慧充電功能總定義初步為智能化的電力調控，使場域運作正

常，不會受到電力上限及尖離峰變化影響，達到最佳效率與經

濟水準。 

(2) 場域部分包括電動巴士調度站、社區大樓、公共停車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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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面涵蓋不同車種，如電動巴士、小客車、計程車、物流車。 

(3) 針對智慧充電定義細部功能及系統分級，並且建立包括設備規

格、軟體控制等不同項目的驗測方式與設備需求。 

(4) 由充電聯盟針對驗證方式檢視確認具備認證資格標準的執行單

位，並公告會員進行申請檢核。 

5.交通部針對電動大客車補助作業要點後續新增智慧充電補助方向，

後續依據產業聯盟公布之「電能補充設施電能管理系統智慧化功

能準則」，制定數量規模、補助門檻(如單一門檻、階段分級)與金

額水準，辦理客運業者說明會傳達推動方向，掌握客運業者意見

想法，年底前完成納入要點內容，提供交通部檢視與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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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充電產業交流會議紀錄 2nd 

會議主題：「113 年台灣電動車輛電能補充產業技術推動聯盟會員大

會」FG2 電能補充設備與營運 WG1 電能補充設施電能管理系統智慧

化會議 

壹、 時 間：113年 6月 6 日 15:00~16:30 

貳、 地 點：線上會議 

參、 工作小組主持人：新動智能 詹嘉文 總經理 

                               充壩技術服務 王建文 總經理 

                               台灣大電力研究試驗中心 藍培修高級工程師 

肆、 出席單位：如後附簽名冊 紀錄：大電力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會議紀要 

一、 簡報內容: 如附件 

二、 交流討論與決議: 

(一)  關於前次討論所定義之適用範圍及適用情境 

(如簡報 P6)。 

(二)  會前表單議題討論 

新動智能 詹嘉文：政府補助場域的擁有者，所以先

就功能面定義等級，場域不在目前討論範圍內，補助單位

後續依其列管場所選擇功能項。補助額度由補助單位定義

準則，將建議補助單位將提升稼動率及降低電網負擔的效

益額外補助，但不在分級項目的討論內。 

裕電俥電 解睿凱：功能對不同情境而言可能無法一

體適用，建議以效益作為指標，並討論達成指標的功能項

目。 

大電力 藍培修：政府單位需要藉由聯盟的討論來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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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分級標準及最低功能要求，須有基本的依據可以作為補

助參考。 

充壩技術服務 王建文：公部門是為了節能減碳的效

果，EMS 的目的即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因此希望透過產

業的角度定義分級，使政府、使用者皆有選擇及比較的依

據。 

(三)  關於適用情境與分級方式的定義 

遠傳電信 劉傳譯：適用情境需要詳細定義，如社區

與大樓之區分，需有較明確的說明。 

大電力 藍培修、充壩技術服務 王建文：會先行整理

場域相關定義，並透過 Google 表單蒐集會員之意見。討

論場域時將同步進行功能項目的討論，後續再進行整體功

能分組的討論。 

遠傳電信 劉傳譯：是否不要依照程度區分系統的等

級，而是改由不同場域來定義功能項目？如定義社區應具

備之功能項目，及車隊適用的功能項目等。 

大電力 藍培修：將等級改成功能組來進行後續討論。 

(四)  功能項目定義討論 

車王 Felica：尖離峰用電控制應修正為「智慧尖離峰

用電控制」，避免採用傳統作法來符合該分組等級的情形。 

大電力 藍培修：可以直接定義如使用斷路器、計時

器即不符合該功能項目。 

(五)  車王 Felica提問關於智慧充電排程 

大電力 藍培修：討論包含所有的 EMS 系統，並非僅

針對公車隊或其他商用車隊，而是希望所有的系統商，不

論服務公車隊或住宅用系統都能應用此準則進行功能分類。

後續仍會討論智慧充電排程、班表等議題。 

(六)  車王 Felica建議調整討論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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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電力 藍培修：先區分一般功能、進階功能，以及

商用功能，再對應其適用場域。 

(七)  大電力 藍培修：將提供本日簡報，請 FG2會

員協助於會後填答表單，提供意見，並於下次會議中進行

討論。 

(八)  第三次會議日期: 113.06.20 15:00~16:30 

 

柒、 散會：下午 4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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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充電產業交流會議紀錄 3rd 

會議主題：「113 年台灣電動車輛電能補充產業技術推動聯盟會員大

會」FG2 電能補充設備與營運 WG1 電能補充設施電能管理系統智慧

化會議 

壹、 時 間：113年 6月 27日 15:00~16:30 

貳、 地 點：線上會議 

參、 工作小組主持人：新動智能 詹嘉文 總經理 

                               充壩技術服務 王建文 總經理 

                               台灣大電力研究試驗中心 藍培修高級工程師 

肆、 出席單位：如後附簽名冊 紀錄：大電力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會議紀要 

一、 簡報內容: 如附件 

二、 交流討論與決議: 

三、 表單回饋 

(一) 台灣大動力 童瓊慧：車隊/電動公車較類似於場域分類，建議

修改該項目的名稱。 

(二) 車王電子 劉姵辰：未來電動公車可能在類別二或類別三進行

充電，如何進行對應？ 

(三) 台灣大電力 藍培修：功能項目不對應到特定場域，因此請會

員分別討論場域及功能項目之定義。 

(四) 台灣大動力 童瓊慧：類別四的自用封閉場域，是否具焦於住

家使用即可，避免說明過於限縮？ 

(五) 充壩技術服務 王建文：修改類別四為「非營業用之封閉場

域」。 

四、 基本功能討論 

(一) 遠傳電信 劉傳譯：均流控制需列出算式，並舉例說明。 

(二) 台灣大電力 藍培修：備註並待後續討論，今日先討論功能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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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定義內容再透過表單蒐集各位會員之意見。 

五、 進階功能討論 

(一) 遠傳電信 劉傳譯：建議將排隊功能納入非均流智慧調控，不

需特別定義「排隊管理」之功能。 

(二) 車王電子 劉姵辰：預約充電與排隊管理之功能應分別進行定

義，兩者在營運實務上互相衝突。 

(三) 台灣大電力 藍培修：均流、非均流一樣分別留在基本功能與

進階功能，並將預約充電與排隊管理分開。 

(四) 充壩技術服務 王建文：將排隊管理併入非均流智慧調控即

可。 

六、 功能等級定義討論 

(一) 車王電子 劉姵辰：是否直接定義Level 1均流控制、Level 2

非均流控制、Level 3動態調控功能，再討論各等級內的功能項

目？ 

(二) 台灣大電力 藍培修：於會後表單蒐集各位會員針對功能項目

與歸類之意見。 

七、 企業功能討論 

(一) 車王電子 劉姵辰： OCPI對電動公車而言應非必要條件，且難

以驗證。 

(二) 充壩技術服務 王建文：OCPI功能較適合電動計程車。各等級

中均可參考功能項目選用，不一定需全部具備。 

(三) 台灣大電力 藍培修：企業功能中針對電動巴士、物流車、計

程車隊等商用載具可能有不同功能需求，是否需要分別討論？ 

(四) 台灣大電力 藍培修、充壩技術服務 王建文：OCPI功能調整至

附加功能選配。 

八、 請各位會員協助填寫會後表單，將蒐集各位會員是否需調整、

新增各級別的功能項目及項目說明。 

九、 第四次會議日期: 113.07.11 15:00~16:30 

 

柒、 散會：下午 4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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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充電產業交流會議紀錄 4th 

會議主題：「113 年台灣電動車輛電能補充產業技術推動聯盟」FG2 

電能補充設備與營運 WG1 電能補充設施電能管理系統智慧化會議 

壹、 時 間：113年 7月 11日 15:00~16:00 

貳、 地 點：線上會議 

參、 工作小組主持人：新動智能 詹嘉文 總經理 

                               充壩技術服務 王建文 總經理 

                               台灣大電力研究試驗中心 藍培修高級工程師 

肆、 出席單位：如後附簽名冊 紀錄：大電力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會議紀要 

一、 簡報內容: 如附件 

二、 交流討論與決議: 

(一)  基本功能-均流控制討論 

新動智能 詹嘉文：均流控制的公式初步定義為每車可用充電

功率 = 可用總電量 / 充電車數。 

(二)  進階功能-非均流智慧調控討論 

新動智能 詹嘉文：非均流智慧調控列出兩種範例，請各位會

員於會後填寫表單提供意見回饋。 

(三)  企業或商用功能-具共享服務功能 

新動智能 詹嘉文：希望針對商用功能新增此項目，以提升充

電樁稼動率。 

U-POWER 陳亮君：請說明具備此功能及開放共享與否的定

義，以及各功能項目是否已充分進行評估。 

充壩技術服務 王建文：此項目的前提是否須為私人場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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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情況下開放使用？ 

新動智能 詹嘉文：類似 USPACE 的共享停車位功能，將私人

車位於特定時段開放，並可自行決定費率。針對 Level 3 需具

備此功能，而開放的情形則依營運狀況決定。 

(四)  針對功能等級的討論 

台達電 盧永晟：所列的功能項目是否於公部門或私人場域都

適用？是否會有罰則的問題？ 

新動智能 詹嘉文：聯盟提供準則供相關部門參考 

充電聯盟 張念慈：分成不同的 Level 讓大家依照需求來選擇，

不會有罰則的問題，將來也要規劃如何驗證各功能項目。 

(五)  會後將透過表單蒐集各位會員的意見。 

(六)  第五次會議日期: 113.07.25 15:00~16:30 

 

柒、 散會：下午 4時 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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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能補充設施電能管理系統智慧化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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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電能補充設施電能管理系統智慧化會議紀錄 

「113年台灣電動車輛電能補充產業技術推動聯盟」 

FG2 電能補充設備與營運 

WG1 電能補充設施電能管理系統智慧化 

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3年8月1日15:00~16:00  

貳、 地點：線上會議  

參、 工作小組主持人：新動智能 詹嘉文 總經理  

                    充壩技術服務 王建文 總經理  

                    台灣大電力研究試驗中心 藍培修高級工程師  

肆、 出席單位：如後附簽名冊                    紀錄：大電力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會議紀要  

一、 簡報內容: 如附件  

二、 交流討論與決議:  

(一) 根據過去會議之討論，將場域分為四個類別，亦將提供場域類

別的類型供相關單位參考。  

(二) 工作小組討論主軸為功能分級，將區分為三個等級與額外附加

功能，功能說明之定義請參閱簡報。  

(三) 會後將提供今日簡報供各位會員參考。  

(四) 預計於8月底招開實體會議，將於實體會議前完成書面文件，

並提供給各位會員。請會員於會中討論並確認準則內容。  

 

柒、 散會：下午4時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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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計畫期中審查意見與辦理回覆表 

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服務驗證 

-智慧充電管理系統精進與優化 

期中報告審查意見回覆辦理情形 

一、開會時間：113年 8月 13日（星期二）下午 2時 

二、開會地點：本所 2樓會議室 

三、主持人：運研所王副所長穆衡              記錄 陳國岳 

四、出席單位及人員：(略)。 

五、主席致詞：(略)。 

六、簡報：(略)。 

七、審查意見： 

與會代

表 

(依發言

順序) 

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本所主辦

單位審查

意見 

張舜清 

委員 

1. 系統模擬上，跨場域充

電平台會由哪一單位維

管？由哪一單位做電量

調控？ 

感謝委員提問，跨場

域充電平台之模擬情

境是將來會由客運業

者之充電運營公司獨

立帳戶管理;電量調控

則是由每個場站的後

台系統針對該站狀況

做智慧充電排程。 

同 意 執

行 單 位

說明 

2. 智慧多場域電能調控方

面，是如何操作？車輛

是否需做移動？是否僅

做電力調控？ 

感謝委員提問，智慧

多場域調度目前設計

是將由後端顯示共享

或預約之充電樁與可

供給之電量資訊，達

到車輛因所屬充電站

無法充電時，可到他

同意執行

單位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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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代

表 

(依發言

順序) 

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本所主辦

單位審查

意見 

站補電功能。電力調

控將以一個場站為單

位進行調度。 

3. 系統是否有限制條件？ 

如: 負載上限...等。 

感謝委員提問，跨站

充電系統的上限將可

能會因單站營運車輛

數量、接露資訊的頻

率等因素，造成記憶

硬碟空間不足，導致

效率降低，因此本系

統目前規劃之負荷量

為單一場站車輛數 100

車，以避免雲端系統

超載。 

同意執行

單位說明 

4. 由於本計畫要做資料分

析，建議留意時間是否

能趕上期末成果發表。 

感謝委員指導，將檢

附相關之資料分析報

告於期末報告。 

同意執行

單位說明 

5. 報告書內容請再做檢視

與修正。 

感謝委員指導，將調

修更新於期末報告。 

同意執行

單位說明 

盧宗成 

委員 

1. 報告書第 40 頁至 42

頁，國外案例回顧應加

強比較，說明優缺點，

及國內可以借鏡之處。 

感謝委員指導，會於

期末報告補充說明國

外案例回顧與國內可

借鏡之處。 

同意執行

單位說明 

2. 報告書第 40 頁至 42

頁，這二篇文獻是電動

公車調度排程，非電動

公車充電排程。 

感謝委員指導，搜尋

國外電動公車充電研

究案例，多數是基於

充電成本最小化的角

度，評估最適車輛規

同意執行

單位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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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代

表 

(依發言

順序) 

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本所主辦

單位審查

意見 

模，尚未蒐集到與跨

場站充電排程關聯性

較高的文獻，故於期

末報告調整參考文獻

整理方向，刪除此類

別。 

3. 報告書第 53 頁，既有

的 Rule-based方法如何

應用在多場站之系統？

如何擴充？ 

感謝委員提問，目前

既有規則庫方式的充

電管理系統主要對應

場站內的充電調度，

多場站之系統充電調

度僅是將他站車輛新

增至排序序列中，無

須調整其運算邏輯。

但本站車輛應具有優

先權，該權重可視情

況調整。 

同意執行

單位說明 

4. 報告書第 54 頁至 56

頁，數學模式並非標竿

寫法，應加以修正。 

感謝委員指正，將於

期末報告書中調整。 

 

同意執行

單位說明 

5. 報告書第 57 頁及 58

頁，求解演算法的流程

應加強說明？演算法求

解品質之效率的驗證？ 

 

感謝委員建議，會於

期末報告加強說明本

計畫中演算法之流

程。 

同意執行

單位說明 

6. 報告書第 68 頁，多場

站相互備援 SOP？增加

情境（設計）模擬？跳

感謝委員建議，相關

描述及系統操作等已

於期末報告中提出。

同意執行

單位說明 



 

附６-4 

與會代

表 

(依發言

順序) 

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本所主辦

單位審查

意見 

電情境？多場站、跨客

運業者…不同的班表/

班表機制調度？電池安

全管理？系統功能？公

共充電站及業者自己的

充電站如何協調？ 

 

為求謹慎，相關開放

備援機制保留給第一

線之站務員進行調控

較為安全，可依實際

需求及場站條件進行

判定。 

陳勁甫 

委員 

1. 報告書第 18至 19頁，

請修正圖 2.1.1 及圖

2.2.2的內容。 

感謝委員指導，會更

新修正報告書之圖

示。 

同意執行

單位說明 

2. 報告書第 54 頁，圖

4.1.2 最佳化充電排程

班表，建議說明情境背

景，是與幾輛車進行排

程。 

感謝委員提問，本計

畫所研究之最佳化演

算法目前為開發中系

統，僅針對一台車輛

一日之充電行為進行

排程，未來將於後續

計畫進行優化及擴散

至多車輛之模擬及驗

證。 

 

同意執行

單位說明 

3. 報告書第 59 頁，表

4.1.2 之執行結果如何

解決及如何評估其符合

目標式程度，建議補充

說明。 

感謝委員建議，本計

畫之調度平台尚屬於

初步研究，將於後續

計畫持續精進，且將

不斷與實際操作人員

及客運業者進行溝

通，以滿足實務面上

之需求。 

同意執行

單位說明 



 

附６-5 

與會代

表 

(依發言

順序) 

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本所主辦

單位審查

意見 

 

4. 報告書第 60 頁，相關

演算法之說明精簡，相

較難看出本案核心工項

之成果。 

感謝委員建議，將於

期末報告中呈現其模

擬成果。未來將持續

調整其演算法核心架

構，以更符合實務面

上應用之環境。 

同意執行

單位說明 

5. 報告書第 60 頁，如何

適用到一場站不同品牌

電車；一場站混合品牌

電車之充電排程課題之

可行性與模擬結果，建

議補充說明。 

感謝委員提問，未來

系統除了動態班表、

即時車機資料外亦可

新增車輛資訊，車輛

資訊可包含車輛種

類、電池種類、電池

容量等資訊，可由系

統自動判斷該車的電

池是否適合用快充或

慢充方式充電。此方

式未來亦可將場站共

享給電動物流車等不

同車種共享充電資

源，且可避免不必要

的能源浪費。 

同意執行

單位說明 

6. 報告書第 65 頁，多場

站功能系統之建置功能

目標應明確界定，以利

評估系統建構及成果之

適當性。 

感謝委員建議，本計

畫多場站的調度基於

共享精神，可於系統

設訂特定充電樁的共

享時間及費率。他站

同時可透過系統通知

同意執行

單位說明 



 

附６-6 

與會代

表 

(依發言

順序) 

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本所主辦

單位審查

意見 

該站已具有充電樁開

放共享且可進行預約

派車，進一步達成多

場站彈性調度之目

標。 

鄭榮和 

委員 

1. 報告書第 8頁，有關有

效節省 20%營運成本，

10 億元/年…等內容，

請顯示證據以及預估

「10 億元/年」之依

據。 

感謝委員指導，會補

充效益估算之評估與

計算方式於期末報

告。 

同意執行

單位說明 

2. 報告書第 18至 19頁，

圖 2.1.1與圖 2.2.2僅呈

現黑底，無法辨識內

容。 

感謝委員指導，會更

新修正報告書之圖

示。 

同意執行

單位說明 

3. 報告書 54至 58頁，其

中 「H 為 … ， 其 中

H1,H2,…」，均移至與

下一行齊。 

感謝委員指導，會更

新修正報告書之格式

編排。 

同意執行

單位說明 

4. 報告書第 67 頁，請補

充說明計畫(含充電場

地等)如何計算不同場

站之標準。 

感謝委員提問，跨場

站充電調度主要是依

據當下該場站是否有

空位及電力足以供給

給附近其他場站車輛

進入使用，因此，場

站的電力及排程系統

皆可獨立運作。 

同意執行

單位說明 

5. 報告書第 71 頁，請說本計畫現階段之研同意執行



 

附６-7 

與會代

表 

(依發言

順序) 

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本所主辦

單位審查

意見 

明本計畫開發之軟體是

否可協助地方政府或民

間公司規劃並建置合適

之公共充電站。 

究，主要針對客運業

者個別場域充電需求

進行充電排程優化，

並於本年期進行跨場

域複製與共享資訊揭

露設計；有關公共充

電之發展需求，預計

配合主辦單位後續計

畫推動進行開發與測

試。 

單位說明 

童建強 

委員 

1. 報告書第 51 頁及 52

頁，在國際大客車充電

站共享部分，國際(新

加坡、中國廣州)已有

支援大小車或多客運業

者之公共充電站案例，

但考量我國在停車場管

理及使用情境上與他國

存在差異，例如不同車

種之停車位大小須依規

定設置、小型車停車位

無法供大客車停放、車

廠或營運商無對外開放

充電服務等，故建議在

相關文獻分析及提供政

策建議部分，可補充國

內外差異比較，以及採

用共享機制可能遭遇之

困難與因應策略。 

感謝委員指導，會於

期末報告之小結補充

說明跨車種共享在國

內發展之適用性。 

同意執行

單位說明 



 

附６-8 

與會代

表 

(依發言

順序) 

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本所主辦

單位審查

意見 

2. 報告書第 53 頁至 60

頁，本章節雖已提出採

用最佳化充電排程模型

運算之執行結果，為瞭

解管理系統優化後之成

效，故建議提出採用前

後成效對比數據，並明

確標示圖式象限及說明

效益內容 

感謝委員建議，本計

畫所提出之優化因實

務面上採用需時間與

客運業者溝通，實際

應用優化後的系統將

於下一階段計畫進行

驗證及比較其效益。 

同意執行

單位說明 

3. 報告書第 65 頁至 70

頁，本研究已提出目前

擴充電動大客車多場站

間智慧充電管理所遭遇

之問題與痛點，但範圍

僅針對單一客運業者的

多場域功能開發，未提

及多客運業者多場域之

應用，建議於後續可增

加相關討論與分析說

明。 

感謝委員指導，依本

計畫執行期間與客運

業者實際接觸經驗，

現況考量場站管理權

責與對應充電費用，

客運業者跨場域充電

之情況，主要以同一

集團之客運業者為

主，應用方式包括劃

分同集團不同業者可

使用充電樁(如於 A 場

域劃分幾座充電樁予 B

業者使用)或依系統充

電紀錄識別集團不同

業者充電情形，相關

內容納入期末報告現

況說明。 

同意執行

單位說明 

4. 建議計畫的成效要能適

時對外宣導，藉以讓國

內外業界了解。 

感謝委員指導，今年

下半年已加強本計畫

成效之推廣與宣導，

同意執行

單位說明 



 

附６-9 

與會代

表 

(依發言

順序) 

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本所主辦

單位審查

意見 

如APEC (ESCI-KSP)最

佳範例獎競獎、政府

服務獎競獎，以及多

場推動「電動大客車

智慧充電管理系統」

納入「交通部公路局

補助電動大客車作業

要點」之相關產業溝

通會議等。 

5. 後續長途客運建議應同

時考量納入，如國光、

統聯。 

感謝委員指導，將會

於未來新期程計畫考

量並規劃執行。 

同意執行

單位說明 

許進發 

委員 

1. 報告書第 65 頁，本計

畫跨場站的預約功能，

對業者來說的確也是存

在的需求，建議未來能

將不同電輛(例如快慢

充)的路線納入平台規

劃，才能大幅提升場站

利用率，甚至可避免後

續建置可能衍生之問

題。 

感謝委員指導，將會

於未來新期程計畫考

量並規劃執行。 

同意執行

單位說明 

2. 報告書第 73 頁，智慧

充電排程不僅涉及到車

端與柱端之雙向溝通，

本系統也會將遠端管理

整合進去，建請補充說

明相對應、符合的資安

感謝委員建議，本系

統已初步於各通訊端

點增設防火牆，並已

增加基本資安規範，

後續將可於系統軟體

及雲端空間進行資安

升級及優化，以確保

同意執行

單位說明 



 

附６-10 

與會代

表 

(依發言

順序) 

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本所主辦

單位審查

意見 

標準及管理措施。 場域控制充電權及機

密資料無法輕易外

流。 

3. 報告書第 75 頁，電池

健康度的預測涉及到不

同電池特性的建模或者

利用充電時取得完全的

充放特性，建請說明基

於什麼原理來進行電池

健康度預測？何謂相對

數據？ 

感謝委員提問，充電

聯盟所提出智慧充電

level 3中納入電池健康

度之預測，主要是透

過日間的充放電紀錄

反推電池的健康程

度，並非一個絕對的

數值。舉例：一台車

三個月前以相同充電

功率充電至相同電量

時，其充電時間較

短，可判斷其具有老

化跡象，或該車輛的

充電特性較其他同期

出場車輛不同，亦可

提出相關健檢報告給

予客運業者參考，進

一步調整或降低充電

功率，以延長其電池

壽命。 

同意執行

單位說明 

4. 簡報第 12 頁，雙北市

政府提出轄區客運業者

反映充電問題，建請說

明部分電動大客車業者

充電系統無法支援之可

能原因。 

感謝委員提問，充電

問題與系統、硬體及

通訊息息相關，各次

統透過硬體(充電槍、

網路架構、分享器等)

進行串接，充電槍透

同意執行

單位說明 



 

附６-11 

與會代

表 

(依發言

順序) 

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本所主辦

單位審查

意見 

過通訊協定(CCS1、

CCS2、GB 等)與車輛

進行溝通，後臺系統

透過 OCPP與充電樁進

行溝通、交握及控

制，因此環環相扣，

尚須透過實際測試才

能判斷其無法充電原

因。 

林昱成 

委員 

1. 期中報告中針對國內外

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發

展案例中，其中針對充

電規範提到，韓國充電

設施的通訊協定已有制

定統一標準 OCPP 1.6

充電協定標準，然而台

灣目前由於各電動車業

者技術發展不一致，導

致充電介面也不一致，

更難達到通訊協定通用

性，建議單位可著重強

化輔導業者，並與政府

單位密切配合，制定出

統一之充電介面，方能

達成全台一置性的充電

設備與通訊協定。 

感謝委員指導，目前

已將 OCPP 1.6 充電協

定標準設定為智慧充

電補助辦法之必要條

件。 

同意執行

單位說明 

2. 新加坡武林公車調度站

為試辦電動公車業者共

享充電的服務，主要是

感謝委員指導，於期

末報告針對國外共享

推動案例部分補充參

同意執行

單位說明 



 

附６-12 

與會代

表 

(依發言

順序) 

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本所主辦

單位審查

意見 

針對非電動公車充電時

段，私人業者也可有效

利用充電站，以增加充

電樁服務效率，建議可

參考此類做法，協助並

輔導相關業者也可試行

相關作法，未來若有成

效，相信也是另一種

Business model，也能

夠逐步統一充電相關規

格與規範。 

考借鏡。 

3. 針對大客車充電站共享

相關文獻與案例，其中

最大化調度站營運收益

與多調度站最佳調度模

式，僅針對各一篇論文

來探討，文獻探討量建

議增加，此外應說明其

文獻之重要貢獻與缺失

處，以及未來可以提供

作為參考之方向。 

感謝委員指導，國外

較多針對成本效益最

大化之排班調度或車

輛規模之研究，就共

享與多場站充電調度

之研究文獻相當有

限；期末報告會再依

案例與文獻關聯性調

整呈現方向，並整理

可提供參考借鏡之方

向。 

同意執行

單位說明 

4. 國內電動大巴充電規格

仍以 CCS1 與 GB/T 為

主，而僅有一家凱勝綠

能是以 Type2為主，建

議可協助輔導業者技術

精進或轉型，同時朝向

全國統一充電規格為

感謝委員指導，目前

國家標準以CCS1+N作

為 規 範 ，1 為 國 際

CCS1標準，+N則是其

他市場較常見標準形

式，包括 CCS2、日規

CHAdeMO、Tesla規格

同意執行

單位說明 



 

附６-13 

與會代

表 

(依發言

順序) 

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本所主辦

單位審查

意見 

主，後續的通訊協定、

整合控制、充電策略等

方能使更好統一規劃與

管理。 

等都會納入並訂定明

確規範，以保障充電

安全與效能。 

5. 臺灣充電站設置廠域尋

求不易，這確實也是目

前電動大巴業者困擾的

地方所在，是否有一些

政府目前無用途之用地

可供統一統籌規劃使

用，建議單位可與政府

單位與電動大巴業者溝

通協調，擬定出適合來

建置此計畫之示範場

域。 

感謝委員指導，將會

於未來新期程計畫考

量並規劃執行。 

同意執行

單位說明 

6. 夜間離峰時段充電，可

有效降低電費，但當車

隊規模增加使離峰時段

充電需求增加，但也恐

造成區域電網超載而影

響供電穩定性，目前期

中報告中並未看出有建

議或可能的改善方案，

應聚焦提出可能的建議

方案，這也是本計畫最

關鍵之貢獻。 

感謝委員提問，電動

大客車車輛相較小型

家用車具有較為一致

之行駛行為，智慧充

電管理系統可依照動

態班表及車機即時資

料，即時調整充電功

率，在相關用電壓力

區可使用較低的契約

容量，自動排程並完

成充電。因此，未來

若廣泛應用於充電場

站時，可有助於維持

電網彈性，甚至透過

同意執行

單位說明 



 

附６-14 

與會代

表 

(依發言

順序) 

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本所主辦

單位審查

意見 

需量反應在電網危急

時快速降載，更可提

升國內電網之韌性。 

7. 針對第四章的電動大客

車智慧充電管理系統優

化，本期中報告提出一

基於最佳化理論之智慧

充電管理排程演算法。

其中主要是以前期計畫

建置之中興集團北士科

站來進行最佳化設計，

請問場域大小為何？ 

共 有 幾 輛 車 ？(表

4.2.1？) 請說明清楚。

另外圖 4.1.2 主要是以

一輛車來進行最佳化充

電排程班表設計，為何

不是多輛車，一種多目

標最佳化設計？正常情

況下應有多輛車同時營

運，應考量多輛車的最

佳化充電排程設計較為

妥適。此外，公式

4.1.4 中有多個常數，

如 60、0.421、20%等

等，甚至下標英文符

號，應都說明清楚，難

看出欲表達之意義。 

感謝委員建議，本計

畫示範場域為北士科

站 ， 該 站 具 有

14,932m2 面積可供 27

樁(54 槍)放置，目前已

超過 64 輛電動大客車

於該站進行充電。本

計畫所研究之調度平

台目前為情境模擬之

系統設計，尚未完全

應用於實際場域中，

未來將於後續計畫中

進行優化調整，以更

符合實際所需。 

同意執行

單位說明 

8. 計畫整體執行率佳，也感謝委員指導。 同意執行



 

附６-15 

與會代

表 

(依發言

順序) 

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本所主辦

單位審查

意見 

完成參與 2024 智慧城

市展覽及計畫成果推廣

影片製作，更獲得

2024 智慧城市創新應

用獎、113 年度交通部

服務獎、及國際 APEC 

6th ESCI - Best Practices 

Awards，值得給予高

度肯定。 

單位說明 

交通部 

公共運

輸及 

監理司 

1. 依據本部 113年 2月 23

日研商電動大客車相關

課題後續處理方式會議

決議(略以)，運輸研究

所規劃於今(113)年度

智慧充電管理系統委辦

計畫就智慧充電管理系

統進行定義，並研議補

助案件申請所需之基本

功能要求與驗證作業程

序，請運輸研究所後續

提供前開研究成果及補

助作業要點建議修訂文

字(含建議補助制度及

額度)予公路局。依

「交通部公路局補助電

動大客車作業要點」規

定，交通部公路局係受

理「直轄市、縣(市)政

府」或「各區監理所」

感謝委員指導，已陸

續完成提供前開研究

成果及補助作業要點

建議修訂文字(含建議

補助制度及額度)予公

路局，並摘取附錄於

本計畫期末報告。 

同意執行

單位說明 



 

附６-16 

與會代

表 

(依發言

順序) 

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本所主辦

單位審查

意見 

之客運業者補助案件，

故向公路局申請補助單

位應為行政部門，建議

後續於該框架下，研提

具體補助作業要點建議

修訂文字(含建議補助

制度及額度)。 

2. 經檢視「2030 年客運

車輛電動化推動計畫」

P.55「⋯為鼓勵業者採

用智慧電能管理系統

（EMS）、規劃儲能

設備及申請碳權等精進

措施，爰再增加補助額

度至 370 萬元/輛⋯」，

另依據前開要點第四點

附件二，已規定客運業

者所選用之車輛需說明

「充電設備是否導入電

能管理系統(EMS)進行

排程、調控及離峰充電

等智慧充電管理技

術。」，爰現行車輛補

助經費 370萬元已包含

智慧電能管理系統，建

議補充本計畫與現行合

格車廠車型所導入智慧

充電系統差異性或優化

事項，讓車廠願意再提

感謝委員指導，已補

充導入智慧充電管理

系統之效益評估於補

助辦法說明文件及期

末報告中，並於多場

推動「電動大客車智

慧充電管理系統」納

入「交通部公路局補

助電動大客車作業要

點」之相關產業溝通

會議等詳加說明與宣

導。 

同意執行

單位說明 



 

附６-17 

與會代

表 

(依發言

順序) 

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本所主辦

單位審查

意見 

升充電管理功能，達到

加碼補助或分級補助目

的。 

3. 本計畫規劃電動大客車

智慧充電系統分級補助

部分，參考現行車輛性

能驗證及自動駕駛輔助

系統分級加碼補助方

式，目前係由車輛安全

審驗中心協助驗證，並

公告於該中心網站，讓

各界瞭解合格車廠車型

之性能，俾對應可申請

補助項目，若本計畫規

劃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

系統分級補助，應提出

可行驗證單位，明確分

級補助功能、歸類智慧

充電廠商等級，以及如

何公開資訊等實際補助

制度等。 

依「臺灣電動車輛電

能補充產業技術推動

聯盟」建議，智慧充

電管理系統檢驗單位

可為國內具備 CNS 

15511-24標準的檢測能

量並取得 TAF 認證，

且為標檢局指定項目

實驗室資格之實驗室 3

家：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

究院-電能測試實驗室 

-財團法人台灣大電力

研究試驗中心-再生能

源實驗室 

-財團法人台灣商品檢

測驗證中心-產品安全

實驗室 

同意執行

單位說明 

4. 查本計畫已由單一場站

(中興巴士北市科站)，

跨場域至中興巴士天母

東路站，並跨業者至統

聯客運清水站，實證車

廠皆為金龍；為客運業

者選用車廠車型多元

感謝委員指導，將會

於未來新期程計畫考

量並規劃執行。 

同意執行

單位說明 



 

附６-18 

與會代

表 

(依發言

順序) 

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本所主辦

單位審查

意見 

性，建議後續至少應驗

證現行合格車廠車型

(華德、成運、創奕)之

充電管理可互相備援。 

5. 建議後續應說明如何輔

導及推廣智慧充電管理

統至縣市政府及客運業

者應用。 

感謝委員指導，將會

於未來新期程計畫考

量並規劃執行。 

同意執行

單位說明 

交通部

公路局 

1. 報告書第 18 頁及 19

頁 ， 圖 2.1.1 與 圖

2.1.2(標題誤植 2.2.2)，

未正確顯示內容，請補

正。 

感謝委員指導，會更

新修正報告書之圖

示。 

同意執行

單位說明 

2. 報告書第 33 頁，相關

案例較少，是否有更多

國家案例可供參考？ 

感謝委員指導，會再

針對充電規範或補助

政策蒐集相關案例，

整理納入期末報告。 

同意執行

單位說明 

3. 報告書第 47 頁最後一

行「…電動話」應為

「…電動化」；報告書

第 48 頁第三行「…車

王電子得充電樁」應為

「…車王電子的充電

樁」，請更正及通盤檢

視文字正確性。 

感謝委員指導，已更

新修正於期末報告。 

同意執行

單位說明 

4. 報告書第 51 頁及 52

頁，第 4點(1)「政府介

入降低業者進入均標」

感謝委員指導，期末

報告會再將相關內容

整理納入推動現況說

同意執行

單位說明 



 

附６-19 

與會代

表 

(依發言

順序) 

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本所主辦

單位審查

意見 

一 節 ， 查 交 通 部

113.05.31 召集檢討電

動大客車充電場站設置

供電情形，請地方政府

預為規劃場站配置及盤

點可投入之公有土地，

並與台電公司建立電動

大客車充電場站協調聯

繫平台，並由公路局定

期追蹤，以協助客運業

者處理用電問題，提供

參考。(太陽能板經濟

部能源署有相關補助) 

明。 

5. 報告書第 71 頁，本研

究是否可掌握目前國內

各車廠或客運業者使用

智慧充電管系統狀況，

如現行運行已屬完善，

後續是否有提供補助必

要？另過去交通部曾補

助車輛與場站費用 30

萬元，後續待補助金額

併入車輛（含電池）補

助額度，如要補助，金

額如何設計？ 

現行補助要點中所補

助之智慧充電系統，

對照充電聯盟所公布

之充電管理系統場域

分級為 Level 1 基本功

能+Level2 總電量動態

調控」，本計畫之策

略方向為增加智慧充

電補助項目，將場站

充電管理系統提升至

Level 3；另針對補助

金額，建議依導入智

慧充電管理系統軟硬

體設備及服務契約金

額之 49%為原則，並

設定金額上限。 

同意執行

單位說明 



 

附６-20 

與會代

表 

(依發言

順序) 

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本所主辦

單位審查

意見 

臺灣電

動車輛

電能補

充產業

技術推

動聯盟 

1. 建議研究團隊可蒐集

車與充電樁間雙向充

電之相關通訊協議並

探討。 

感謝委員建議，本計

畫雖無此研究工項，

但電動大客車雙向充

放電可提升未來電網

彈性及電力調度效

率，確實為未來之趨

勢。後續計畫或可考

量並著手研究電動大

客車雙向電力智慧充

電管理機制。 

同意執行

單位說明 

中華民

國公共

汽車客

運商業

同業公

會全國

聯合會 

1. 實務上勢必會面臨同一

場站有不同車廠車型調

度之情況，建議針對此

部分解決問題。 

感謝委員指導，後續

或可考量並於未來新

期程計畫內規劃執

行。 

同意執行

單位說明 

本所 

運輸科

技及資

訊組 

1. 今年會訂定智慧充電

標準，待標準訂定完

後，須請研究團隊適

時與客運業者溝通。 

感謝委員指導，已並

於多場推動「電動大

客車智慧充電管理系

統」納入「交通部公

路局補助電動大客車

作業要點」之相關產

業溝通會議等詳加說

明與宣導。 

同意執行

單位說明 

2. 請研究團隊於期末時

提出智慧充電系統維

管方面之建議。 

感謝委員指導，本計

畫針對智慧充電系統

進行功能開發與實

同意執行

單位說明 



 

附６-21 

與會代

表 

(依發言

順序) 

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本所主辦

單位審查

意見 

證，初步了解目前國

內已有多家充電服務

商宣稱可提供達場域

功能分級 Level 3 以上

之智慧充電管理系

統，建議後續藉由提

供場域補助之策略，

朝向開放市場方向逐

步推廣。 

3. 本期計畫在於做系統

開發，有關公共充電

站、跨車種之管理與

整合，預計為後續計

畫之內容。 

感謝委員指導。 同意執行

單位說明 

4. 期末時請研究團隊彙

整國內外案例並比

較。 

感謝委員指導，於期

末報告補充國內外案

例比較。 

同意執行

單位說明 

5. 建議研究團隊期末時

提出系統在模擬情境

下，抑或是壓力測試

下運作之相關內容。 

感謝委員建議，由於

本系統已於場站內實

際應用，且透過測試

已於北士科站將契約

容量 1800kw 的上限，

調降至 900kw，且可滿

足運營需求。因此，

透過智慧充電管理系

統，於驗證場域可至

少降低 50%的契約容

量。 

同意執行

單位說明 



 

附６-22 

與會代

表 

(依發言

順序) 

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本所主辦

單位審查

意見 

6. 建議研究團隊可考慮

將本計畫投稿運輸計

畫季刊 

感謝委員寶貴的建

議，本計畫已有投稿

運輸年會研討會，並

已接受口頭報告。 

同意執行

單位說明 

主席結

論 

1. 建議先界定本計畫的研

究範圍、定義課題。僅

做完範圍內要求即可，

並清楚說明。 

感謝委員指導，會補

充本計畫工項架構與

研究流程圖於期末報

告。 

同意執行

單位說明 

2. 本系統之核心項目需清

楚說明，建議可畫流程

圖。 

感謝委員指導，會補

充本計畫架構與研究

流程圖於期末報告。 

同意執行

單位說明 

3. 本案於期中審查的內容

及進度符合整體合約規

定，因此本次期中審查

會議通過，後續請再根

據委員建議做精進。 

感謝主席指導。 同意執行

單位說明 

 



 

 

 

 

 

 

附錄七 

交通部公路局補助電動大客車作業要點 

增修智慧充電補助說明 

 

 

 

 

 

 

 

 

 





 

附７-1 

附錄七  交通部公路局補助電動大客車作業要點增修智慧充

電補助說明 

一、 增修補助緣由 

交通部公路局補助電動大客車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自

一百十二年一月十九日訂定發布，最近一次修正發布日期為一

百十三年六月十一日。考量國內電動大客車發展已漸成熟，為

有效管理充電設施並確保穩定的能源供應，加速推動電動大客

車，以達成二〇三〇年市區客運全面電動化目標，依電動大客

車營運情形及產業發展技術，檢討現行補助作業之補助標準與

作業程序，以助於引導產業技術進步與提升營運效率之綜效，

爰修正本要點相關規定。增修智慧充電補助之目標如下： 

(一) 鼓勵及推廣客運業者導入智慧充電管理系統，有效解決客運

業者電動公車充電調度之營運課題，並縮短電動公車轉型之

陣痛期。 

(二) 建置我國智慧充電基礎設施，穩定台電區域電網饋線負荷量，

並強化智慧城市之電力及能源管理韌性。 

(三) 帶動我國智慧充電服務技術之產業升級與精進，促進智慧充

電及能源管理技術普及與應用，並進軍國際市場，擴大整體

產業效益。 

二、 智慧充電發展現況 

目前國內已累積導入 2,000餘輛電動大客車，依據交通部公路局

「電動大客車營運數據監控管理平臺」所蒐集之 23 家業者、64

處場站及 1,027輛電動大客車資料，綜整說明目前充電樁服務狀

況。 

(一) 充電站配置充電樁數量： 

依據平臺統計資料，64 處充電場站中，配置 5 座充電樁以

上之充電場站共有 45處（約占 7成），其中北部有 28處、

中部有 6處、南部有 11處，另東部目前尚未導入較大規模

的車隊，故 2 處充電場站皆少於 5 座充電樁。隨業者營運

路線逐步汰換導入之下，場站設置之充電樁數量預期會持

續增加。 



 

附７-2 

考量單一場站若充電樁數 5 座以下，人力調度即可因應，

使用自動化充電排程之效益較不顯著；增加補助之本質希

望擴大推廣自動化之智慧充電管理服務，提升充電樁服務

效率，降低業者建置成本與營運負荷，因此建議以 5 座充

電樁為補助基準。 

 

(二) 充電站服務車輛數： 

依據平臺統計資料，服務車輛數達 10輛以上之充電場站共

55處(約占 9成)。其中北部有 30處、中部有 13處、南部有

12處，另東部因導入車隊規模小，服務車輛數少於 10輛。 

考量充電樁槍數、停靠車位與服務車輛數相互對應，單一

場站服務車輛規模 10輛以下即充電樁設置量低於 5樁(以雙

槍計)，故設定至少達 10輛以上之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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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充電樁規格型式： 

依據平臺統計資料，529 座充電樁中，充電樁規格主要以

配置雙槍為主，共 450座（約占 8成 5），配置單槍之充電

樁主要為使用交流電(AC)、車輛業者搭配 1:1 車樁比設置，

亦有部分輔助快速充電(如成運採 2 樁 3 槍提供總功率

330kW 快速充電)。充電樁充電功率部分，達 120kW 以上

之充電樁共 454 座(約占 8 成 6)，其中低於 120kW 之充電

樁，有 22 樁為使用交流電(AC)，其餘 53 樁之功率包括

80kw(GB/T)、100kw(CCS1)。 

充電樁配置槍數與輸出功率雖不影響智慧充電運作功能，

但相較於單槍、低輸出功率，配置雙槍以上、最大輸出功

率高之充電樁，提供智慧充電管理系統較大之操控彈性，

有助於降低充電樁建置成本、減少人力調度頻次、提升自

動化管理效率與充電樁稼動率，且大功率充電為未來趨勢，

因此鼓勵充電場站建置雙槍以上、充電功率達 120kW 以上

之充電樁，以提升營運績效與管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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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智慧充電導入情形： 

目前國內客運業者使用之充電管理系統以具備「Level 1 基

本功能」之智慧充電管理系統為主，極少部分業者已導入

具備 Level1以上功能之智慧充電管理系統。 

以系統服務功能而言，具備 Level1 之智慧充電管理系統可

對應車輛數平均分配充電樁電量、滿足用電契約容量控制、

紀錄報表與設備異常警示等基本需求；然而具備 Level3 之

智慧充電管理系統，可額外配合車輛電量需求彈性調配輸

出功率(不受平均法限制)與尖離峰總電量調控、結合車隊

動態班次資訊運算充電排程、電池健康度監控等，並結合

雲端管理系統，進一步提供預約充電、跨場域充電調度及

共享服務功能。 

若場站將充電管理系統提升至 Level 3，可提高整體電動大

客車隊營運的效率與穩定性，解決業者在充電過程中的痛

點，加速電動大客車導入進度。 

三、 補助增修項目說明 

(一) 補助對象：符合電動大客車補助計畫申請之巿區汽車客運業

或公路汽車客運業者，由客運業者自設之電動大客車充電場

站。 

(二) 補助適用期間：自民國 114年至民國 119年止。 

(三) 補助金額：符合條件之客運業者自設充電站，得申請增加補

助 50萬元。(系統設備預估經費組成如附件一) 

(四) 申請補助條件： 

270

19

48

5
21 22

4 10
22 14 14

50

9 15
4 1 1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67 80 100 120 150 180 200

充電樁數(座)

充電樁功率(kW)

充電樁各功率數量統計

北部數量 中部數量 南部數量 東部數量



 

附７-6 

1. 申請充電場站設置之充電樁，須符合中華民國國家標準之

CCS1+N 充電介面，且單一充電樁之輸出功率至少須達

120kW，且至少為雙槍輸出。 

2. 單一場站充電樁設置規模須至少達 5 樁，且場站總服務電

動車輛數須達 10輛以上。 

3. 建置與安裝符合台灣電動車輛電能補充產業技術推動聯盟

所公布「電動車電能補充設施電能管理系統智慧化指引」

中之電能補充設施智慧電能管理系統場域分級「Level 3企

業或商業功能」的智慧充電管理系統（系統功能詳附件二、

場域分級功能驗證流程與檢驗項目詳附件三）。 

(五) 補助申請規定 

1. 單一充電場站以申請一次補助為限（認定方式包括但不限

於同一場站多家業者使用或同一場站拆分不同電號申

請），惟場站總服務電動車輛數超過 100輛者，得配合當

年度電動大客車補助計畫申請，提供該場站相關佐證資料

（包括但不限於停車總格位數、充電槍數、場站服務車輛

數及車牌編號與行駛路線…等），審查通過後增加補助，

增加補助以一次為限。 

（註：場站服務車輛數係指固定於充電場站充電之車輛

數，若充電後夜間另停放於其他調度站仍可納入計算。） 

2. 客運業者須於「申請補助營運計畫書應載明事項」，新增

需提供選擇之充電場域充電系統服務商名稱。 

3. 客運業者請領補助款時，須增加檢附下列項目： 

(1) 充電場站使用軟硬體設備之充電系統服務商合約。 

(2) 充電系統服務商及使用的充電設備型號通過經濟

部標準檢驗局公布安規認可指定試驗室所出具之場域分

級達「Level 3企業或商業功能」驗證報告書。 

4. 直轄市、縣（市）政府及公路局所屬各區監理所應確實管

考本要點計畫之執行，針對提出補助申請之充電場站驗收

其系統功能並檢核其運作。 

若充電場站未能依照核定計畫執行，經該管直轄市、縣（市）

政府及公路局所屬各區監理所通知改善而未予改善者，該管直

轄市、縣（市）政府或公路局所屬各區監理所應報請廢止該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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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並由該管直轄市、縣（市）政府或公路局所屬各區監理所

追回取得智慧充電增加之補助款項。 

5. 受補助之直轄市、縣（市）政府、客運業者及電動大客車

車輛業者，針對所提申請計畫、各項證明文件、支出憑證

及相關資料，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資料之真實性及支付

事實負責。如有隱匿不實或造假情事，除應負相關責任外，

並應撤銷該補助案件，及收回已撥付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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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達場域分級 Level3之智慧充電管理系統設備預估經費組成 

 

  

項次 品項內容 數量 單位 單價 小計 備註

1

智慧充電管理系統
A. 使用年限：無(賣斷)

B. 車輛數上限：100輛

C. 系統基本功能：

        1. 系統資料紀錄(AWS雲端資訊平台)

            含：車機資料(車牌號碼、GPS、SOC及電池溫度等)、充電樁狀態

及場站資料(契約容量、樁數及尖離峰時間等)

        2. 依即時系統資料自動充電(啟動時間、充電電流、停止時間)

        3. 充電狀態顯示模組(室內電子看板)： 顯示目前各車輛充電狀況、場

站契約用電及充電完成圖像資訊

D. 免費軟體升級及維護(3年)

1 站 $850,000 $850,000

2

電池健康程度分析服務
A. 使用年限：三年

B. 每6個月提供一次場域車輛電池健康分析報告
1 套 $500,000 $500,000

*加時服務費：

$200,000/年

3

總管理系統平台
A. 使用年限：無(賣斷)

B. 系統功能：

         1. 跨場站充電資料監管

         2. 具車輛調度通報功能(由Line通報)

C. 免費軟體升級及維護(3年)

1 套 $300,000 $300,000

4

車位預排模組
A. 使用年限：無(賣斷)

B. 功能：

        1. 依車機資訊及場站資訊預排車輛停放區或車格

C. 顯示系統：

        1. 硬體：P5高畫質戶外全彩電視牆 192*320cm

        2. 保固：2年

        3. 戶外鋼架：有

1 套 $290,000 $290,000

5

共享充電服務模組
A. 使用年限：無(賣斷)

B. 系統功能：

        1. 於平台設定開放(自動或人工決定)部分充電樁給予外部充電

        2. 會員註冊功能

        3. 使用通訊媒介：Line及項目1之充電管理平台

        4. 提供會員用電紀錄供後續收費依據

1 套 $500,000 $500,000

2,440,000

122,000

2,562,000

小計(未稅)

營業稅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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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客運業者自設之電動大客車充電場站軟硬體設備得增加補

助條件 

自一百十四年度至一百十九年度，客運業者自設之電動大客車充電

站軟硬體設備，符合下列條件者，得申請增加補助 50萬元。 

一、 符合 OCPP1.6通訊協定。 

二、 用電管理功能：根據充電紀錄及充電費率，自動計算單筆充電

資費與統計。(Level1基本功能) 

三、 設備異常警告：系統接獲設備端異常訊息能在管理介面即時顯

示，並有發送功能（如簡訊、電子郵件、或 LINE Notify 等）。

(Level 1基本功能) 

四、 非均流智慧調控：場域內同規格（級距）之充電樁，於（可用

或特定）總電量下依照實際即時需求，如：進場時間、車輛電

量、預約、排隊、停放時間、費率等變數（至少參照兩種以

上），由管理平台藉由數位訊號下達差異性充電命令（動態調

整）。(Level 2進階功能) 

五、 總電量動態調控：自動於特定時段調整可用總電量，如用電尖

峰可自動停止供電或降載。(Level 2進階功能) 

六、 具備雲端管理系統：(Level 2進階功能) 

(一) 具遠端監控營運管理系統及資料庫儲存充電相關歷史數據，

亦具有遠端設定充電樁狀態、與充電站管理設定等功能。 

(二) 具有計費管理功能，以及收費介面與服務。 

七、 可進行預約充電設定：(Level 2進階功能) 

(一) 於系統管理介面或使用者介面（如 APP 或 web）針對特定

充電車位預約充電起始時間，甚或結束時間；或是車輛到

充電車位時，可設定開始進充與結束時間。 

(二) 當場域充電功率已近上限，系統能讓新增充電者進充先處

等待模式，當有車已停止充電或滿電後，再開始充電。 

八、 智慧充電排程（含車隊動態資訊）：透過車輛班表（靜態或動

態）及即時車輛資訊，自動計算充電需求、動態下達充電命令。

(Level3企業或商用功能) 

九、 多場域車樁調度：透過雲端管理系統跨場站管理，並具相互支

援調度功能，結合跨域車輛辨識與預約功能，或具系統線上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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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功能，避免區域限電或斷電風險。(Level3企業或商用功能) 

十、 電池健康度監控：透過充電過程累積數據，可分析車輛電池健

康程度（提供相對數據即可）。(Level3企業或商用功能) 

十一、 具共享服務功能：可於系統設定開放（自動或人工決定）

部份充電樁給予外部（以會員優先）充電之功能，另可透過如

APP、簡訊或電子看版等系統，對外告知相關開放資訊。

(Level3企業或商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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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場域分級功能驗證流程與檢驗項目 

場域分級功能驗證流程： 

 

場域分級功能驗證項目： 

 

 





 

 

 

 

 

 

附錄八 

智慧充電系統補助辦法說明與溝通會議協商說

明會之會前會（車廠與驗測單位之溝通）會議

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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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智慧充電系統補助辦法說明與溝通會議協商說明會

之會前會（車廠與驗測單位之溝通）會議摘要 

智慧充電系統補助辦法說明與溝通會議 

－協商說明會之會前會（車廠與驗測單位之溝通） 

會議摘要 

 
11/4 鴻華訪談： 

1. 鴻華願意全力支持智慧充電方案，相關車端部分會配合營運商進行資料銜

接。 

2. 鴻華並未綁定充電樁及營運業者，此部分由客運業者處理。 

3. 對於補助方案樂觀其成。 

 

11/5 成運訪談： 

1. 因成運車輛電池設計特殊且可快速充電，希望10 槍的充電槍以上 

2. 才納補的條件可以改成：至少10”台車”及（或）契約容量高於600kVA。 

3. 智慧充電對於他們車輛特性主要的功能就是在尖峰階段，依照班表充夠電

就好，或是可以提前在尖峰時間開始前預先充電，降低他 

4. 們不可避免尖峰用電的電費還有充電次數。原則上樂見補助案，但基於他

們的車輛特性，需要我們多考量一下。 

 

11/7 華德訪談： 

1. 銓鼎的智慧充電部門已經納入華德的公司內，但會中提及未來也不一定會

綁定車王電的充電樁。 

2. 認為草案規劃之補助經費太少。 

3. 對於智慧充電系統須含電池健康分析的功能有疑慮，怕造成車廠及客運公

司的對立。 

4. 詢問針對同一場域因購車時間不同切割不同系統，該如何申請補 

助。 

 

11/12 創奕訪談： 

1. 表達贊同並支持此補助案。 

2. 詢問規模較大的場站如何補助？或是有額外的補助？ 

3. 認為補助費用較低，建議需考量申請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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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關心後續光充儲及需量反應的補助方案。 

 

11/12 驗證討論(工研院、大電力、商檢中心)： 

1. 認同並理解智慧充電分級與補助案之必要性。 

2. 商檢中心表示目前已有廠商以OCPP2.0 為規範制定，建議不設限為1.6版

本，應強調為1.6“以上“（目前草案版本即為1.6以上）。 

3. 會中多為討論將來應執行之驗測辦法及進行方式等實務議題，會後已綜整

為草案更新之補充說明資料。 

 



 

 

 

 

 

 

 

附錄九 

推動「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管理系統」納入

「交通部公路局補助電動大客車作業要點」溝

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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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 推動「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管理系統」納入「交通

部公路局補助電動大客車作業要點」溝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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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９-3 

五、與會單位代表發言要點 

 

1. 華德動能股份有限公司 

(1) 未來補助規劃是為每年申請乙次，還是全程只限申請乙次？建請補充說

明。 

(2) 未來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補助申請認定是以電號別、地號別，還是有其他

認定方式？建請補充說明。 

 

2. 創奕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 創奕針對客運業者對智慧充電管理系統之需求，皆可配合。 

(2) 經檢視本次規劃之補助款以及場域建置之成本，認為目前此辦法之補助款

金額水準偏低，期望有機會提高此智慧充電計畫補助款，以利智慧充電管

理系統發展推行。 

 

3. 成運汽車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1) 成運汽車支持本次智慧充電補助計畫，惟本次規劃明顯針對慢充系統，期

望針對快充系統也能加以納入。 

(2) 成運現供應之車輛及服務場站為使用快充系統，其建置成本高昂，並且日

間隨時充電補電模式不同於其他業者夜間捕店，不應直接與其他業者同比

較基準，因此建議將申請之槍數門檻從10槍降低為6槍。 

 

4. 鴻華先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 請問此補助計畫之申請單位，是否以場站營運或客運業者為主。 

(2) 依目前此補助辦法對應之客運業者、場站營運者要求，鴻華可對應並滿足

其技術要求。 

 

5. 中華民國公共汽車客運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1) 現有客運業者運營中之場站受電力申請困難，無法申請超高壓電力，其中

有多站(2 年前建置)之單樁充電功率為100kw，無法達到本次規劃120 kw 以

上補助申請門檻，請問是否有寬限空間。 

(2) 未來如因申請電力等因素，智慧充電管理系統之補助申請是否可以展延？

建請補充說明。 

 

六、主席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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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智慧充電管理系統補助設定為114-119年期間內單一場站限補助乙次，無法

申請展延。 

(二) 大客車電動化是國家明確政策目標，目前交通部陸續核定四家國產電動大

客車製造商所產製之車型，期望大家積極提升服務品質與競爭力，協助國

家政策落實。 

(三) 智慧充電更是打造國內車輛電動化環境之重要策略，期望能獲得大家支

持。本次補助方案之內容與國際標準接軌，歷經運研所研究研究、實證、

並經國內充電產業聯盟討論溝通，期望透過補助加速落地。 

(四) 本次規劃智慧充電管理系統之補助計畫，為鼓勵業者推動智慧充電管理系

統，交通部補助計畫設計原則是採鼓勵且無技術排他性，本次會議中成運

汽車代表提出降低每站最低充電槍數量適用門檻為6槍之建議，將陳報交通

部參考，以利客運業者申請補助適用。 

 

七、 散會(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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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第 7屆政府服務獎」獲獎函文 

 



 

附 1０-2 

 



 

附 1０-3 

 



 

附 1０-4 

 



 

附 1０-5 

 



 

附 1０-6 

 



 

附 1０-7 

 



 

附 1０-8 

 



 

附 1０-9 

 



 

附 1０-10 

 

 



 

 

 

 

 

 

 

附錄十一 

電動車電能補充設施電能管理系統智慧化指引 

 

  





 

附 11-1 

附錄十一 電動車電能補充設施電能管理系統智慧化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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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3 年 08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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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背景 

    隨著電動車（EV）在全球市場的迅速增長，對充電設施的需

求也大幅增加。為了有效管理這些充電設施並確保穩定的能源

供應，智慧化充電管理系統已為必要條件。且現代消費者對能

源使用的透明度和控制需求增加。他們希望能夠實時查看自己

的能耗數據，並根據需要調整使用模式。智慧化的電能管理系

統能夠提供這樣的功能，滿足使用者的需求。另外，隨著可再

生能源（如太陽能和風能）的使用增加，電力系統變得更加複

雜且變動不定。智慧化的電能管理系統可以有效地整合這些可

再生能源，優化能源使用，並減少對傳統化石燃料的依賴。而

智慧充電管理系統的發展，亦可使得能源管理系統能夠更精確

地控制和調度電力資源。這些技術包括實時監控、數據分析和

預測性維護，有助於提高電網的穩定性和效率。許多國家和地

區政府推出了推動清潔能源和可持續發展的政策和法規，這些

政策促進了智慧化電能管理系統的發展和應用。這些因素共同

推動了電能補充設施電能管理系統的智慧化發展，使其能夠更

高效、可靠和可持續地運行，藉以提升本國運具電動化的發展

腳步，縮短達成淨零碳排的終極目標。 

 

二、 目的 

    透過本指引首先可以激勵國內充電管理或場域營運商等企業

投入資源進行充電及能源技術創新，開發更先進、更高效的管

理系統，提升充電效益。透過補助的分級設計，鼓勵不同規模

和技術的企業參與，促進充電及相關能源管理技術的普及和應

用。智慧化的充電能源管理系統可以通過實時監控、數據分析

和預測性維護，顯著提升充電設施的運行效率和可靠性。分級

補助辦法可以促使企業採用這些技術，提高整體系統的穩定性，

減少故障和停機時間。智慧化管理系統能夠更有效地整合可再

生能源，優化能源使用，從而減少對傳統化石燃料的依賴，降

低碳排放。分級補助辦法可以引導企業採用綠色能源技術，支

持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目標。分級補助辦法可以根據不同地

區和需求特點，合理分配資源，確保補助資金能夠發揮最大效

益。例如，對於電動車普及率較高的地區，給予更多的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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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當地充電設施的建設和升級。分級補助辦法可以創造一個

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激勵企業在成本控制、技術創新和服務

質量方面進行競爭。這不僅有助於降低充電設施的建設和運營

成本，還能提升用戶體驗。許多國家和地區政府制定了支持電

動車和清潔能源的政策，分級補助辦法可以作為這些政策的重

要實施手段，確保政策目標的實現。例如，通過補助鼓勵企業

按照相關標準和規範建設充電設施，推動行業健康發展。智慧

化電能管理系統的應用，可以提高用戶對電動車和充電設施的

接受度，增強使用體驗。分級補助辦法的實施，能夠加速充電

設施的建設，解決用戶在充電過程中的痛點，提升社會對電動

車的支持和認可度。 

 

 

三、 場域類別與適用範圍 

    本案首先針對電能補充設施電能管理系統相關應用場域進行

建議，將有助於政府相關補助單位辨識或劃分相關適用場域。

如下所述： 

類別一: 公有之開放場域 

如: 運動公園、各級政府機構、觀光景點、高速公路休

息站、學校、醫院、機場周邊等之開放式公有停車場 

類別二: 私有之開放場域 

如: 百貨公司、大賣場、遊樂園、觀光園區、便利商店、

飯店、民宿、加油站或充電站之開放式私有停車場 

類別三: 營業用之封閉場域 

如: 公司行號、辦公大樓、企業廠房或營業用途建物或

空地周邊之非開放式私有停車格 

類別四: 非營業用之封閉場域 

如: 社區大樓、透天樓房、私人廠房或非營業用途建物

或空地周邊之非開放式私有停車格 

 

上述類別一及類別二屬於開放場域，而類別三及類別四則屬於封閉

場域。綜覽上述應用場域之類別以圖示方式表示如圖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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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電能設施電能管理系統相關應用場域類別 

 

四、 分級架構 

    本案提出電能補充設施智慧電能管理系統場域分級採三級

(Level1~Level3)並對應其功能分為基本功能、進階功能及企業

或商用功能，並提出依需求選擇之附加功能用以穩定或提升電

能補充場域對應國家電力設施及電網之穩定效益。下列所示： 

 

 Level 1 基本功能 

1.1 均流控制 

1.2 總容量控制 

1.3 用電管理功能 

1.4 設備異常警告 

1.5 使用紀錄與統計 

 

 Level 2 進階功能 

2.1 非均流智慧調控 

2.2 總電量動態調控 

2.3 雲端管理系統 

2.4 預約充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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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vel 3 企業或商用功能 

3.1 智慧充電排程(含車隊動態資訊) 

3.2 多場域車樁調度 

3.3 電池健康度監控 

3.4 具共享服務功能 

 

 附加功能 

附1 需量反應(台電電力交易) 

附2 V2X(雙向充放電功能) 

附3 搭配綠能或儲能進行場域能源管理 

附4 具 OCPI通訊接口 

 

    上述分級及其對應功能整理如圖 4.1所示： 

 

 

圖 4.1 電能補充設施智慧電能管理系統分級及對應功能 

五、 細項定義 

    本章將依本案第四章電能補充設施智慧電能管理系統場域分

級及其對應功能進行定義及說明如下： 

 

 Level 1 基本功能 

1.1 均流控制 

當充電數量的加總最大用電需求量大於可用總電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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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域內同規格(級距）之充電槍於總電量下均分充電功率

（批次或動態皆可） 

 

* 公式定義：每車可用充電功率 = 可用總電量 / 充電車數 

 

1.2 總容量控制 

可設定該場域可用總電量上限值 

 

1.3 用電管理功能 

根據充電紀錄及充電費率，自動計算單筆充電資費與統

計 

 

1.4 設備異常警告 

系統接獲設備端異常訊息能在管理介面即時顯示，並有

發送功能(如簡訊、電子郵件、或 LINE Notify等) 

 

1.5 使用紀錄與統計 

可記錄與累積充電明細，並有統計報表功能 

 

 Level 2 進階功能 

2.1 非均流智慧調控 

場域內同規格（級距）之充電樁，於（可用或特定）總

電量下依照實際即時需求，如：進場時間、車輛電量、

預約、排隊、停放時間、費率等變數（至少參照兩種以

上），由管理平台藉由數位訊號下達差異性充電命令

（動態調整） 

 

* 範例 1： 

    如該車輛進場時間較早，預期停放時間較短，則

可拉高該車充電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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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範例 2： 

    如該車充電時遇用電尖峰，預期停放時間較長，

則可降低該車充電功率。 

 

2.2 總電量動態調控 

自動於特定時段調整可用總電量，如用電尖峰可自動停

止供電或降載 

 

2.3 雲端管理系統 

a. 具遠端監控營運管理系統及資料庫儲存充電相關歷

史數據，亦具有遠端設定充電樁狀態、與充電站管

理設定等功能。 

b. 具有計費管理功能，以及收費介面與服務。 

 

2.4 預約充電 

a. 於系統管理介面或使用者介面(如 APP或 web)針對特

定充電車位預約充電起始時間，甚或結束時間；或

是車輛到充電車位時，可設定開始進充與結束時間。 

b. 當場域充電功率已近上限，系統能讓新增充電者進

充先處等待模式，當有車已停止充電或滿電後，再

開始充電。 

 

 Level 3 企業或商用功能 

3.1 智慧充電排程(含車隊動態資訊) 

透過車輛班表(靜態或動態)及即時車輛資訊，自動計算

充電需求，動態下達充電命令 

 

3.2 多場域車樁調度 

透過雲端管理系統，跨場站管理，並具相互支援調度功

能，結合跨域車輛辨識與預約功能，或具系統線上通知

功能，避免區域限電或斷電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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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電池健康度監控 

透過充電過程累積數據，可分析車輛電池健康程度(提供

相對數據即可) 

 

3.4 具共享服務功能 

可於系統設定開放(自動或人工決定)部分充電樁給予外

部(以會員優先)充電之功能，另可透過如 APP、簡訊或

電子看板等系統，對外告知相關開放資訊 

 附加功能 

附1 需量反應(台電電力交易) 

有加入台電輔助服務市場(需量反應)當中其一機制，包

含調頻備轉容量、電能移轉複合動態調節備轉容量、即

時備轉容量、或補充備轉容量。 

 

附2 V2X 

透過充電樁可將車輛電池輸出電量至電網、車輛或儲電

櫃等其他系統中 

 

附3 搭配光能或儲能進行場域能源管理 

搭配能源管理系統(EMS)結合光儲系統進行場域能源及

充電管理，提升場域用電效率 

 

附4 具 OCPI通訊接口 

具OCPI接口並與漫遊平台服務商串聯而具備充電服務互

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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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二 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管理系統補助辦法與機制

研擬會議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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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三 交通部公路局補助電動大客車作業要點修正對

照表(草案)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一、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二

年起，為審理各主管

機關申請轄管巿區汽

車客運業或公路汽車

客運業（以下簡稱客

運業者）之電動大客

車補助計畫，特訂定

本要點。 

一、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二

年起，為審理各主管

機關申請轄管巿區汽

車客運業或公路汽車

客運業（以下簡稱客

運業者）之電動大客

車補助計畫，特訂定

本要點。 

本點未修正。 

二、本補助由交通部公路

局（以下簡稱本局）

及環境部共同執行；

其補助之受理期程由

本局公告之，補助數

量視年度預算及申請

情形辦理。 

二、本補助由交通部公路

局（以下簡稱本局）

及環境部共同執行；

其補助之受理期程由

本局公告之，補助數

量視年度預算及申請

情形辦理。 

本點未修正。 

三、直轄市、縣（市）政

府應就轄管市區汽車

客運業使用電動大客

車之營運進行整體規

劃，並於各年度九月

底前檢附轄管區域之

中華民國一百十九年

市區客運電動化規劃

計畫書（其格式如附

件一）送本局審查，

由本局審查後公告各

直轄市、縣（市）政

府隔年補助數量。各

直轄市、縣（市）政

府應依該公告數量，

審核轄管市區汽車客

運業申請案。 

直轄市、縣(市)

政府未依前項期程提

送各年度市區客運電

動化規劃計畫書，或

本局公告各直轄市、

縣(市)政府補助數量

三、直轄市、縣（市）政

府應就轄管市區汽車

客運業使用電動大客

車之營運進行整體規

劃，並於各年度九月

底前檢附轄管區域之

中華民國一百十九年

市區客運電動化規劃

計畫書（其格式如附

件一）送本局審查，

由本局審查後公告各

直轄市、縣（市）政

府隔年補助數量。各

直轄市、縣（市）政

府應依該公告數量，

審核轄管市區汽車客

運業申請案。 

直轄市、縣(市)

政府未依前項期程提

送各年度市區客運電

動化規劃計畫書，或

本局公告各直轄市、

縣(市)政府補助數量

本點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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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仍有調整需求時，

直轄市、縣(市)政府

得於各年度十一月底

前補充或修正計畫書

後，再次提送至本局

審查，由本局視年度

預算及申請情形核

定。 

後仍有調整需求時，

直轄市、縣(市)政府

得於各年度十一月底

前補充或修正計畫書

後，再次提送至本局

審查，由本局視年度

預算及申請情形核

定。 

四、客運業者申請電動大

客車補助，應檢附申

請補助營運計畫書

（其格式如附件二）

送該管公路主管機關

審查核定。 

客運業者若僅申

請智慧充電管理系統

補助，無申請電動大

客車補助，則檢附申

請補助充電場站計畫

書（其格式如附件

三）逕送該管公路主

管機關審查核定。 

四、客運業者申請電動大

客車補助，應檢附申

請補助營運計畫書

（其格式如附件二）

送該管公路主管機關

審查核定。 

考量部分客運業者僅針對

智慧充電管理系統申請補

助，新增單獨申請之提送

計畫書要求項目。 

五、本局補助之電動大客

車車輛應符合下列規

定： 

(一)「交通部電動大

客車推動計畫車

輛業者資格審查

作業要點」所規

定揭露審查資格

符合之車輛業者

及車型。 

(二)經車輛型式安全

審驗合格之全新

甲類或乙類大客

車，並應符合以

下規定。但使用

於國道客運路線

之車輛，不在此

限： 

1.甲類大客車並

應符合車輛安

五、本局補助之電動大客

車車輛應符合下列規

定： 

(一)「交通部電動大

客車推動計畫車

輛業者資格審查

作業要點」所規

定揭露審查資格

符合之車輛業者

及車型。 

(二)經車輛型式安全

審驗合格之全新

甲類或乙類大客

車，並應符合以

下規定。但使用

於國道客運路線

之車輛，不在此

限： 

1.甲類大客車並

應符合車輛安

本點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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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檢測基準之

低地板大客車

規格規定。如

車輛行駛路線

經該管交通主

管機關審核不

適合使用低地

板大客車，得

申請一般電動

大客車，並應

符合車輛安全

檢測基準之載

運輪椅使用者

車輛規定。 

2.乙類大客車應

符合車輛安全

檢測基準之低

地板大客車規

格規定或載運

輪椅使用者車

輛規定。 

(三)應配備具QRCode

掃碼行動支付功

能之多卡通電子

票證驗票機設

備。 

全檢測基準之

低地板大客車

規格規定。如

車輛行駛路線

經該管交通主

管機關審核不

適合使用低地

板大客車，得

申請一般電動

大客車，並應

符合車輛安全

檢測基準之載

運輪椅使用者

車輛規定。 

2.乙類大客車應

符合車輛安全

檢測基準之低

地板大客車規

格規定或載運

輪椅使用者車

輛規定。 

(三)應配備具QRCode

掃碼行動支付功

能之多卡通電子

票證驗票機設

備。 

六、本局補助電動大客車

車輛（含電池）之基

準如下： 

(一)甲類以每輛新臺

幣三百七十萬元

為上限，乙類以

每輛新臺幣三百

萬元為上限。乙

類大客車如於中

華民國一百十三

年底前申請購置

者，每輛得再增

加補助新臺幣一

百萬元；如於中

華民國一百十四

年一月一日至年

底前申請購置

六、本局補助電動大客車

車輛（含電池）之基

準如下： 

(一)甲類以每輛新臺

幣三百七十萬元

為上限，乙類以

每輛新臺幣三百

萬元為上限。乙

類大客車如於中

華民國一百十三

年底前申請購置

者，每輛得再增

加補助新臺幣一

百萬元；如於中

華民國一百十四

年一月一日至年

底前申請購置

附件序號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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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每輛得再增

加補助新臺幣五

十萬元。 

(二)臺灣本島至離島

地區運費，如檢

附證明文件或單

據，得納入補助

範圍。 

(三)電動大客車車輛

配備等級第三級

以上之自動駕駛

系統者，每輛得

再增加補助，並

以新臺幣一百五

十萬元為上限

(補助條件如附

件四)。 

(四)使用於國道客運

路線之電動大客

車，於中華民國

一百十三年底前

申請購置者，每

輛得再增加補助

新臺幣一百五十

萬元；於中華民

國一百十四年起

申請購置者，每

輛得再增加補助

新臺幣一百萬

元。另如車輛配

備通用設計無障

礙設備，每輛得

再增加補助新臺

幣五十萬元。 

(五)客運業者使用未

曾參與中華民國

一百零九年至一

百十一年交通部

電動大客車示範

計畫之車輛，或

使用曾參與中華

民國一百零九年

至一百十一年交

者，每輛得再增

加補助新臺幣五

十萬元。 

(二)臺灣本島至離島

地區運費，如檢

附證明文件或單

據，得納入補助

範圍。 

(三)電動大客車車輛

配備等級第三級

以上之自動駕駛

系統者，每輛得

再增加補助，並

以新臺幣一百五

十萬元為上限

(補助條件如附

件三)。 

(四)使用於國道客運

路線之電動大客

車，於中華民國

一百十三年底前

申請購置者，每

輛得再增加補助

新臺幣一百五十

萬元；於中華民

國一百十四年起

申請購置者，每

輛得再增加補助

新臺幣一百萬

元。另如車輛配

備通用設計無障

礙設備，每輛得

再增加補助新臺

幣五十萬元。 

(五)客運業者使用未

曾參與中華民國

一百零九年至一

百十一年交通部

電動大客車示範

計畫之車輛，或

使用曾參與中華

民國一百零九年

至一百十一年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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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部電動大客車

示範計畫車輛業

者所開發新車型

車輛，每輛得再

增加補助，同一

車輛業者同一車

型增加補助輛數

以合計一百輛為

限。各年度申請

並獲核定者，增

加補助額度如

下： 

1.中華民國一百

十三年：每輛

新臺幣一百五

十萬元。 

2.中華民國一百

十四年：每輛

新臺幣一百萬

元。 

前項受補助車輛

實際補助金額，由本

局依各年度預算編列

情形決定之，並得逐

年滾動檢討相關補助

標準；另如配合其他

政策需要，本局得酌

予增加電動大客車補

助，補助基準另行公

告。 

依本要點申請補

助車輛，經核定後得

另向環境部申請營運

補助，其補助基準、

額度、年限及作業程

序等依環境部補助電

動大客車營運作業規

定辦理。 

通部電動大客車

示範計畫車輛業

者所開發新車型

車輛，每輛得再

增加補助，同一

車輛業者同一車

型增加補助輛數

以合計一百輛為

限。各年度申請

並獲核定者，增

加補助額度如

下： 

1.中華民國一百

十三年：每輛

新臺幣一百五

十萬元。 

2.中華民國一百

十四年：每輛

新臺幣一百萬

元。 

前項受補助車輛

實際補助金額，由本

局依各年度預算編列

情形決定之，並得逐

年滾動檢討相關補助

標準；另如配合其他

政策需要，本局得酌

予增加電動大客車補

助，補助基準另行公

告。 

依本要點申請補

助車輛，經核定後得

另向環境部申請營運

補助，其補助基準、

額度、年限及作業程

序等依環境部補助電

動大客車營運作業規

定辦理。 

七、客運業者申請之車輛

車型，如符合「交通

部電動大客車推動計

畫車輛業者資格審查

作業要點」第六點規

七、客運業者申請之車輛

車型，如符合「交通

部電動大客車推動計

畫車輛業者資格審查

作業要點」第六點規

本點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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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得依下列規定申

請補助： 

(一)符合「交通部電

動大客車推動計

畫車輛業者資格

審查作業要點」

第六點第二項第

三款第一目規定

者，甲類每輛補

助新臺幣一百八

十萬元；乙類每

輛補助新臺幣一

百五十萬元。 

(二)符合「交通部電

動大客車推動計

畫車輛業者資格

審查作業要點」

第六點第二項第

三款第一目及第

二目規定者，甲

類每輛再增加補

助新臺幣一百二

十萬元；乙類每

輛再增加補助新

臺幣一百萬元。 

(三)符合「交通部電

動大客車推動計

畫車輛業者資格

審查作業要點」

第六點第二項第

三款第一目至第

三目規定者，甲

類每輛再增加補

助新臺幣七十萬

元；乙類每輛再

增加補助新臺幣

五十萬元。 

電動大客車車輛

業者提前完成各年度

應予國產化項目之車

型車輛及投資計畫查

核點者，客運業者購

置該車輛業者之車型

定，得依下列規定申

請補助： 

(一)符合「交通部電

動大客車推動計

畫車輛業者資格

審查作業要點」

第六點第二項第

三款第一目規定

者，甲類每輛補

助新臺幣一百八

十萬元；乙類每

輛補助新臺幣一

百五十萬元。 

(二)符合「交通部電

動大客車推動計

畫車輛業者資格

審查作業要點」

第六點第二項第

三款第一目及第

二目規定者，甲

類每輛再增加補

助新臺幣一百二

十萬元；乙類每

輛再增加補助新

臺幣一百萬元。 

(三)符合「交通部電

動大客車推動計

畫車輛業者資格

審查作業要點」

第六點第二項第

三款第一目至第

三目規定者，甲

類每輛再增加補

助新臺幣七十萬

元；乙類每輛再

增加補助新臺幣

五十萬元。 

電動大客車車輛

業者提前完成各年度

應予國產化項目之車

型車輛及投資計畫查

核點者，客運業者購

置該車輛業者之車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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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得申請第一項

第一款至第三款補

助。 

客運業者依第一

項規定申請補助期

間，不得再依前點規

定申請補助。但第一

項之電動大客車車輛

得依前點第三項規定

向環境部申請營運補

助，另符合前點第一

項第二款至第四款規

定者，得依規定申請

再增加補助。 

受補助車輛如有

「交通部電動大客車

推動計畫車輛業者資

格審查作業要點」第

十一點規定之情事，

由本局撤銷受補助資

格，並收回全部已撥

款項。但電動大客車

車輛業者於一百十四

年前追補完成各年度

應達成之國產化項目

及查核點者，客運業

者得向本局申請發還

已追回款項。 

車輛，得申請第一項

第一款至第三款補

助。 

客運業者依第一

項規定申請補助期

間，不得再依前點規

定申請補助。但第一

項之電動大客車車輛

得依前點第三項規定

向環境部申請營運補

助，另符合前點第一

項第二款至第四款規

定者，得依規定申請

再增加補助。 

受補助車輛如有

「交通部電動大客車

推動計畫車輛業者資

格審查作業要點」第

十一點規定之情事，

由本局撤銷受補助資

格，並收回全部已撥

款項。但電動大客車

車輛業者於一百十四

年前追補完成各年度

應達成之國產化項目

及查核點者，客運業

者得向本局申請發還

已追回款項。 

八、客運業者申請電動大

客車補助時，自設之

電動大客車充電場站

如符合下列規定，得

依設置之智慧充電管

理系統申請再增加補

助，每站以新臺幣七

十五萬元為上限，且

不得高於軟硬體設備

及服務之採購金額半

額： 

(一)申請補助之充電

場站，設置之充

電樁須符合中華

民國國家標準之

 為有效管理充電設施並確

保穩定的能源供應，加速

推動電動大客車，依電動

大客車營運情形及產業發

展技術，增訂智慧充電管

理系統補助機制，以鼓勵

及推廣客運業者導入與提

升充電場站之智慧充電管

理系統等級，提升營運效

率與促進能源管理技術普

及與應用之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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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S1+N 充 電 介

面、通訊協定符

合 OCPP1.6 以

上。 

(二)申請補助之充電

場站，設置充電

槍數量達六槍

(含)以上，且單

一充電樁輸出功

率達一百瓩(含)

以上。 

(三)申請補助之充電

場站，設置與安

裝參考台灣電動

車輛電能補充產

業技術推動聯盟

公布「電動車電

能補充設施電能

管理系統智慧化

指引」第四點分

級架構場域分級

第三級之智慧充

電管理系統軟硬

體設備及服務

者。(補助條件

如附件四) 

前項受補助充電

場站實際補助金額，

由本局依各年度預算

編列情形決定之，並

得逐年滾動檢討相關

補助標準。 

九、直轄市、縣（市）政

府所提中華民國一百

十九年市區客運電動

化規劃計畫書，及公

路汽車客運業所提申

請補助營運計畫書或

申請補助充電場站計

畫書，由本局審查核

定。市區汽車客運業

所提申請補助營運計

畫書或申請補助充電

八、直轄市、縣（市）政

府所提中華民國一百

十九年市區客運電動

化規劃計畫書，及公

路汽車客運業所提申

請補助營運計畫書，

由本局審查核定。市

區汽車客運業所提申

請補助營運計畫書，

由轄管直轄市、縣

（市）政府審查核

點次修正及增列單獨申請

智慧充電管理系統補助之

提報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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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站計畫書，由轄管

直轄市、縣（市）政

府審查核定。 

前項審查作業，

必要時得以會議方式

辦理。 

直 轄 市 、 縣

（市）政府或客運業

者，對於前二項審查

意見，應於一個月內

回覆。未依規定期限

配合辦理者，視同放

棄申請。 

定。 

前項審查作業，

必要時得以會議方式

辦理。 

直轄市、縣（市）政府或

客運業者，對於前二

項審查意見，應於一

個月內回覆。未依規

定期限配合辦理者，

視同放棄申請。 

十、受補助車輛（含電

池）獲補助金額占採

購金額半數以上，且

補助金額在公告金額

以上者，適用政府採

購法規定，並應由提

案 之 直 轄 市 、 縣

（市）政府或本局所

屬各區監理所監督

之。 

九、受補助車輛（含電

池）獲補助金額占採

購金額半數以上，且

補助金額在公告金額

以上者，適用政府採

購法規定，並應由提

案 之 直 轄 市 、 縣

（市）政府或本局所

屬各區監理所監督

之。 

點次修正。 

十一、受補助車輛應裝置

具有全球衛星定位

功能系統設備及設

置營運車輛監控管

理系統，客運業者

並應維持正常運作

及依電動大客車營

運數據監控管理平

台資料傳輸作業規

範，提供包含車載

機資訊、充電設

施、營運基礎資

料、車輛及保修資

料等至該平台，並

應於受補助車輛正

式營運前通過資料

傳輸作業規範檢

核。 

十、受補助車輛應裝置具

有全球衛星定位功能

系統設備及設置營運

車輛監控管理系統，

客運業者並應維持正

常運作及依電動大客

車營運數據監控管理

平台資料傳輸作業規

範，提供包含車載機

資訊、充電設施、營

運基礎資料、車輛及

保修資料等至該平

台，並應於受補助車

輛正式營運前通過資

料傳輸作業規範檢

核。 

點次修正。 

十二、受補助車輛於正式 十一、受補助車輛於正式 點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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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後，若有傳輸

資料缺漏，客運業

者應配合前點資料

傳輸作業規範進行

資料補正，補正平

台資料應經直轄

市、縣（市）政府

或本局所屬各區監

理所核准。但未能

在期限內補正者，

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車載機資料傳輸

接收完整比率及

每班次動態定點

資料完整性未達

百分之八十之班

次，不納入每車

年營運里程及每

年班次妥善率之

計算。 

(二)充電設施、營運

基礎資料、車輛

及保修資料未能

每月提供完整紀

錄，該管直轄

市、縣（市）政

府或本局所屬各

區監理所應責成

改善，如經要求

改善而未改善，

該管直轄市、縣

（市）政府或本

局所屬各區監理

所應報請本局視

狀況扣減受補助

車輛相關補助。 

營運後，若有傳輸

資料缺漏，客運業

者應配合前點資料

傳輸作業規範進行

資料補正，補正平

台資料應經直轄

市、縣（市）政府

或本局所屬各區監

理所核准。但未能

在期限內補正者，

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車載機資料傳輸

接收完整比率及

每班次動態定點

資料完整性未達

百分之八十之班

次，不納入每車

年營運里程及每

年班次妥善率之

計算。 

(二)充電設施、營運

基礎資料、車輛

及保修資料未能

每月提供完整紀

錄，該管直轄

市、縣（市）政

府或本局所屬各

區監理所應責成

改善，如經要求

改善而未改善，

該管直轄市、縣

（市）政府或本

局所屬各區監理

所應報請本局視

狀況扣減受補助

車輛相關補助。 

十三、經核定受補助車

輛，客運業者應依

第十點及第十一點

規定提供資料，且

營運前三年，每年

班次妥善率應至少

達百分之九十八；

十二、經核定受補助車

輛，客運業者應依

第十點及第十一點

規定提供資料，且

營運前三年，每年

班次妥善率應至少

達百分之九十八；

點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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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計算方式為實際

營運行駛班次數

(班次)/應營運行

駛 班 次 總 數 ( 班

次)，並自開始營

運日起算。 

其計算方式為實際

營運行駛班次數

(班次)/應營運行

駛 班 次 總 數 ( 班

次)，並自開始營

運日起算。 

十四、客運業者請領補助

款，應完整檢附本

要點所規定申請案

應附之各項文件，

並應依前點規定提

供受補助車輛之營

運資料，否則不予

補助。 

直 轄 市 、 縣

（市）政府或本局

所屬各區監理所辦

理請款作業時，車

輛補助款應分二期

請款。第一期於完

成電動大客車採購

契約簽訂後，請領

核定補助金額之百

分之三十；第二期

於實際營運後，請

領核定補助金額之

百分之七十。智慧

充電管理系統補助

款若併同車輛補助

申請，於第二期款

請領核定補助金

額；若單獨申請，

於系統實際上線後

請領。 

十三、客運業者請領補助

款，應完整檢附本

要點所規定申請案

應附之各項文件，

並應依前點規定提

供受補助車輛之營

運資料，否則不予

補助。 

直 轄 市 、 縣

（市）政府或本局

所屬各區監理所辦

理請款作業時，應

分二期請款。第一

期於完成電動大客

車採購契約簽訂

後，請領核定補助

金額之百分之三

十；第二期於實際

營運後，請領核定

補助金額之百分之

七十。 

點次修正。 

十五、客運業者應於申請

案經核定日起三個

月內完成各項資料

補件，並送請該管

直轄市、縣（市）

政府或本局所屬各

區監理所備查，始

得辦理第一期請款

作業，且應於請領

十四、客運業者應於申請

案經核定日起三個

月內完成各項資料

補件，並送請該管

直轄市、縣（市）

政府或本局所屬各

區監理所備查，始

得辦理第一期請款

作業，且應於請領

點次修正及補充智慧充電

管理系統補助請款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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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款項時，檢

附第四點附件二所

列「購置之電動大

客車相關資料」。

其餘執行管考、補

助經費核銷等作

業，依本局規定辦

理。 

第一期款項時，檢

附第四點附件二所

列「購置之電動大

客車相關資料」。

其餘執行管考、補

助經費核銷等作

業，依本局規定辦

理。 

十六、受補助車輛應依下

列規定辦理： 

(一)受補助車輛應於

申請案經直轄

市、縣（市）政

府或本局核定日

起三個月內，完

成電動大客車採

購契約簽訂，並

於契約簽訂日起

九個月內領牌。

但第三點第二項

規定之情形，其

申請補助並獲核

定之車輛，如屬

汰舊換新申請

案，受補助車輛

應於本局核定日

起九個月內領

牌。逾期領牌者

應核扣車輛補助

款，每逾期一日

日曆天，即於其

補助款金額中，

核扣申請之補助

金額千分之一。

但受天災或其他

不可抗力因素影

響者，不在此

限。 

(二)受補助車輛自領

牌日起八年內，

不得移作他用或

轉售，並限行駛

於該接受補助之

十五、受補助車輛應依下

列規定辦理： 

(一)受補助車輛應於

申請案經直轄

市、縣（市）政

府或本局核定日

起三個月內，完

成電動大客車採

購契約簽訂，並

於契約簽訂日起

九個月內領牌。

但第三點第二項

規定之情形，其

申請補助並獲核

定之車輛，如屬

汰舊換新申請

案，受補助車輛

應於本局核定日

起九個月內領

牌。逾期領牌者

應核扣車輛補助

款，每逾期一日

日曆天，即於其

補助款金額中，

核扣申請之補助

金額千分之一。

但受天災或其他

不可抗力因素影

響者，不在此

限。 

(二)受補助車輛自領

牌日起八年內，

不得移作他用或

轉售，並限行駛

於該接受補助之

點次修正與附件序號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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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 轄 市 、 縣

（市）政府所核

定行駛之市區汽

車客運路線，或

本局所核定行駛

之公路汽車客運

路線，且應配置

適當充電設備，

確保車輛充電需

求。 

(三)新闢路線之受補

助車輛，通車後

至少應經營八

年，同時營運三

年內不得申請營

運虧損補貼。受

補助車輛申請本

局營運虧損補貼

時，其營運成本

列計不得超過一

般燃油低地板大

客車。 

(四)受補助車輛未達

第十二點規定之

車輛妥善率要

求，且持續未改

善者，本局得報

請交通部廢止該

車輛業者經「交

通部電動大客車

推動計畫車輛業

者資格審查作業

要點」審查合格

之車輛車型。 

(五)受補助車輛應張

貼本局指定之補

助標示貼紙（其

樣式及張貼位置

如附件六），並

由客運業者自行

印製張貼。 

直 轄 市 、 縣

（市）政府所核

定行駛之市區汽

車客運路線，或

本局所核定行駛

之公路汽車客運

路線，且應配置

適當充電設備，

確保車輛充電需

求。 

(三)新闢路線之受補

助車輛，通車後

至少應經營八

年，同時營運三

年內不得申請營

運虧損補貼。受

補助車輛申請本

局營運虧損補貼

時，其營運成本

列計不得超過一

般燃油低地板大

客車。 

(四)受補助車輛未達

第十二點規定之

車輛妥善率要

求，且持續未改

善者，本局得報

請交通部廢止該

車輛業者經「交

通部電動大客車

推動計畫車輛業

者資格審查作業

要點」審查合格

之車輛車型。 

(五)受補助車輛應張

貼本局指定之補

助標示貼紙（其

樣式及張貼位置

如附件四），並

由客運業者自行

印製張貼。 

十七、直轄市、縣（市）

政府及本局所屬各

十六、直轄市、縣（市）

政府及本局所屬各

一、點次修正。 

二、考量分層管理權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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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監理所應確實管

考本要點計畫之執

行，並於本局公告

各 直 轄 市 、 縣

（市）政府隔年補

助數量之時間點起

算每半年定期將已

核定計畫執行情形

(含智慧充電管理

系統建置及運作)

檢送本局。如未依

本局審查通過之各

年度市區客運電動

化規劃計畫書及公

告補助數量執行，

本局得視狀況調整

補助數量。 

客運業者未能

依照核定計畫執

行，經該管直轄

市、縣（市）政府

及本局所屬各區監

理所通知改善而未

予改善者，該管直

轄市、縣（市）政

府或本局所屬各區

監理所應報請本局

廢止該補助，並由

該管直轄市、縣

（市）政府或本局

所屬各區監理所追

回車輛全數補助款

項；倘涉及充電場

站之智慧充電管理

系統，則由該管直

轄市、縣（市）政

府或本局所屬各區

監理所追回智慧充

電管理系統之增加

補助款項。 

區監理所應確實管

考本要點計畫之執

行，並於本局公告

各 直 轄 市 、 縣

（市）政府隔年補

助數量之時間點起

算每半年定期將已

核定計畫執行情形

檢送本局。如未依

本局審查通過之各

年度市區客運電動

化規劃計畫書及公

告補助數量執行，

本局得視狀況調整

補助數量。 

客運業者未能

依照核定計畫執

行，經該管直轄

市、縣（市）政府

及本局所屬各區監

理所通知改善而未

予改善者，該管直

轄市、縣（市）政

府或本局所屬各區

監理所應報請本局

廢止該補助，並由

該管直轄市、縣

（市）政府或本局

所屬各區監理所追

回車輛全數補助款

項。 

補充說明智慧充電管

理系統之管考程度執

行及未依計畫執行時

之對應做法。 

十八、受補助之直轄市、

縣(市)政府、客運

業者及電動大客車

十七、受補助之直轄市、

縣(市)政府、客運

業者及電動大客車

點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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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業者，針對所

提申請計畫、各項

證明文件、支出憑

證及相關資料，應

本誠信原則對所提

出資料之真實性及

支付事實負責。如

有隱匿不實或造假

情事，除應負相關

責任外，並應撤銷

該補助案件，及收

回已撥付款項。 

車輛業者，針對所

提申請計畫、各項

證明文件、支出憑

證及相關資料，應

本誠信原則對所提

出資料之真實性及

支付事實負責。如

有隱匿不實或造假

情事，除應負相關

責任外，並應撤銷

該補助案件，及收

回已撥付款項。 

十九、為配合國家淨零排

放路徑執行，其他

汽車運輸業如具市

區汽車客運業或公

路汽車客運業服務

性質者，其申請本

計畫補助，應由該

管本局所屬各區監

理所檢附申請補助

營運計畫書(其格

式如第四點附件

二)或申請補助充

電場站計畫書(其

格式如第四點附件

三)予本局，經本

局審查及核轉交通

部同意後，得準用

本要點規定辦理。 

十八、為配合國家淨零排

放路徑執行，其他

汽車運輸業如具市

區汽車客運業或公

路汽車客運業服務

性質者，其申請本

計畫補助，應由該

管本局所屬各區監

理所檢附申請補助

營運計畫書(其格

式如第四點附件

二)予本局，經本

局審查及核轉交通

部同意後，得準用

本要點規定辦理。 

點次修正及增列單獨申請

智慧充電管理系統補助之

提報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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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點附件一 中華民國一百十九年市區客運電

動化規劃計畫書應載明事項(修正後) 

一、當年度至中華民國一百十九年客運車輛汰換規劃： 

(一)轄管市區汽車客運電動大客車推動現況。 

(二)轄管市區汽車客運車輛當年度至中華民國一百十九年各年

度汰換為電動大客車之規劃。 

(三)各年度執行狀況是否依規劃辦理及檢討作為。 

(四)提升所轄市區電動大客車營運效率之策略規劃。 

(五)針對客運業者使用電動大客車營運之加碼補助說明。 

二、地方政府及轄管客運業者充電站整體規劃： 

(一)地方政府設置電動大客車公共充電場站現況及規劃。 

(二)客運業者設置電動大客車充電場站及導入智慧充電管理系

統之現況及規劃(含採用智慧充電管理系統通過之場域功能

驗證項目)，及當年度申請智慧充電管理系統補助之場站

數。 

(三)地方政府與台電公司協助客運業者進行充電場站整體規

劃。 

(四)地方政府查核充電場站安全規劃。 

(五)電動大客車汰役電池處理(含地方政府/客運業者/車輛業者

之角色)。 

(六)各年度執行狀況是否依規劃辦理及檢討作為。 

三、消防及事故實體演練計畫：當年度會同消防/警政單位就營運中

電動大客車辦理電動大客車、充電場站消防及事故實體演練規

劃。 

 

修正說明：配合第八點增加智慧充電管理系統補助，爰修正附件一

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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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點附件一 中華民國一百十九年市區客運電

動化規劃計畫書應載明事項(修正前) 

一、當年度至中華民國一百十九年客運車輛汰換規劃： 

(一)轄管市區汽車客運電動大客車推動現況。 

(二)轄管市區汽車客運車輛當年度至中華民國一百十九年各年

度汰換為電動大客車之規劃。 

(三)各年度執行狀況是否依規劃辦理及檢討作為。 

(四)提升所轄市區電動大客車營運效率之策略規劃。 

(五)針對客運業者使用電動大客車營運之加碼補助說明。 

二、地方政府及轄管客運業者充電站整體規劃： 

(一)地方政府設置電動大客車公共充電場站現況及規劃。 

(二)客運業者設置電動大客車充電場站現況及規劃。 

(三)地方政府與台電公司協助客運業者進行充電場站整體規

劃。 

(四)地方政府查核充電場站安全規劃。 

(五)電動大客車汰役電池處理(含地方政府/客運業者/車輛業者

之角色)。 

(六)各年度執行狀況是否依規劃辦理及檢討作為。 

三、消防及事故實體演練計畫：當年度會同消防/警政單位就營運中

電動大客車辦理電動大客車、充電場站消防及事故實體演練規

劃。 



 

附 13-18 

第四點附件二 申請補助營運計畫書應載明事項

(修正後) 

一、計畫書封面：應顯示申請單位、客運公司及營運路線名稱(註明

新闢路線或汰舊換新)。 

二、計畫目標： 

(一)提升公路公共運輸載客量。 

(二)整體綠色運輸發展願景及政策方向與本計畫關聯性。 

三、電動大客車營運規劃： 

(一)客運業者車隊規模及汰換為電動大客車之規劃。 

(二)客運業者名稱、營運路線、路線起迄點、車輛數、停靠

站、每日營運班次、備援車等基本資料，應註明單向或往

返。 

路線 里程 行 駛

時間 

每 日

總 班

次 

總 車

輛數 

電 動

大 客

車 每

日 營

運 班

次 

電 動

大 客

車 車

輛數 

營 運

時間 

        

        

(三)營運路線之道路條件適合使用電動大客車行駛之評估說

明： 

1.路線是否屬於幹線型公車路線或串連重要運輸場站(如:

高鐵、臺鐵、捷運車站或轉運站)。 

2.路線是否屬空氣污染嚴重區域。 

3.路線是否行經公車專用道。 

4.路線是否行經快速道路、快速公路或高速公路。 

(四)營運路線之電動大客車排班調度、每車每日營運里程、充

電時間等規劃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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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汰舊換新之舊車車號、車齡(詳至月份，以首次掛牌年月為

準)。 

(六)申請補助之電動大客車上線營運時間規劃。 

四、購置之電動大客車相關資料(以下項目須於請領第一期補助款前

提供)： 

(一)車輛製造廠名稱。 

(二)車輛廠牌。 

(三)車輛基本資料(應包含馬達型式、輸出功率、電池容量)。 

(四)充電系統資料(應包含充電樁充電型式、功率、充電設備型

號、充電樁(槍)數量)。 

(五)車輛型式安全審驗合格證明核准字號及車輛車型代碼。 

(六)車輛依交通部電動大客車車輛業者資格審查作業規定，經

交通部審查資格符合之證明文件。 

(七)車輛裝置智慧化及自動化設備說明。 

項目 
配備狀況(請說明有或無) 

市區 公路 國道 

智

慧

化 

具駕駛人身份識別之數位

式行車紀錄器 
 

  

防瞌睡系統    

酒精鎖    

環景(全週)顯示系統    

盲點警示系統(BLIS)    

胎壓偵測系統(TPMS)    

車道偏離警示輔助系統(L

DWS) 
 

  

自 適路性巡航系統(A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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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化 

車道維持輔助系統(LKA)    

緊急煞車輔助系統(AEBS)    

(八)所取得電動大客車性能驗證證明文件。 

(九)充電系統(含車輛端及充電設備端)合格證明文件。充電系

統應取得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核發符合CNS國家標準之審核合

格。若使用電池交換式者，得提供產品安全聲明書，及具

公信力機構認證相關證明文件。 

(十)充電場域如導入智慧充電管理系統，應說明智慧充電管理

系統服務商名稱，並檢附雙方簽訂合約(內容須包括採購金

額)。 

(十一)營運品質穩定性確認說明。 

(十二)提供中文版之緊急應變手冊(內容至少應包含：車輛辨識

及概述、高壓電系統、緊急應變步驟、潛在危險、緊急

聯繫窗口與方式等章節)。 

(十三)提供電池火災防制安全計畫及車輛火災防制計畫。 

五、電動大客車自主維運規劃說明： 

(一)電動大客車正常營運至少八年（不得移列其他路線使用，

前四 年不得低於申請時服務水準）之保證說明。 

(二)取得充電場站土地使用權之保證說明，並註明充電站空間

係由業者自行規劃或由受補助之直轄市、縣(市)政府統一

規劃。 

六、電動大客車自主配套承諾說明： 

(一)後勤維修制度。 

(二)駕駛操作教育訓練及事故應變處理機制。 

(三)車輛動態資訊介接至指定之資訊平台及保存。 

(四)充電場站應取得台電公司同意供電無虞之佐證資料。 

(五)停(跳)電時充電之因應措施。 

七、電動大客車充電站或電池交換站建置規劃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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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充電場站設置地點及申請電號，並檢附充電場站所在位置

之「汽車運輸業停車場核准設置文件」(文件內容包括但不

限於核准業者、設置地點及地號、設置面積、停放車輛

數、核定使用期限)。若為新設充電場站，申請電號須於 

(二)充電時段、方式及場站地點之相關規劃是否妥適。 

(三)充電設備是否導入智慧充電管理技術及符合之場域功能驗

證項目。欲申請智慧充電管理系統補助者，須檢附系統服

務商及使用的充電設備型號通過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公布安

規認可指定試驗室所出具之場域功能驗證報告書。 

(四)充電樁充電資訊介接至指定之資訊平台及保存。 

(五)電動大客車汰役電池處理(含客運業者/車輛業者之角色)。 

(六)充電場站是否規劃設置再生能源發電及儲能設施。 

八、電動大客車與一般燃油低地板大客車十八項成本比較分析說

明。 

九、電動大客車車輛業者提供售後服務與安全保障能力說明： 

(一)全車(含電池)保固及重要系統保固條件。 

(二)車輛及設備故障應變處理機制與後勤支援規劃。 

(三)提供客運業者完整教育訓練與技術資訊。 

(四)結合客運業者建立完整電動大客車維修保養體系(分級保養

分工)。 

(五)累積電動公車營運特性、運行方式與保修教材紀錄。 

十、申請補助電動大客車經費總額： 

(一)電動大客車車體(不含電池)、電池單價，與其他產品之價

格差異說明。 

(二)申請補助金額及自籌金額說明 

申請補助

項目 

數 量

(A) 

單 價

(B) 

總 價

( C ) =

( A ) *

(B) 

申請補

助金額

(D) 

地方政

府自籌

金額 

(E) 

客運業

者自籌

金額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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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 輛 ( 含

電池) 

      

充電場站

之智慧充

電管理系

統 

      

 

修正說明：配合第八點增加智慧充電管理系統補助條件之檢附相關

佐證資料，爰修正附件二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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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點附件二 申請補助營運計畫書應載明事項

(修正前) 

一、計畫書封面：應顯示申請單位、客運公司及營運路線名稱(註明

新闢路線或汰舊換新)。 

二、計畫目標： 

(一)提升公路公共運輸載客量。 

(二)整體綠色運輸發展願景及政策方向與本計畫關聯性。 

三、電動大客車營運規劃： 

(一)客運業者車隊規模及汰換為電動大客車之規劃。 

(二)客運業者名稱、營運路線、路線起迄點、車輛數、停靠

站、每日營運班次、備援車等基本資料，應註明單向或往

返。 

路線 里程 行 駛

時間 

每 日

總 班

次 

總 車

輛數 

電 動

大 客

車 每

日 營

運 班

次 

電 動

大 客

車 車

輛數 

營 運

時間 

        

        

(三)營運路線之道路條件適合使用電動大客車行駛之評估說

明： 

1.路線是否屬於幹線型公車路線或串連重要運輸場站(如:

高鐵、臺鐵、捷運車站或轉運站)。 

2.路線是否屬空氣污染嚴重區域。 

3.路線是否行經公車專用道。 

4.路線是否行經快速道路、快速公路或高速公路。 

(四)營運路線之電動大客車排班調度、每車每日營運里程、充

電時間等規劃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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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汰舊換新之舊車車號、車齡(詳至月份，以首次掛牌年月為

準)。 

(六)申請補助之電動大客車上線營運時間規劃。 

四、購置之電動大客車相關資料(以下項目須於請領第一期補助款前

提供)： 

(一)車輛製造廠名稱。 

(二)車輛廠牌。 

(三)車輛基本資料(應包含馬達型式、輸出功率、電池容量)。 

(四)充電系統資料(應包含充電樁充電型式、功率)。 

(五)車輛型式安全審驗合格證明核准字號及車輛車型代碼。 

(六)車輛依交通部電動大客車車輛業者資格審查作業規定，經

交通部審查資格符合之證明文件。 

(七)車輛裝置智慧化及自動化設備說明。 

項目 
配備狀況(請說明有或無) 

市區 公路 國道 

智

慧

化 

具駕駛人身份識別之數位

式行車紀錄器 
 

  

防瞌睡系統    

酒精鎖    

環景(全週)顯示系統    

盲點警示系統(BLIS)    

胎壓偵測系統(TPMS)    

車道偏離警示輔助系統(L

DWS) 
 

  

自

動

適路性巡航系統(ACC)    

車道維持輔助系統(LKA)    



 

附 13-25 

化 緊急煞車輔助系統(AEBS)    

(八)所取得電動大客車性能驗證證明文件。 

(九)充電系統(含車輛端及充電設備端)合格證明文件。充電系

統應取得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核發符合CNS國家標準之審核合

格。若使用電池交換式者，得提供產品安全聲明書，及具

公信力機構認證相關證明文件。 

(十)營運品質穩定性確認說明。 

(十一)提供中文版之緊急應變手冊(內容至少應包含：車輛辨識

及概述、高壓電系統、緊急應變步驟、潛在危險、緊急

聯繫窗口與方式等章節)。 

(十二)提供電池火災防制安全計畫及車輛火災防制計畫。 

五、電動大客車自主維運規劃說明： 

(一)電動大客車正常營運至少八年（不得移列其他路線使用，

前四 年不得低於申請時服務水準）之保證說明。 

(二)取得充電場站土地使用權之保證說明，並註明充電站空間

係由業者自行規劃或由受補助之直轄市、縣(市)政府統一

規劃。 

六、電動大客車自主配套承諾說明： 

(一)後勤維修制度。 

(二)駕駛操作教育訓練及事故應變處理機制。 

(三)車輛動態資訊介接至指定之資訊平台及保存。 

(四)充電場站應取得台電公司同意供電無虞之佐證資料。 

(五)停(跳)電時充電之因應措施。 

七、電動大客車充電站或電池交換站建置規劃說明： 

(一)充電時段、方式及場站地點之相關規劃是否妥適。 

(二)充電設備是否導入電能管理系統(EMS)進行排程、調控及離

峰充電等智慧充電管理技術。 

(三)充電樁充電資訊介接至指定之資訊平台及保存。 

(四)電動大客車汰役電池處理(含客運業者/車輛業者之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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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充電場站是否規劃設置再生能源發電及儲能設施。 

八、電動大客車與一般燃油低地板大客車十八項成本比較分析說

明。 

九、電動大客車車輛業者提供售後服務與安全保障能力說明： 

(一)全車(含電池)保固及重要系統保固條件。 

(二)車輛及設備故障應變處理機制與後勤支援規劃。 

(三)提供客運業者完整教育訓練與技術資訊。 

(四)結合客運業者建立完整電動大客車維修保養體系(分級保養

分工)。 

(五)累積電動公車營運特性、運行方式與保修教材紀錄。 

十、申請補助電動大客車經費總額： 

(一)電動大客車車體(不含電池)、電池單價，與其他產品之價

格差異說明。 

(二)申請補助金額及自籌金額說明 

申請補助

項目 

數 量

(A) 

單 價

(B) 

總 價

( C ) =

( A ) *

(B) 

申請補

助金額

(D) 

地方政

府自籌

金額 

(E) 

客運業

者自籌

金額 

(F) 

車 輛 ( 含

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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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點附件三 充電場站計畫書應載明事項(修
正後) 
一、計畫書封面：應顯示申請單位、客運公司及充電場站名稱(註明

智慧充電管理系統補助)。 

二、電動大客車充電站或電池交換站導入智慧充電管理系統規劃說

明： 

(一)充電場站設置地點及申請電號，並檢附充電場站所在位置

之「汽車運輸業停車場核准設置文件」(文件內容包括但不

限於核准業者、設置地點及地號、設置面積、停放車輛

數、核定使用期限)。 

(二)充電系統資料(應包含充電樁充電型式、功率、充電設備型

號、充電樁(槍)數量)。 

(三)充電場站停放車輛數與行駛路線，若採柴油車、電動車混

合停放調度，須註明。 

(四)充電場站停放與充電之電動大客車相關資料，包括但不限

於車輛製造廠名稱、車輛廠牌、車輛基本資料(應包含馬達

型式、輸出功率、電池容量)。 

(四)充電時段、方式及場站地點之相關規劃是否妥適。 

(五)充電系統(含車輛端及充電設備端)合格證明文件。充電系

統應取得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核發符合CNS國家標準之審核合

格。若使用電池交換式者，得提供產品安全聲明書，及具

公信力機構認證相關證明文件。 

(六)充電場域如導入智慧充電管理系統，應說明智慧充電管理

系統服務商名稱，並檢附雙方簽訂合約(內容須包括採購金

額)。 

(七)充電設備是否導入智慧充電管理技術及符合之場域功能驗

證項目。欲申請智慧充電管理系統補助者，須檢附系統服

務商及使用的充電設備型號通過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公布安

規認可指定試驗室所出具之場域功能驗證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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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充電樁充電資訊介接至指定之資訊平台及保存。 

(九)充電場站是否規劃設置再生能源發電及儲能設施。 

三、申請補助智慧充電管理系統經費總額： 

(一)導入之智慧充電管理系統軟硬體設備及服務價格。 

(二)申請補助金額及自籌金額說明 

申請補助

項目 

數 量

(A) 

單 價

(B) 

總 價

( C ) =

( A ) *

(B) 

申請補

助金額

(D) 

地方政

府自籌

金額 

(E) 

客運業

者自籌

金額 

(F) 

充電場站

之智慧充

電管理系

統 

      

 
修正說明：本附件新增。配合第四點規定，若客運業者僅針對智慧

充電管理系統申請補助，單獨申請之提送計畫書要求項目，以本附

件明訂應載明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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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點附件三 充電場站計畫書應載明事項(修
正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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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點附件五 客運業者自設電動大客車充電場

站之智慧充電管理系統得增加補助條件(修正

後) 

自一百十四年度至一百十九年度，客運業者自設電動大客車充

電場站導入之智慧充電管理系統軟硬體設備及服務，符合下列條件

者，得申請增加補助： 

一、場站設置之充電樁通過OCPP(開放充電協定，Open Charge Poin

t Protocol)1.6以上檢測。 

二、場站設置之智慧充電管理系統具備下列功能，且通過智慧充電

管理系統場域分級達等級三以上驗證： 

(一)具備設備異常警告。 

(二)可提供使用紀錄與統計。 

(三)可達成非均流智慧調控。 

(四)可達成總電量動態調控。 

(五)採用雲端管理系統。 

(六)提供預約充電功能。 

(七)提供智慧充電排程(含車隊動態資訊)功能。 

(八)可達成多場域車樁調度。 

(九)動態適性充電。 

(十)具共享服務功能。 

三、智慧充電管理系統服務商及使用的充電設備型號須通過經濟部

標準檢驗局公布安規認可指定試驗室所出具之場域功能驗證報

告書。 

 

修正說明：本附件新增。配合第八點規定客運業者自設電動大客車

充電場站導入場域分級達等級三以上之智慧充電管理系統者，每場

域得再增加補助，以本附件明訂補助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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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點附件五 電動業者自設電動大客車充電場

站之智慧充電管理系統得增加補助條件(修正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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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點附件六 受補助車輛張貼本局指定之補

助標示貼紙規範(修正後) 

一、受補助車輛應張貼本局指定之補助標示貼紙，其樣式及張貼位

置如下: 

(一)尺寸:三十三乘十五點五公分。 

(二)材質:卡點西德割字。 

(三)色號:車體淺色使用K9811(深灰色)；車體深色使用K9889

(白色)。 

(四)位置:車尾右下角車燈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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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了確保車體顏色與補助貼紙的對比辨識度，補助貼紙提供深/

淺色版本，可依據車體外觀張貼處顏色明暗度進行參照: 

(一)車體張貼處背景顏色於K0-K40時，建議使用深色版貼紙。 

(二)車體張貼處背景顏色於K40-K100時，建議使用淺色版貼

紙。 

 

修正說明：點次修正與附件序號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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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點附件四 受補助車輛張貼本局指定之補

助標示貼紙規範(修正前) 

一、受補助車輛應張貼本局指定之補助標示貼紙，其樣式及張貼位

置如下: 

(一)尺寸:三十三乘十五點五公分。 

(二)材質:卡點西德割字。 

(三)色號:車體淺色使用K9811(深灰色)；車體深色使用K9889

(白色)。 

(四)位置:車尾右下角車燈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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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了確保車體顏色與補助貼紙的對比辨識度，補助貼紙提供深/

淺色版本，可依據車體外觀張貼處顏色明暗度進行參照: 

(一)車體張貼處背景顏色於K0-K40時，建議使用深色版貼紙。 

(二)車體張貼處背景顏色於K40-K100時，建議使用淺色版貼

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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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四 計畫期末報告審查意見回覆辦理情形 

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服務驗證 

-智慧充電管理系統精進與優化 

期末報告審查意見回覆辦理情形 

一、開會時間：113年 12月 25日（星期三）下午 2時 30分 

二、開會地點：本所 10樓會議室 

三、主持人：運研所王副所長穆衡              記錄 陳國岳 

四、出席單位及人員：(略)。 

五、主席致詞：(略)。 

六、簡報：(略)。 

七、審查意見： 

與會代表 

(依發言 

順序) 

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本所主辦

單位審查

意見 

童委員 

建強 

1. 本計畫為由政

府端建立與推

動智慧充電系

統功能驗證之

少數案例，與

國際間主要由

個別業者發展

之概念不同，

值得肯定。 

感謝委員肯定。 同意執行

單位說明 

2. 報告書第 2-11

頁 ， 表 2.2-1

「本計畫交流

會議初步考量

邀 集 對 象 列

表」所列之政

府機關請單位

感謝委員建議，已修正於期

末報告定稿中。 

同意執行

單位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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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代表 

(依發言 

順序) 

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本所主辦

單位審查

意見 

「經濟部工業

局」，應因應

經濟部改組調

整為「經濟部

產 業 發 展

署」。 

3. 報告書第 4-18

頁至 4-26 頁，

如表 4.2-1「三

場域系統比較

表」所列，本

計畫針對三個

測試場域進行

驗證，並針對

使用CCS1標準

充電設備的相

容性與穩定性

進行深入比較

分析，但由於 2

家業者採用的

車輛廠牌皆為

金龍汽車，而

不同車輛廠牌

(如華德動能、

成運汽車、創

奕能源、鴻華

先進、總盈汽

車等)其車輛與

不同廠牌充電

樁尚存在充電

感謝委員建議，本計畫為了

驗證系統可複製性，除了前

期系統示範場站北士科站外

亦將系統複製至天母東路站

及清水兩站。主要可以驗證

雲端智慧充電管理系統對應

不同客運業者、充電樁廠牌

及營運管理平台皆可如預期

運作。未來，除本計畫已測

試驗證之三個場域外，或可

於新期程計畫進行不同充電

樁品牌及不同電動巴士品牌

搭配之場域驗證本系統的彈

性及適用性。 

同意執行

單位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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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代表 

(依發言 

順序) 

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本所主辦

單位審查

意見 

無法相容的疑

慮，故建議後

續選址可增加

對於選用不同

車輛廠牌之場

域進行比較分

析 及 系 統 驗

證，俾利確保

後續推廣之智

慧充電管理系

統可廣泛適用

於不同場域。 

4. 計畫書內容圖

文多有不清晰

的部分，請修

正。 

感謝委員建議，已修正於期

末報告定稿中。 

同意執行

單位說明 

5. 期待未來計畫

納 入 模 擬 功

能，將未導入

電動巴士智慧

充電之場站可

在導入電動巴

士前就可知道

後 續 推 動 作

法，如非六都

路線。 

感謝委員寶貴之建議，未來

或可針對場站設計進行開

發，如車種、營運路線及充

電樁數量進行預估，以有效

提升建置效益，同時也可協

助避免申請過多的用電契約

容量。 

同意執行

單位說明 

 6. 本案成果建議

可與經濟部、

台電作經驗分

感謝委員建議，將來計劃或

可朝此方向積極推動。 

同意執行

單位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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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代表 

(依發言 

順序) 

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本所主辦

單位審查

意見 

享，強化後續

計畫推動。 

許委員 

進發 

1. 報告書第 2-8

頁，系統可複

製性及多場站

調度，如發生

需跨場調度的

情況，尖峰時

搶奪資源時，

是否有進行壓

力測試來評估

系統在極端情

況下之效能。 

感謝委員提問，本計畫所提

供之跨場站共享調度功能，

主要提供跨站充電樁的共享

資訊、開放設定、費率設定

及預約機制等功能，充電樁

的開放與否或預約與否皆由

當下站務人員彈性調度。若

遇充電尖峰，站務人員可將

共享功能關閉，它站車輛便

無法進入充電，因此可避掉

自身急需用電還要共享給他

人的情況。 

同意執行

單位說明 

2. 報告書第 3-1

頁，本案提及

多個國際智慧

充電系統案例

分析，如與本

計畫智慧充電

系統比較，則

本計畫系統優

勢特點為何？

是否有精進之

處？ 

現國際案例多為個別業者開

發之系統，本計畫相較國際

案例具優勢之處，在於從政

府角度出發，結合公部門資

源與推廣，建立跨業者應用

之共通性，可不受限於單一

業者車輛、系統之應用限

制。 

國際智慧充電系統案例因從

個別業者需求出發，可蒐集

更細部的資料分析，故可發

展更針對性的功能(如遠端調

控車內溫度、跨電力來源控

制…)，本計畫成果推廣業者

端，未來可由各業者依市場

同意執行

單位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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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代表 

(依發言 

順序) 

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本所主辦

單位審查

意見 

需求擴充。 

3. 報告書第 4-2

頁，人工智慧

運用優化演算

法，如發生某

些狀況是在原

AI 模型內未被

訓 練 到 之 情

況，但現實上

發生了，則本

系統之異常處

理機制為何？ 

感謝委員提問，智慧充電管

理系統的介面有預留人力介

入操作的按鈕可供站務人員

於緊急情況或意外情況時，

手動更動命令，可避免因演

算法無預期到的情況導致服

務失效之風險。未來針對此

情況，也可以於系統的 log 進

行標註，主動納入 AI 訓練數

據中，以確保未來相關意外

事件可以被準確應對。 

同意執行

單位說明 

4. 報告書第 6-3

頁，有關電池

健康度之計算

與分析是使用

哪些指標來衡

量(如充放電循

環次數、內阻

變化或容量衰

減率)？電池及

其他相關系統

參數大、變異

大，故相關驗

證後之可靠性

相較重要。 

感謝委員提問，於智慧充電

分級中的電池健康度分析主

要是透過日常充電過程觀測

其電池老化的相對變化，如

三個月內，該台車於相同的

充電功率及電量下，充電時

間有縮短的情況，便可以提

供客運業者相關的分析報

告，讓客運業者可以知道該

台車輛需要特別留意，透過

相關措施後預期可以增加電

池的使用壽命。 

同意執行

單位說明 

王委員 

晉元 

1. 有鑑於本年度

計畫在於新增

示範點以驗證

感謝委員建議，已於期末報

告書定稿中補充說明：除了

本系統之彈性可複製效益

同意執行

單位說明 



 

附 14-6 

與會代表 

(依發言 

順序) 

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本所主辦

單位審查

意見 

智慧充電系統

的可複製性與

效益，除回饋

新增場域推動

情形外，建議

在報告書內說

明系統可複製

性與效益之評

斷標準。 

外，簡述其場域應用後之效

益，如節省人力、降低誤操

作及平順化充電等。  

2. 目前客運業者

購買電動大客

車的車樁比都

採 1:1，由於實

務上沒有太多

資金與場地空

間 擴 建 充 電

樁，車樁比太

低也不符合效

率；請說明計

畫成果能否回

饋在導入智慧

充電調度的情

況下，輔助客

運業者依車隊

規模需要設置

多少充電樁數

量。 

感謝委員提問及建議，未來

團隊可針對電動大客車場

域，套用智慧充電管理系統

後，依照車輛種類、班表、

車輛數等資訊建構系統設計

規劃軟體，可用作協助客運

業者於建置場域時有所依

據，提升充電樁的車樁比

例，降低場域建置成本。 

同意執行

單位說明 

3. 請說明智慧充

電系統是否可

與客運業者實

感謝委員提問，本系統目前

所介接的動態班表為透過 API

與中興巴士集團所自行開發

同意執行

單位說明 



 

附 14-7 

與會代表 

(依發言 

順序) 

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本所主辦

單位審查

意見 

務班表結合，

讓使用上更符

合日間運作的

需求，降低駕

駛員負擔。 

的動態排班系統串聯，可由

站務人員操作該系統後，即

時將最新的班表傳至後台進

行運算。未來計畫或許亦可

協助客運業者進行班表數位

化升級，以在管理車輛調度

排班時更有效率。 

4. 請說明當充電

場域遇到區域

限電、停電時

會如何因應。 

感謝委員提問，本計畫所開

發的共享調度資訊可透過Line

的方式進行推播，因此，該

場域停電或限電時，站務員

可透過 Line 方式知道衛星站

的開放資訊及預約，可避免

相關因停/限電造成充電樁無

法預約風險。 

同意執行

單位說明 

5. 請說明所謂的

多場站充電調

度，是指同公

司的多場站、

不同公司的多

場站，亦或是

公共充電站。

並請說明在什

麼情形下，會

需要前往衛星

場站充電。 

感謝委員提問，本計畫所開

發之共享調度平台於計畫中

之驗證情境為單一客運業

者，於鄰近之充電站(衛星站)

開放可供友站充電之充電樁

資訊，讓友站可於用電尖

峰、限電、斷電及未來因車

輛數多等等原因與需求，可

至衛星站進行充電/補電，以

因應其不會因電池電量不足

而無法進行公共運輸服務。 

同意執行

單位說明 

6. 智慧充電模擬

部分建議需有

包含前後脈絡

感謝委員建議，已於期末報

告定稿中補充說明前期開發

相關技術，以利委員了解整

同意執行

單位說明 



 

附 14-8 

與會代表 

(依發言 

順序) 

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本所主辦

單位審查

意見 

的詳細說明，

以驗證系統的

可實用性。 

體開發過程及比對系統優化

之前後差異。 

 7. 因演算法的計

算判斷相對複

雜，針對 AI 能

耗 預 測 的 議

題，請說明為

何使用 RNN 方

法，而不是數

學規劃方法(如

迴歸)。 

感謝委員提問，本計畫為解

決先前智慧充電管理系統在

充電電量預估上，因許多因

素影響能耗不準確之情況進

行優化。透過多個環境、時

間、交通等變數預測該車下

一次服務所需的能耗，反推

本次充電所需電量，帶入智

慧充電系統中，便可得知其

優先權，並可將用電平順

化。由於充電問題是與時間

高度相依的問題， 因此依經

驗選擇適合處理時間相關問

題的 RNN 來做數值替代模

型。於結果也可看出針對同

一車款、單一路線所預測出

之能耗具有一定之準確度，

且套用至演算法中可大幅降

低日間的充電時間，且電動

巴士的營運過程為一個高度

非線性的現象，RNN 訓練完

後，對應新變數可快速地計

算出能耗，提升運算效率，

迴歸法則較難對應高度非線

性的問題。 

同意執行

單位說明 

陳委員 1. 肯定本計畫成

果，計畫已獲

感謝委員肯定。 同意執行

單位說明 



 

附 14-9 

與會代表 

(依發言 

順序) 

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本所主辦

單位審查

意見 

勁甫 得很多獎項肯

定，後續在實

務上也可以持

續 去 推 廣 應

用。 

2. 建議就 AI 模式

之建構，訓練

及測試績效有

更詳細介紹說

明，並補充 AI

預測模式之條

件設定，及如

何連結車輛及

場站班表正常

運行的影響分

析。 

感謝委員建議，已於於期末

報告書定稿中加以補充說明

相關 AI 訓練、架構選擇及預

測效益等資訊。AI 模型所訓

練出之能耗鏈結班表的行駛

路線距離可反推該車下次出

站服務所需電量，加上該車

輛的進站及離站時間差(可充

電時間)綜合數值，可排定其

優先權，透過優先權演算法

可計算出不同的功率分配，

達到智慧充電的目的。  

同意執行

單位說明 

3. 建議補充複製

性驗證實測相

關 分 析 及 績

效。 

感謝委員建議，已於期末報

告定稿中補充說明：除了本

系統之彈性可複製效益外，

簡述其場域應用後之效益，

如節省人力、降低誤操作及

平順化充電等。 

同意執行

單位說明 

4. 建議補充不同

業者之跨場站

應 用 之 可 行

性，並說明不

同業者之車輛

如何透過充電

感謝委員提問，本計畫所提

供之跨場站共享調度功能，

主要提供跨站充電樁的共享

資訊、開放設定、費率設定

及預約機制等功能，充電樁

的開放與否或預約與否皆由

同意執行

單位說明 



 

附 14-10 

與會代表 

(依發言 

順序) 

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本所主辦

單位審查

意見 

模式在不同場

站順利進行智

慧充電，及如

何進行充電排

程工作。 

當下站務人員彈性調度，若

遇充電尖峰，站務人員可將

共享功能關閉，它站車輛便

無法進入充電，因此可避掉

自身急需用電還要共享給他

人的情況。未來，智慧充電

管理系統或亦可建構會員資

料庫(包含車輛所屬客運業

者、車牌、車型、電池種

類、電池電量、最大充電功

率等資訊)，當該車進入它站

充電時，系統將可快速計算

最適的充電方式。 

5. 建議將投稿論

文全文納入附

錄，使研究成

果展示更為完

整。 

感謝委員建議，期末報告定

稿已於附錄附上投稿論文全

文。 

同意執行

單位說明 

 6. 針對成果影片

因已完成，建

議在報告中只

需要出現最終

版本 

感謝委員指導，已於期末報

告定稿修正。 

同意執行

單位說明 

郭委員 

重佑 

1. 報告書第 1-2

頁，1.2 節計畫

目的及重要性

之 「2.(3)公 交

路線」用語似

乎 為 對 岸 用

感謝委員指導，已於期末報

告定稿修正。 

同意執行

單位說明 



 

附 14-11 

與會代表 

(依發言 

順序) 

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本所主辦

單位審查

意見 

語，是否更改

為 「 公 車 路

線」？ 

2. 報告書第 2-11

頁，表 2.2-1 政

府機關名稱未

更新，建議修

正。 

感謝委員指導，已於期末報

告定稿修正。 

同意執行

單位說明 

3. 報告書第 3-22

頁，3.1.4 節國

外公共充電案

例 之 「5.研 究

論文…」建議

註明是哪裡的

研究論文。 

感謝委員指正，已將研究論

文資訊補充於期末報告定

稿。 

同意執行

單位說明 

4. 報告書第 3-40

頁，3.2.3 節國

內電動大客車

充電作業運作

現 況 「2.充 電

站設置及用電

申請之困境」

第 二 段 提 及

「我國電動大

客車…導入初

探」，建議註

明是交通部運

研所研究，第

三段建議充電

感謝委員指導，已於期末報

告定稿補上為交通部運輸研

究所研究。 

另回應委員提問，「非都市

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為內政

部訂定法規，因此建議向內

政部所屬機關申請。 

同意執行

單位說明 



 

附 14-12 

與會代表 

(依發言 

順序) 

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本所主辦

單位審查

意見 

站列入各類用

電許可使用項

目中，請問是

向何機關申請

列入？ 

5. 報告書第 3-45

頁及 3-52 頁，

3.3.1 節國內外

智慧充電案例

綜 整 分 析 與

3.3.3 對應電動

大客車充電作

業之課題與建

議，因應策略

提及光儲系統

部分，據了解

太陽光電經濟

部已有相關補

助機制，請問

是否有搜集相

關補助資訊？ 

感謝委員提問，太陽能光電

補助係由經濟部能源署訂定

之「太陽光電發電系統設置

補助作業要點」實施，考量

本計畫係以政策推廣應用角

度，本期發展重點在於多場

站、跨場站應用與政策推

動，故未納入案例蒐集資

訊。 

同意執行

單位說明 

 6. 報告書文字與

排 版 錯 誤 部

分，請更正：

第 5-4頁，5.2.1

節多場站管理

機 制 「3.(1)資

源共享」第一

行 「 … 擴 的

增 … 」 應 為

感謝委員指導，已於期末報

告定稿修正。 

同意執行

單位說明 



 

附 14-13 

與會代表 

(依發言 

順序) 

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本所主辦

單位審查

意見 

「擴增」。第

5-5頁，5.2.2節

跨場站充電調

度系統功能開

發 第 二 段 內

容，應與第一

段連續。第 7-7

頁，7.3.1 節增

修智慧充電補

助之目標設定

第二行「…愈

越越多…」應

為「愈多」。

7-12 頁，7.3.3

節成運汽車訪

談內容「希望

10 槍的充電槍

以上」，敘述

是否要與後面

第 2點連接？ 

 7. 第 7-17 頁，表

7.3-1 申請補助

規定請領補助

款檢附充電場

站所在位置，

汽車運輸業停

車場核准設置

文件一節，實

務上客運業者

的場站不一定

感謝委員指導，本計畫建議

依據提供汽車運輸業停車場

核准文件之目的為識別單一

場域，若業者場站並非汽車

運輸業停車場，建議向地方

政府及路線主管機關進一步

掌握此類型場站之設置型式

與可供佐證資料，增補於要

點做為請領補助款備審資

料。 

同意執行

單位說明 



 

附 14-14 

與會代表 

(依發言 

順序) 

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本所主辦

單位審查

意見 

均設定為汽車

運 輸 業 停 車

場，屆時部分

場站將無法申

請，此部分是

否有進一步建

議？ 

交通部公

共運輸及

監理司 

1. 建議後續可探

討如何將智慧

充電系統導入

轉運站，以支

援不同客運業

者與車廠之車

輛，並可探討

輔導各縣市政

府與客運業者

應用。 

感謝委員指導，將會於未來

新期程計畫考量規劃。 

同意執行

單位說明 

2. 有鑑於簡報第

38 頁提及建議

可推動跨業者

充 電 資 料 平

台，請問這部

分是否可就公

路局電動大客

車營運數據管

理平台擴充蒐

集資料。 

感謝委員提問，考量電動大

客車營運數據管理平台主要

用於蒐集長期追蹤之歷史資

料，然智慧充電運作資料需

求在於即時性資訊、運算，

平台使用目的與執行機制會

有落差，因此建議後續由政

府與業者間另行協調應用。 

同意執行

單位說明 

3. 報告書中文獻

回顧章節有部

感謝委員指導，已於期末報

告定稿修正。 

同意執行

單位說明 



 

附 14-15 

與會代表 

(依發言 

順序) 

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本所主辦

單位審查

意見 

分 文 字 須 修

正，再請研究

團隊更正。 

主席結論 1. 報告書中委員

提及需再補充

說明的地方，

請研究團隊補

充。 

感謝主席指導，已於期末報

告定稿補充相關說明。 

同意執行

單位說明 

2. 由於本計畫為

第 二 年 期 計

畫，建議報告

內容須引述第

一年期計畫的

內容，以供了

解前後脈絡，

並可於結論建

議補充說明未

來工作事項。 

感謝主席指導，已於期末報

告定稿補充相關說明。 

同意執行

單位說明 

3. 本計畫經徵詢

審 查 委 員 意

見，期末審查

通過，請研究

團隊依據與會

委員所提意見

進 行 檢 討 修

正，並製表整

理回覆辦理情

形，納入定稿

報告附錄。另

感謝主席與委員指導，已於

期末報告定稿補充相關說明

與修正。 

同意執行

單位說明 



 

附 14-16 

與會代表 

(依發言 

順序) 

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本所主辦

單位審查

意見 

請研究團隊於

本(113)年 12 月 

30 日(星期一)

前提交期末報

告修正定稿，

以利辦理本計

畫結案程序。 

4. 後續報告書內

容修正建議分

兩階段，先完

成內容定稿，

針對短時間內

無法整理補充

之資料，於本

案最終出版報

告書再行補充

完整。 

感謝主席與委員指導，遵悉

辦理。 

同意執行

單位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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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五 期末報告審查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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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六 

投稿論文-複合電力電動巴士之能量管理系統設

計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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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六 投稿論文-複合電力電動巴士之能量管理系統設計

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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